

委員會紀錄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31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星期四）9時至13時7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鍾委員佳濱

本日議程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討論事項
一、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各黨團若未提出不復議同意書，則不予審查】

二、繼續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
答詢官員　法務部部長鄭銘謙

法務部常務次長黃謀信
司法院刑事廳廳長李釱任
內政部警政署副署長陳永利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通訊監察科科長林煒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處長蔡志儒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法制事務組科長陳瑾儀
張主任秘書智為：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0人，已足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主席：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2時35分

地　　點：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出席委員：沈發惠　　黃國昌　　鍾佳濱　　羅智強　　莊瑞雄　　陳俊宇　　林思銘　　翁曉玲　　吳思瑤　　吳宗憲　　謝龍介　　傅崐萁　
　　　委員出席12人

列席委員：羅明才　　鄭天財Sra Kacaw　　　陳亭妃　　麥玉珍　　鄭正鈐　　張嘉郡　　楊瓊瓔　　林楚茵　　邱志偉　　蘇清泉　　王美惠　　
　　　委員列席11人

列席官員：法務部部長　鄭銘謙

常務次長　黃謀信

司法院刑事廳廳長　李釱任

內政部地政司副司長　陳杏莉

警政署副署長　陳永利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法紀調查處副處長　王秉豐

數位發展部資源管理司專門委員　沈信雄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處長　蔡志儒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情報組組長　黃錫璋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法制事務組科長　曾　傑

主　　席：鍾召集委員佳濱

專門委員：梁雯璍
主任秘書：張智為

紀　　錄：簡任秘書　陳杏枝

　　　簡任編審　薛復寧

　　　科　　長　鮑夏明

　　　專　　員　林宗賢

報　告　事　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討　論　事　項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

（本次會議有委員沈發惠、黃國昌、陳俊宇、羅智強、莊瑞雄、鍾佳濱、林思銘、翁曉玲、吳思瑤、吳宗憲提出質詢；委員王美惠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一、報告、詢答及大體討論完畢，進行逐條審查。

二、名稱、第一條至第十一條，均照案通過。

三、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鍾召集委員佳濱出席說明。

四、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五、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

散會
[image: image1.jpg]



主席：我們稍後再處理議事錄。

介紹到場委員及應邀列席官員。先介紹在場委員，歡迎黃委員國昌。接著介紹應邀列席官員，法務部鄭銘謙部長，歡迎您、黃謀信常務次長，歡迎您。其餘未及介紹的列席代表請參閱名單，不再逐一介紹，並列入公報紀錄。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1屆第1會期第31次全體委員會議列席政府官員名單　　　　　　　　　　　　      113年6月6日

	機關
	職稱
	姓名

	法務部
	部長
	鄭銘謙

	
	常務次長
	黃謀信

	
	檢察司副司長
	簡美慧

	
	檢察司檢察官
	黃惠欣

	
	調查局通訊監察處處長
	廖崇賢

	司法院
	刑事廳廳長
	李EQ \* jc5 \* "Font:細明體" \* hps12 \o(\s\up 9(ㄉㄚˋ),釱)任

	
	刑事廳法官
	林勇如

	
	少年及家事廳法官
	傅曉瑄

	內政部
	民政司簡任視察
	簡鈺EQ \* jc5 \* "Font:細明體" \* hps10 \o(\s\up 9(ㄐㄧㄣ),珒)

	內政部警政署
	副署長
	陳永利

	內政部移民署
	科技偵查中心主任
	姜　霖

	國防部
	法律事務司法紀調查處副處長
	王秉豐

	交通部
	交通產業發展及國際事務司

簡任技正
	鄭傑元

	衛生福利部
	保護服務司專門委員
	張靜倫

	數位發展部
	資源管理司專門委員
	沈信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副組長
	張世昌

	
	證券期貨局專門委員
	林家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法律事務處處長
	蔡志儒

	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務預算處簡任視察
	李培源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情報組組長
	黃錫璋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籌備處
	法制事務組科長
	陳瑾儀

	國家安全局
	第五處處長
	呂處長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王婉如


主席：本次議程討論事項原列三案，因第二案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及第三案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業於本週一、週三本會第29次、第30次全體委員會議分別審查完竣，今日爰僅處理第一案、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二案，先做以上議程安排說明。

接下來進行提案說明及報告，現在進行提案說明，發言時間3分鐘。請問民眾黨黨團要不要做提案說明？請黃委員國昌進行說明。

黃委員國昌：主席，在場列席的官員、委員。台灣民眾黨黨團在新會期第1會期就提出了有關科技偵查的法律授權基礎，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存在卻不斷立法延宕的事項。在過去這十年來，我們看到科技日新月異，而犯罪集團，不管是人民深受其苦的詐騙集團，還是殘害人民生命安全的黑幫組織，還是對我國發動各式各樣資訊恐攻的勢力，我們發現這些犯罪集團使用著高科技的方式對非常多人、非常多社會上一般無辜的大眾，進行各式各樣的法益侵害！但是檢察官、調查員及基層辛勞的警察們，卻依舊停留在石器時代，用最傳統的方式，想要有效地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生命以及財產安全。這是一個極度不對稱的法律規範狀態，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容忍！這些犯罪集團精神抖擻，有各式各樣，甚至透過高科技方式來侵害人權，但我們的檢警卻苦苦的、用落後的方式在背後追趕。也正是因為這樣，今天我們所審議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台灣民眾黨黨團配合刑事訴訟法所增加的科技偵查專章，讓基層檢警能夠有最起碼必要的武器，可以來有效的打擊犯罪。這件事情已經拖延太久了，在過去這幾年來，更有非常多的人因此無辜受害，這點我們沒有辦法接受。不管是在打擊詐欺的犯罪，或是其他涉及私密影像、性剝削的案件當中，抓到的永遠都是車手、都是小弟，根本沒有辦法溯源追到犯罪首腦，也沒有辦法有效的予以抑制、預防。

相對於德國刑事訴訟法在科技偵查所採取的手段，我們可以發現，臺灣走到2024年的今天，所邁出的其實只是一小步而已。我們希望在這次審議的過程當中，不管是針對科技偵查的法律授權基礎，還是針對通保法，在保障人權的前提下，給予犯罪偵查機關必要的資訊，都是這一次修法過程當中必須要立刻加以補齊的，沒有辦法再延當。我們的法制不能讓壞人精神抖擻，而好人卻在後面累得半死，苦苦追趕，最後受累、受害的，是廣大一般無辜的民眾。

敬請各位委員支持，謝謝。

主席：謝謝黃委員。

再請機關代表報告，時間5分鐘。先請法務部鄭部長報告。

鄭部長銘謙：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奉邀列席大院貴委員會就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保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謹代表法務部來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所提供意見如下。

行政院函請審議的通保法草案，這次的重點是增訂網路流量紀錄的定義，網路流量紀錄顯示類似網路的雙向通聯。草案規定保持六種不涉通訊內容的紀錄來調取網路流量紀錄，與調取通訊紀錄的程序相同，基本上要法院核發調取票。另外，修正得通訊監察以及緊急通訊監察的罪名，增加近年因詐欺犯罪猖獗增訂的刑法加重私行拘禁及加重詐欺等罪，並新增兒少性剝削條例、資恐防制法、國安法、反滲透法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等相關罪責，來強化查緝能量。

本草案也修正調取票相關罪名及調取程序，在通訊使用者部分，修正為檢警可依職權調取，這部分德國刑事訴訟法也有規定，由檢警直接調取，毋庸令狀，減少偵查成本。另外增訂有關保護國家安全、防止兒少性剝削、或有迅速調閱資料以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或選舉公正性重大危害必要之罪名，檢察官可以依職權或司法警察經檢察官許可後，可調取相關資料。並明確規範依急迫情形調取相關紀錄後，需於24小時內向法院補行聲請調取票。

另外，配合網路流量紀錄的增訂，草案明定僅有電信業者及經指定之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才有保存的義務，而保存留量紀錄的系統建置必要費用，是由政府負擔。

本部對台灣民眾黨團所提修正草案之意見，有關台灣民眾黨團所提修正草案在網路流量紀錄部分是另有定義，但大部分的內容均已包括在本部修正草案的定義之中，謹就「域名解析器」及「域名伺服器協力查詢資源」等二類紀錄，本部草案留存是網域名稱，其實可以辨明了。

另草案規定司法警察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需報請檢察官指揮調取，考量前述原因，建請由司法警察官依職權調取，避免增加成本，延宕辦案的效率。

另外，草案就保存網路流量紀錄之業者範圍，擴大至電信業者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均有保存義務。惟考量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之業者規模及技術程序不一，仍應有所區分。在保存流量的紀錄部分涉及高度技術專業及成本，僅電信事業及指定之公眾電信網路業者有此義務就可以了。

另外，草案內的行政裁罰部分，因電信事業在電信管理法施行後已經完成轉軌，並無特許、許可，而且該五大電信事業的登記都屬法定義務，不宜廢止特許或許可，建議仍以裁罰處罰為宜。

現今社會的犯罪已大幅轉移到網際網路，犯罪被害人的範圍也擴大了，查緝難度也增加，希望藉由本法的修正，讓犯罪者不能再躲在網路暗處，肆無忌憚的遂行犯罪，真正伸張被害者渴求的司法正義。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主席：好，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司法院刑事廳李廳長報告。

李廳長釱任：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今天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一、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本院奉邀前來列席，深感榮幸，茲就本次會議，與本院業務有關部分，提出意見說明如下，敬請指教：

壹、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一、本次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因應利用網路犯罪之增加，修正調取通信紀錄之要件，並增訂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規定，在通訊保障及預防、打擊犯罪的目的下，應能取得一定之成效。

二、行政院版草案在第3條之1明確規定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且於立法理由說明此等紀錄不能涉及通訊內容，並於行政院審查過程中，將施行後預計留存之欄位詳細列出，在客觀上可確定其範圍。台灣民眾黨黨團版草案在第3條之1亦有明確規定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並將其細目及不能涉及通訊內容等事項明文於法律本文中。

三、本次修正草案第11條之1，由行政院依據偵查所需，修正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及增訂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要件，並規定調取票應記載事項，以供遵循。台灣民眾黨黨團版草案在第11條之1亦有針對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之要件加以增修，與行政院版最大不同處在於通訊使用者資料改由檢察官保留。

四、行政院函請貴院審議及貴院委員所提出之草案，為提案機關政策方向及貴會委員費心研議所得，本院尊重貴院對該等草案審議之決定。

貳、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本院前於113年5月23日貴院併案審查旨揭法案時，已提出本書面報告，敬請參酌。

參、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

本院前於113年6月5日貴院審查旨揭法案時，已提出本院書面報告，敬請參酌。

最後，本院再次對貴院費心修法，表達感佩之意。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謝謝各位。

主席：謝謝李廳長的報告。

接下來請數發部資源管理司沈專門委員報告。

沈專門委員信雄：主席、各位委員。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針對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提出書面報告，並就此向各位委員請益，請各位委員不吝賜教：

因科技發展，利用網路遂行詐騙、個資盜取或資安駭侵之犯罪不斷增加，且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在調取通信紀錄之限制及缺乏網路流量紀錄保存、調取之規定下，除於實務有窒礙難行之虞外，亦不足因應新興網路犯罪增加之趨勢，法務部爰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亦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有關第三條之一「網路流量紀錄」部分，因網路流量係指能夠連接網路的設備在網路上所產生的數據量，因行政院版本及台灣民眾黨黨團版本均符合上開定義，僅差異於紀錄之資料多寡，應視檢調機構需求而定，本部均尊重大院委員會討論結果，並持續出席法令主管機關、行政院及立法院召開之相關會議，就實務執行部分給予意見，期共同聯手保護民眾權益。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並祝

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主席：謝謝沈專門委員。

再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法律事務處蔡處長報告。

蔡處長志儒：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本會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審查會議，提出書面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為因應近年來科技發展，利用網路遂行詐騙、盜取個資或資安駭侵犯罪不斷增加之趨勢，本次修正草案增訂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規定，並明定建置網路流量紀錄留存及調閱系統相關事項及費用、電信事業與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協力義務及處罰規定，以有效打擊網路犯罪。

為有效查緝網路犯罪或資安駭侵案件，本會支持行政院版本修正草案，續依法律分工與政府各部會協力，共同打擊網路犯罪。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主席：謝謝蔡處長，NCC的報告內容非常簡要，只有一頁。

最後請內政部警政署陳副署長報告。

陳副署長永利：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警察執行犯罪偵查工作之重視與關心，本署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導。

壹、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重點

為規範偵查機關運用科技方法進行必要之科技偵查作為，以及因應近年來科技發展，利用網路遂行詐騙不斷增加之趨勢，爰有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之1、第5條、第6條、第11條之1、第14條、第14條之1、第31條。

一、第3條之1：增訂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

二、第5、6條：因應刑法及多部刑事特別法修正，修正得予通訊監察（含緊急監察）之罪名。

三、第11條之1：通訊使用者資料調取之規定修正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依職權調取、刪除調取通信紀錄之門檻（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及增訂司法警察官得經檢察官許可調取通訊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之罪名。

四、第14條：第4項建議修正「經通訊監察之建置機關指定之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

五、第14條之1：增訂建置網路流量紀錄保存及系統相關事項。

六、第31條：針對裁罰機關部分，修正為由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裁罰機關。

貳、現況及涉本署修法重點說明

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88年7月14日制定公布迄今，歷經5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107年5月23日修正公布。為因應近年來利用網路詐騙、盜取個資或資安駭侵犯罪不斷增加，宜修正本法關於調取通信紀錄之限制，並增訂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規定，以有效打擊網路犯罪。

二、因應網路犯罪具快速傳播、滅證之特性，為有效打擊網路犯罪，比照調取通信紀錄之程序，明文規範網路流量紀錄之調取規定，就「網路流量紀錄」之資料類型加以限制，並對調取票內容及聲請程序有所限制，有利於公益及社會治安並衡平隱私權保障。

三、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對於隱私權之影響較為輕微，與通信紀錄涉及電信使用人與他人聯絡狀況、使用通訊之型態及所在位置等資訊，所涉隱私程度有所不同；為因應網路詐欺日趨嚴重，常有金流快速移轉、網路匿蹤亟需儘速溯源，因此司法警察機關為偵查犯罪及蒐集證據，確有依職權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

四、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犯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始得調取通信紀錄，導致諸多案件無法調取通信紀錄，有礙犯罪之調查及真實之發現，並避免民眾產生只辦大案，不辦小案的誤解。

參、結語

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可確保偵查機關應用科技進行必要之偵查作為，強化打擊詐欺犯罪，全力維護社會治安，讓犯罪無所遁形，持續與相關部門合作，厚植科技偵查量能，確保個人財產安全，顧及公益及社會治安並衡平隱私權保障。

以上報告，懇請委員惠予指教，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主席：謝謝陳副署長。

其餘機關報告請參閱書面。

機關代表報告完畢，相關書面報告內容列入公報紀錄。

法務部書面資料：
併案審查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　大院貴委員會，就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謹提供本部意見如下，敬請指教。

壹、前言

為因應近年來利用網路遂行詐騙、盜取個資或資安駭侵犯罪不斷增加之趨勢，以及加密技術廣泛使用，導致利用網路之犯罪查緝難度大幅增加，當是類案件發生時，如電信事業相關業者有保存網路流量紀錄，則可藉由分析行為人之數位足跡，溯源及追查攻擊者身分，了解攻擊手法及受害者被害情況及規模，甚至發現潛在受害者以提早防範，故保存網路流量紀錄，並使執法機關循法律程序調取，有其必要。此外，為提高偵查效能，有效打擊快速移轉、匿蹤之網路犯罪，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關於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之程序亦應修正，此為本次提出本法修正草案之初衷。

貳、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為有效打擊快速傳播、匿跡之網路犯罪，並兼顧隱私權保障，確保執法機關進行犯罪調查之合法性，另為因應電信管理法之修正施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相關條文有配合修正之必要，爰檢討修正得通訊監察之罪名，並修正調取票之相關程序，增訂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及調取之程序，並就電信業者保存及配合調取之義務加以明確規範，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要點如下：

一、草案第3條之1，增訂第3項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

明確定義網路流量紀錄之內涵，係用戶或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公眾電信網路產生與網路連線有關之各種未涉及通訊內容之紀錄。並限於通訊設備識別資料、網際網路位址與位置資訊、通信時間、連線用量與封包數量、網域名稱、應用服務類型及協定等六種紀錄。

二、草案第5條，修正得通訊監察之罪名

因應多部法律修正，整體檢討得通訊監察之罪，增加近年因詐欺犯罪猖獗而增訂之刑法加重私行拘禁及加重詐欺等罪，並新增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資恐防制法、國家安全法、反滲透法及人口販運防制法等相關罪名，以強化查緝能量。

三、草案第6條，修正緊急通訊監察之罪名及程序

增列資恐防制法資助恐怖活動罪、刑法加重私行拘禁罪及加重詐欺罪等可能嚴重危急人民生命及財產安全之罪，為可緊急通訊監察之罪名。

四、草案第11條之1，修正調取票相關罪名及程序

(一)修正通訊使用者資料為檢、警職權調取

偵查詐欺犯罪，調取使用者資料常為第一步，現今詐騙集團常利用人頭門號製造斷點，如不快速調閱，易錯失偵查或追返遭詐金流時機，且使用者資料係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電話號碼等申請電信服務填列之資料，涉及之隱私程度較低。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0j條亦規定，調取使用者資料由檢、警為之，毋庸令狀。故本條將調取使用者資料修正為由檢、警依職權為之，以提高查緝犯罪效率，減少偵查成本。

(二)修正調取通信紀錄之程序，並增訂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程序

1.草案第2項及第3項，增訂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程序，比照通信紀錄之調取，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經檢察官許可後，向法院聲請核發調取票後調取之。

2.草案第4項，增訂有關保護國家安全、防止兒少性剝削、或有迅速調閱資料以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或選舉公正性重大危害必要之罪名，檢察官依職權或司法警察經檢察官許可後，可調取通信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

3.明確規範依急迫情形調取相關紀錄後，需於24小時內向法院補行聲請調取票，避免執法機關延宕聲請，以落實隱私保障。

4.增訂得用戶或電信使用人同意者，得調取其通訊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不受聲請令狀限制之規定。

五、草案第14條，因應電信管理法相關修正規定，修正本法相關事業之主管機關，及配合執行通訊監察之業者範圍。

六、新增草案第14條之1，考量業者規模不一，技術程序亦不相同，明定僅有電信業者及經指定之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方有保存網路流量紀錄之義務。另因建置保存該紀錄之系統及維持系統運作之必要費用，係由建置機關負擔。

七、草案第29條及第30條，修正主管機關用語，並明定業者違反保存相關紀錄之義務時之罰則。

參、本部對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意見

一、提案草案第3條之1第3項部分：

(一)提案草案對網路流量紀錄另有定義，惟網際網路位址、通訊起迄時間、通訊埠、封包大小及數量、查詢與回應之網域名稱系統等類型，均已包括在行政院版修正草案之定義中，行政院版草案之用語，係經建置機關及電信業者審視後提出，應較為周延且具實務可操作性。

(二)提案草案另增加「域名解析器」及「域名伺服器協力查詢資源」等二類紀錄，然行政院版草案留存之「網域名稱」資料，已可辨明「域名解析器及域名伺服器協力查詢資源」所能獲取資料，如將域名解析器及域名伺服器協力查詢資源另行獨立規範，可能導致業者重複留存及產製相同的網域名稱資料，反造成業者不必要之負擔，建請再酌。

二、提案草案就第5條及第6條部分：

提案草案僅配合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修正，酌為文字或條號修正。行政院版草案尚全面盤點修正其他有必要通訊監察之罪名，如國家安全法、反滲透法、人口販運法等，併同修正，以因應實務需要。

三、提案草案第11條之1第1項部分：

提案草案規定司法警察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需報請檢察官許可後調取之。惟考量通訊使用者資料為電信用戶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地址、電信號碼及申請電信服務所填列之資料，此與民眾日常生活中申請其他非電信服務時，於契約填載之資料亦均雷同，所涉隱私程度較低；且目前犯罪者大量運用人頭門號，此偵查方法於案件調查開始即可能需迅速、大量運用，宜允由司法警察官依職權調取，以避免增加司法警察機關之程序成本及人力耗費，而不致延滯案件偵查效率。

另參照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0j條之立法例，就上開類型之通訊使用者資料，亦由檢、警依職權即可調取。

四、提案草案第14條之1部分：

提案草案就保存網路流量紀錄之業者範圍，擴大至電信業者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均有保存義務。惟考量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之業者規模及技術程序不一，仍應有所區分並獨立規範為宜：

(一)宜將保存網路流量紀錄之業者範圍，限制於電信事業及經通訊監察建置機關指定之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此係配合電信管理法第22條第2項之規定，經指定之業者始負有配合建置通訊監察系統及執行之義務，此係考量設置公眾電信網路業者之規模及量能不一，未必均能負荷建置或執行通訊監察。同理，建置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系統，涉及高度技術專業及成本，宜因應不同業者之經濟規模，衡量其必要性及業者負荷量能，由建置機關指定後，始負有保存網路流量紀錄之義務，且具保存網路流量紀錄義務之業者系統建置，始由政府負擔必要費用，故不宜一體規範，以避免造成不必要之資源浪費及業者過度負擔。

(二)具保存通訊使用者資料及通信紀錄之業者範圍，則為電信業者及所有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該等紀錄為其營業帳務及用戶服務所必須，原為其商業營運所應保存之資料，故其保存之系統建置必要費用，不宜由建置機關負擔之。

五、提案草案第31條第1項後段部分：

提案草案就違反本法義務之裁罰方式，有「廢止其特許、許可、登記或其公眾電信網路之網路設置核准及審驗合格證明之全部或一部」。惟因電信事業於電信管理法施行後已完成轉軌，已無特許、許可，且該五大電信事業之登記屬法定義務，不宜將其廢止，故以按次處以罰鍰為裁罰方式，應已可達行政監督效果。

肆、結語

現今社會之犯罪，已大幅轉移至快速傳播、匿跡之網際網路，犯罪被害人之範圍擴大，詐欺犯罪甚至跨及境外，造成追返金流困難，查緝難度更增。希望藉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修正，讓犯罪者不能再躲在網路暗處，肆無忌憚地遂行犯罪，真正伸張司法正義及落實國家刑罰權。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司法院書面資料：
一、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三、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

司法院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先進：

今天　貴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會議，一、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二、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三、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本院奉邀前來列席，深感榮幸，茲就本次會議，與本院業務有關部分，提出意見說明如下，敬請指教：

壹、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一、本次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為因應利用網路犯罪之增加，修正調取通信紀錄之要件，並增訂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規定，在通訊保障及預防、打擊犯罪的目的下，應能取得一定之成效。

二、行政院版草案在第3條之1明確規定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且於立法理由說明此等紀錄不能涉及通訊內容，並於行政院審查過程中，將施行後預計留存之欄位詳細列出，在客觀上可確定其範圍。台灣民眾黨黨團版草案在第3條之1亦有明確規定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並將其細目及不能涉及通訊內容等事項明文於法律本文中。

三、本次修正草案第11條之1，由行政院依據偵查所需，修正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及增訂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要件，並規定調取票應記載事項，以供遵循。台灣民眾黨黨團版草案在第11條之1亦有針對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之要件加以增修，與行政院版最大不同處在於通訊使用者資料改由檢察官保留。

四、行政院函請貴院審議及貴院委員所提出之草案，為提案機關政策方向及貴會委員費心研議所得，本院尊重貴院對該等草案審議之決定。

貳、繼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案；(二)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五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三)委員郭國文等16人擬具「洗錢防制法第五條及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四)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洗錢防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本院前於113年5月23日貴院併案審查旨揭法案時，已提出本書面報告，敬請參酌。

參、繼續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案。

本院前於113年6月5日貴院審查旨揭法案時，已提出本院書面報告，敬請參酌。

最後，本院再次對　貴院費心修法，表達感佩之意。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謝謝各位。

數位發展部書面資料：
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針對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2案提出書面報告，並就此向各位委員請益，請各位委員不吝賜教：

因科技發展，利用網路遂行詐騙、個資盜取或資安駭侵之犯罪不斷增加，且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在調取通信紀錄之限制及缺乏網路流量紀錄保存、調取之規定下，除於實務有窒礙難行之虞外，亦不足因應新興網路犯罪增加之趨勢，法務部爰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亦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有關第三條之一「網路流量紀錄」部分，因網路流量係指能夠連接網路的設備在網路上所產生的數據量，因行政院版本及台灣民眾黨黨團版本均符合上開定義，僅差異於紀錄之資料多寡，應視檢調機構需求而定，本部均尊重大院委員會討論結果，並持續出席法令主管機關、行政院及立法院召開之相關會議，就實務執行部分給予意見，期共同聯手保護民眾權益。

以上報告，敬請　指教。

並祝

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書面資料：
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本會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審查會議，提出書面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為因應近年來科技發展，利用網路遂行詐騙、盜取個資或資安駭侵犯罪不斷增加之趨勢，本次修正草案增訂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規定，並明定建置網路流量紀錄留存及調閱系統相關事項及費用、電信事業與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協力義務及處罰規定，以有效打擊網路犯罪。

為有效查緝網路犯罪或資安駭侵案件，本會支持行政院版本修正草案，續依法律分工與政府各部會協力，共同打擊網路犯罪。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內政部警政署書面資料：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及警察執行犯罪偵查工作之重視與關心，本署報告如下，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導。

壹、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重點

為規範偵查機關運用科技方法進行必要之科技偵查作為，以及因應近年來科技發展，利用網路遂行詐騙不斷增加之趨勢，爰有修正「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3條之1、第5條、第6條、第11條之1、第14條、第14條之1、第31條。

一、第3條之1：增訂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

二、第5、6條：因應刑法及多部刑事特別法修正，修正得予通訊監察（含緊急監察）之罪名。

三、第11條之1：通訊使用者資料調取之規定修正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得依職權調取、刪除調取通信紀錄之門檻（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及增訂司法警察官得經檢察官許可調取通訊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之罪名。

四、第14條：第4項建議修正「經通訊監察之建置機關指定之電信事業及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

五、第14條之1：增訂建置網路流量紀錄保存及系統相關事項。

六、第31條：針對裁罰機關部分，修正為由該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擔任裁罰機關。

貳、現況及涉本署修法重點說明

一、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於88年7月14日制定公布迄今，歷經5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107年5月23日修正公布。為因應近年來利用網路詐騙、盜取個資或資安駭侵犯罪不斷增加，宜修正本法關於調取通信紀錄之限制，並增訂保存及調取網路流量紀錄之規定，以有效打擊網路犯罪。

二、因應網路犯罪具快速傳播、滅證之特性，為有效打擊網路犯罪，比照調取通信紀錄之程序，明文規範網路流量紀錄之調取規定，就「網路流量紀錄」之資料類型加以限制，並對調取票內容及聲請程序有所限制，有利於公益及社會治安並衡平隱私權保障。

三、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對於隱私權之影響較為輕微，與通信紀錄涉及電信使用人與他人聯絡狀況、使用通訊之型態及所在位置等資訊，所涉隠私程度有所不同；為因應網路詐欺日趨嚴重，常有金流快速移轉、網路匿蹤亟需儘速溯源，因此司法警察機關為偵查犯罪及蒐集證據，確有依職權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

四、現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犯最重本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始得調取通信紀錄，導致諸多案件無法調取通信紀錄，有礙犯罪之調查及真實之發現，並避免民眾產生只辦大案，不辦小案的誤解。

參、結語

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可確保偵查機關應用科技進行必要之偵查作為，強化打擊詐欺犯罪，全力維護社會治安，讓犯罪無所遁形，持續與相關部門合作，厚植科技偵查量能，確保個人財產安全，顧及公益及社會治安並衡平隱私權保障。

以上報告，懇請委員惠予指教，並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內政部移民署書面資料：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下稱通保法草案）及「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等案，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應邀列席深感榮幸，以下茲就本次會議與移民署業務有關部分提出報告，敬請委員及各位先進指教：

一、持續把關入出國管理，嚴懲販運行為及人蛇集團

為防制人口販運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益，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人口販運防制法增訂第30條強迫勞動及第33條販運行為之罪則，以及提高第31條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不相當之工作等行為之罰則，期從源頭嚇阻跨境犯罪及完善被害人保護服務。

為重罰人蛇集團及防杜非法入出境情事，112年6月28日修正公布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72條之1增訂「使」外國人非法入國及未遂犯之罪則，並提高第74條外國人未經許可入國之罰則，以嚇阻集團犯罪及維護我國國境安全。

二、有關修正通保法一節，涉及人口販運之罪納入「得為通訊監察」之範圍

(一)通保法草案第5條第1項第21款：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得發通訊監察書：「……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之罪。」

(二)該條文之立法說明係因考量犯人口販運罪嚴重危害被害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應儘速查緝，爰於該草案增訂之。

(三)有關通保法草案將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行為列為得核發通訊監察書之條件，對人口販運防制之執行尚無窒礙，爰對行政院及黨團擬具之版本均予以尊重。

以上報告，懇請委員惠予指教，並持續支持移民署各項施政工作。謝謝！

國家安全局書面資料：
一、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二、審查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先生：

感謝貴委員會邀請本局列席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會議，謹向大院各位委員提出有關報告。

一、行政院版草案修正重點

有關行政院版修正案，主要明定網路流量紀錄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三條之一）、修正得予通訊監察之罪名（修正條文第五條及第六條）、增訂網路流量紀錄之調取規定，修正通訊使用者資料由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依職權調取，刪除調取通信紀錄須偵查「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並增訂檢察官得依職權調取通信紀錄及網路流量紀錄之罪名。（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修正電信事業與郵政事業主管機關之用語（修正條文第十四條）、定明建置網路流量紀錄保存、調取系統相關事項與費用、電信事業與設置公眾電信網路者協力義務及違反規定之處罰。（修正條文第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等事項。

二、本局參與修法情形

(一)本局綜理國家安全情報工作，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七條，為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危害，蒐集外國勢力與境外敵對勢力預警情資，執行情報通訊監察工作。

(二)本局為配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前已出席行政院相關修法會議，本局支持行政院提案版本。

三、後續配合作為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布後，本局將配合研擬本局相關作業與規定，依法辦理相關通訊監察工作，確保人權隱私及國家安全維護工作，以符本法修正意旨。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進指導，謝謝！

主席：機關報告已報告完畢，現在開始詢答，本會委員詢答時間為8分鐘，非本會委員詢答時間為4分鐘，均不再延長。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1位的沈委員發惠詢答。

沈委員發惠：（9時22分）主席，我們先請鄭部長。

主席：鄭部長有請。

鄭部長銘謙：委員早。

沈委員發惠：部長早。這個禮拜我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用了3天的時間，針對行政院所推出的，針對國人所關心目前詐騙集團橫行，臺灣的詐欺犯罪成為國人最為困擾，以及目前對治安擾亂最大、對人民財產侵害最大的一個犯罪型態，行政院所推出的打詐四法，本委員會用三天的時間審到今天，這是第三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一方面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修法事實上已經倡議已久，一方面過去也曾有各方非常充分而且冗長的討論，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利用現代科技的進步，基本上現在整個犯罪型態、犯罪手法、犯罪工具是不斷地推陳出新，我們過去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我們在法制面上，對於這些相關的科技通訊的偵查手法，法律沒有予以一定程度的授權的話，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跟上犯罪型態更新的腳步，這個部分在剛剛包括立法說明裡面也都說明得很清楚。

但是今天的這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在過去到現在為什麼經過這麼長時間討論？最主要是因為它一方面對於打擊現在國人關心的一些重大治安案件，包括詐騙、包括其他許多我們等一下會討論的犯罪型態，目前這個通訊監察確實是在偵查裡面的關鍵核心，尤其是證據取得的關鍵核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因為通訊監察也對於人權保障有一個最密切的關聯，對於一般通訊使用者而言，是否受到監察是完全無法掌握，它不像跟監或其他強制處分的方式、偵查手法，可以讓當事者明白知道，因為所有的通訊監察都一定是在當事者所不知的情況之下進行，所以這個部分也在社會上引起很多的關注。

我首先請教部長，第一個，你們要必須要跟委員會、跟國人說明，為什麼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放在所謂打詐四法裡面？它對於目前打我們要偵查、打擊詐騙集團的犯罪型態，有著什麼樣的重要性？這部分先請部長回答，還有警政署副署長請上台，等一下部長回答後也請副署長回答。

主席：陳副署長。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我們知道現在詐欺、詐團這類的犯罪是我們所有檢、警辦的所有案件的最大宗，是占首位的，被害人非常多，而且現在網路時代的興起，像以前詐團都用電話來詐騙……

沈委員發惠：現在沒有人用電話了。

鄭部長銘謙：現在是網路的時代，轉到網路了，而且網路可以製造很多的斷點，所以現在我們修法的重點就是調取網路流量的紀錄，如果不調取這些紀錄，那我想我們在偵辦犯罪真的會變成落後於整個詐團的腳步。

沈委員發惠：好，我先請警政署說明一下，就剛剛部長所講的一個關鍵就是調取網路流量，這件事情對於目前我們偵辦上面，因為依現行法令不能調取使用者的網路流量，所以在偵查方面具體的實例在哪裡會出現問題？在整個詐騙集團的犯罪過程裡面，在證據取得上面的什麼部分會出現問題？

陳副署長永利：現在主要是大家可以看到，前一陣子我們常常會接到恐嚇的email、訊息，結果都是境外跳板的，造成斷點，這個我們就查不到，這個法通過後我們就可以溯源，有利於去追查。

沈委員發惠：我聽起來最主要目前所謂製造斷點這個部分，是不是只有透過調取網路流量這個方式，我們才可以……

陳副署長永利：是，包括現在全民受害的網路詐騙其實都是雷同。

沈委員發惠：網路詐騙也是，也是我們在偵查的過程中遇到他們所製造的這些斷點，就必須要用網路流量來偵查。

陳副署長永利：對，目前這個就是我們遇到的困難，這個通過就可以突破。

沈委員發惠：謝謝副署長。部長，我們今天就要審查通保法，但是前天民間司改會也召開了記者會，就是針對目前這個通保法的修正他們也提出幾個質疑，我覺得這些質疑有其道理，而且社會也有這樣的疑慮，所以我希望今天有機會部長能夠就這些部分再做一些說明。他們針對通保法這次的修正有滿多的質疑，但是我看到兩個比較大的重點，第一個，這次修法修第十一條之一，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過去是檢察官保留跟法官保留，現在我們擴大到警察可以直接調取通訊使用者的資料。依照統計，過去這些調取的案件，這個部分是不是請部長來說明，我們拿掉了有關通訊使用者資料的檢察官保留的部分，是不是請部長說明？

鄭部長銘謙：那個使用者資料就是我們申登的資料。

沈委員發惠：我知道，大概就是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聯繫方式。

鄭部長銘謙：這在德國跟美國，他們都不需要法官的令狀，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譬如說，我們手機收到一個不明的電話號碼，結果民眾誤信了，跟他聯絡，他就跑來詐錢了，結果民眾錢拿出去之後，他發覺不對去報案，警察就是從這個手機號碼去查使用者資料，如果這個還要再跟檢察官申請、跟法院申請……

沈委員發惠：過去就是這樣。

鄭部長銘謙：這樣來不及了，所以詐團才會騙了一大堆，我們認為這個對隱私的……

沈委員發惠：這個是一個啦！

鄭部長銘謙：因為這個是沒有內容的，這個使用者資料只有單純申登人的姓名、門號的基本資料，並沒有這個通信裡面的內容。

沈委員發惠：民間團體質疑的是，按照這樣子通過，大概有九成的案件都不會經過法院。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使用者資料是偵查最先的開頭，不然沒辦法去做再進一步的釐清，基本上使用者資料調了之後，我們才有辦法再做下一步，譬如說調取這些通聯的紀錄，下一步才會這樣做，所以使用者資料是第一步而已。

沈委員發惠：這個部分是民間有這個質疑，而且事實上民間團體希望我們能夠提出完整的人權影響評估，其實也並不是全然的反對，但是認為我們在立法過程中對於人權侵害的評估做得不夠。因為社會有這樣的質疑，我希望部長、部裡面能夠針對這個問題加強對社會的說明，針對大家對於人權侵害的疑慮，能夠進一步跟國人說明。否則的話，在整個修法過程，我相信等一下進入廣泛討論、逐條討論，這個部分會是一個焦點，就是我們知道犯罪偵查的需求，但是對於人權侵害的疑慮，永遠都會是通保法修正中大家所角力拔河的一個焦點，請部長在這個部分能夠責成法務部對社會做更清楚的說明，以上。

主席：謝謝沈委員，謝謝鄭部長，謝謝副署長。

由於議事錄先前已經宣讀完畢，尚未確定，現在先確認議事錄。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遺漏？（無）議事錄確定。

接下來邀請莊委員瑞雄發言。

莊委員瑞雄：（9時33分）謝謝主席，有請法務部鄭部長。

主席：有請鄭部長。

莊委員瑞雄：司法院今天是……

主席：李廳長。

鄭部長銘謙：委員早。

莊委員瑞雄：部長，今天有幾個問題來就教，最有名的一個大法官會議解釋，我相信法律人都耳熟能詳的就是釋字第631號，第631號整個解釋裡面，你把整個文件看完以後會看到，如果把人民的權利跟刑事訴追的關係列一個位階的話，這兩個來做比較，部長會把什麼列為是第一個位階？這問你就有趣了。

鄭部長銘謙：大法官釋字第631號解釋主要是對秘密通訊自由的涵攝範圍做一個釐清。

莊委員瑞雄：對，所以我就問了，如果你把人民的權利跟刑事訴追的關係來排列位階的話，第一個位階當然一定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第二個才會是刑事訴追的立意。從幾號的大法官會議解釋都可以看到，變成隱私權跟秘密通訊這樣的自由其實就是一個普世價值，我相信應該各位都可以來認同，但要怎麼樣去限制它？第一個，你必須要合理或正當，整個通訊的監察，從過去1999年通保法裡面，檢察官去得到授權進行通訊監察，到現在授權偵查機關也必須要由檢察官向法院來聲請令狀，其實這個都在表明國人跟執行機關對於通訊自由的重視。我今天為什麼特別會提出來？就是延續著昨天對法務部跟司法院的詢問，有幾個概念裡面，其實我倒覺得我們今天在審查這樣一個條文，大法官釋字第631號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石，今天涉及到整個監察的情況，比如說事中的監察、事後的監察，這個都很重要，我看在解釋文裡面也講得非常清楚，這個涉及到比一般的強制處分還要更嚴重，就是我們今天的這些條文。

我昨天提出一個最可怕的，就是一般法院或司法機關在做強制處分的時候，人民還可以限時的知道，還可以行使一些防禦權，而這種屬於通信跟監察的範圍裡面，來無影去無蹤，神不知鬼不覺，所以過去我們歷次的修法裡面才會有這麼多的爭議，到了馬王政爭以後，整部法令又去翻修，到最後就變成本來是相關卡到的，你就一直監聽、監聽下去，到最後變成一人一狀，若要監聽特定人的，你就必須經過法院的核可。

我這次要再提出來的是，這個法令訂下去以後，我們最擔心的是，你在當事人，甚至於第三人毫不知情之下，會導致整個訴訟上的防禦沒有辦法去行使，連聲明不服的機會都沒有，這個在第631號解釋裡面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就來講這一次的重點，你把網路流量紀錄這個態樣加入變成可蒐集的證據部分以後，本法在第十五條又沒有跟著增訂整個告知的義務，我請教法務部長，對於沒有把網路流量紀錄也列入告知義務的考量到底是什麼？我特別來請教。

鄭部長銘謙：這個通知當然是為了救濟，但是是不是要給予通知救濟？我想這個是應該由司法院來……他們就會有通盤的考量。

莊委員瑞雄：這個怎麼會是司法院來特別通盤考量？

鄭部長銘謙：這個是……

莊委員瑞雄：我們從整個……

鄭部長銘謙：這個是因為目前只有監聽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來提救濟，既然有必須要救濟的部分，這部分……

莊委員瑞雄：好，那我請教司法院李廳長，我是覺得你們這樣的解釋都不夠充分，其實我是把問題丟出來給你們，你們應該充分的跟社會來對話。你從憲法第二十二條就可以去引申出來，整個資訊的自主權，這個其實在釋字第603號和第689號解釋裡面都有去提到，明確去強調整個生活私密領域不受侵擾的自由跟個人資料的自主權，這個都屬於憲法保障上的權利。

因為昨天廳長也在，你們談到這個部分，你們都是在說我行政上的內控，你們一直在強調內控，可是你說個人的資料自主如果受到我剛剛提到大法官這樣的肯認的話，那你應該獲得相當的重視，所以我一直在強調這個告知的義務其實就是有救濟的問題，但你們在第十五條裡面沒有跟著去做增訂，廳長，剛剛部長那個講法，你可以做補充嗎？

李廳長釱任：如果依照委員的說法，我是滿認同委員的說法，對人民的權益有任何侵害時，應該要給他救濟的機會。

莊委員瑞雄：法務部這次提出這個修法，我知道你們都立意良善，其實我在這個地方都是在提出提醒，你們都認為這個是屬於通訊使用者的資料隱私權，你們認為這個影響都變成較為輕微，這個部分其實我是不認同的，這個是一個基本權利保障的問題，你確實在調查一個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對於姓名、身分證字號這些基礎資料調查一定會有所掌握，這些資料不是所謂的影響輕微，不然至少你們用字這個部分也不要這樣講，這個就不對喔！這次修法裡面，你看你的重點是修正第三條之一，訂了這個名詞「網路流量」，所以網路流量是不是涵攝在第三條所稱的「通訊」？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因為我們認為只有使用者的資料，這是基本資料，是非常輕微的，其他對隱私權的干預，我們認為是要法官保留，所以我們認為是要經過許可的。

莊委員瑞雄：對於這樣的講法，我是覺得這樣的講法都不夠清楚，我為什麼會這樣問呢？就是說如果算在通訊裡面，那你執行通訊監察的時候，等於是賦予調查機關未來可以調取網路流量的紀錄，那等同什麼呢？等同你要去強制整個電信業者必須保存所有人的網路流量紀錄，不是這樣嗎？法律效果就會變這樣啊！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這次修的第三條之一的網路流量，這個不是通訊的內容。

莊委員瑞雄：這個不算通訊內容？

鄭部長銘謙：這個不算，這個不是，這只是一個數位的軌跡而已。

莊委員瑞雄：那個就是一個通訊內容。廳長，我來請教你的看法，這個我就跟部長的意見完全不一樣了。

李廳長釱任：這個部分，如果依照法務部提出來的相關定義，的確是不一樣，他把使用者的資訊跟通訊的紀錄，包括網路流量，是做了不同的定義。

莊委員瑞雄：那你要把它定成什麼？那它就不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了？

李廳長釱任：它還是受憲法保障的權利。

莊委員瑞雄：是憲法哪一個部分的保障權利？

李廳長釱任：那還是個人資料的一部分，不過我跟委員報告，在目前相關的開戶資料，偵查機關經常會調取金融機構帳戶的開戶資料，對於偵查手段來講是有一些必要性的。至於後面相關所謂當事人覺得受侵害，怎麼去表示不服或是有一個救濟程序的話，也許透過第四百十六條相關的準抗告程序的擴張解釋，應該是可以……

莊委員瑞雄：扯遠了，有點扯遠了。我的意思是，如果這個法條你把它訂下去的話，會不會造成強制電視業者必須保存所有人的網路流量紀錄？會不會？

李廳長釱任：這個部分可能是不是請……

莊委員瑞雄：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你們不能再推來推去。

李廳長釱任：當然是會增加……

莊委員瑞雄：所以說嘛！到最後變成強制整個電信業者必須要把網路流量的紀錄做保存，這個很可怕，我是覺得這個很可怕，要再跟社會講清楚，整部法裡面資料保存的期限跟業者的監督機制，都沒有在法律層次裡面去做訂定。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其實在第三條之一就有列舉6項的流量紀錄，這個很清楚，只有列舉的這6項流量紀錄才需要保存……

莊委員瑞雄：所以就變成強制啦！現在在業者現行保存規範裡面，你們也沒去做說明啊！你看這條對於網路流量紀錄的定義，從網域的名稱到協定的資料裡面，就變成我就可以知道使用者進去哪一個網頁、用了什麼app，其實就是瀏覽紀錄的一部分了嘛！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這個裡面的內容，譬如說我們不能直接到人家的網址去看人家的內容，我們現在調的網路流量紀錄僅限譬如說我們只用一個網域，就是說我去查臺北市大安區……

莊委員瑞雄：我當然知道。

鄭部長銘謙：至於網址裡面的門牌號碼第幾號，那個我們是沒辦法，那是另外一個通訊要去處理的問題，不是調取……

莊委員瑞雄：我的意思是說你這樣整個……對於這些電信業者，就等於你強制它必須要去做一個留存了啦！這很可怕，你知不知道？我就跟你說，譬如像內政部，我們政府機關常常有一些個人隱私的資料會外洩，你這個下去之後，就變成會壯大蒐集整個個資數量跟類型，到最後一定會養出更龐大的巨量資料分析。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像目前的通訊紀錄，本來這些電信業者就有在保留了，因為現在詐團整個就是用網路化，用傳統門號的那種詐騙方式已經變成不是那麼重要，現在整個網路的詐騙變多了，所以我們才有這一條，其實就等於像我們門號的通聯紀錄而已，而且我們限縮在列舉那6種的網路流量。

莊委員瑞雄：是嘛！你去看我們整個通保法，為什麼到最後要採令狀，那採令狀也不是什麼罪，你都可以去監聽，針對重大類型的犯罪耶！這個我再一次來講，連這個部分法官保留，我都覺得會養出另外一頭巨獸。召委，不好意思，我後面剩幾句話。我再次提出叮嚀一下，昨天講很多東西，我相信不同政黨的委員也都有去提到，你們動不動就講說內控會用行政監督，我現在講的是你這些資料的保存、業者的監督、業者保存的範圍，你根本就看不到內控，你行政監督怎麼去管理啦？我擔心的是這個。

鄭部長銘謙：這個草案有規定一定要訂子法，在第十四條之一，這是一個子法的，在第六項要訂子法。另外，委員關心這些的問題，在第十四條之一都有做相關的規定，我想這部分可以……

莊委員瑞雄：細部的我會再跟你就教啦！我現在只是先跟你提出這些概念，你強制業者了以後，它保存了以後，假設我是駭客，我又把你給侵入了，你本來是為了要去打擊犯罪，到最後等於就把龐大國人的網路流量紀錄交給別人來做掌管，如果遭到外洩的後果又非常的嚴重。網路流量其實也會去紀錄到當中的IP啊！如果遭到外洩、取得位置，發動一些網路詐騙的話，甚至駭入整個電腦的話，一個問題又產生一個問題出來。

鄭部長銘謙：資安的這個問題，我們在子法以及內控機制會做要求，保存的方式、避免被駭客入侵這部分在子法我們會做嚴格的要求。

莊委員瑞雄：我從昨天到現在的用語都是說再考慮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把整個告知義務跟事後救濟的部分再去做考量，我再一次再提出來，總是要提醒啦！雖然是執政黨的，但是我看了以後，我把我的疑慮、憂慮再提出來，跟你們做個提醒，好不好？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

莊委員瑞雄：謝謝。

主席：謝謝莊委員，謝謝部長、廳長。

接下來有請陳委員俊宇發言。

陳委員俊宇：（9時48分）謝謝主席，我們有請鄭部長。

主席：有請鄭部長。

陳委員俊宇：部長早。

鄭部長銘謙：委員早。

陳委員俊宇：我們今天接續要審議的是有關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相關條文修正草案，也是因應我們現在網路詐騙的橫行，境外網路犯罪的情況非常嚴重，所以我們期待能夠透過法律的授權來提供給檢警有效打擊網路犯罪的一個工具。想先就我們院版草案當中，實務上資訊取得的爭議來就教我們部長，在草案的第三條之一第二項當中所規範的通訊使用者資料，從第十一條之一的修訂來看，是檢警自行決定就能夠調取的，我們瞭解是為了要防止詐騙集團用人頭門號來作為一個斷點，但因為調取的程序相當簡單，將來有權力調取的人也會比較多，我想請教，這樣相對低門檻的調取條件，會不會存在被濫用的可能？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我想要調用的前提一定是有對特定的犯罪來做蒐證的，這個是屬於第一步，譬如說我一個被害人被詐團……他有一個手機，就是我這個手機或者這個網路的哪一個email是怎麼樣傳給我的，那我就去報案，因為被騙了去報案，警察第一步一定是去瞭解這email跟這個手機門號使用者的資料嘛！如果說以被害人來講，他非常急，而且警方也非常急迫的情形，或者是一個擄人勒贖的電話，或一個恐嚇的資安的電話，我們是不是還要再經法官保留、要檢方保留，這個一定延誤辦案時機，更何況德國、美國都是不需要法官令狀的，這個也沒有牽扯……這只是基本上的門號的申登資料而已，並不是整個通訊的內容，甚至連數位軌跡都談不上，所以我們認為這部分也不需要再做……所以為什麼要如此的一個規定。

陳委員俊宇：好，我們擔心會被濫用，因為……

鄭部長銘謙：如果濫用……

陳委員俊宇：未來調取的人會非常多。

鄭部長銘謙：這個一定要有個前提，就是要有偵查犯罪的事實……

陳委員俊宇：事實存在。

鄭部長銘謙：必要性跟關聯性，而不是說我愛怎麼調就怎麼調，如果違反規定的話，我們就用其他法律來處理這樣責任的問題。

陳委員俊宇：另外有關我們第三條之一的第三項，網路流量紀錄的部分，看到草案的內容其實對網路的範圍還滿廣的，尤其是我們現在每天可能都透過手機會在網路上留下大量的足跡，所以我想特別對這一項資料的調取，想跟部長您來討論一下，我想先瞭解的是我們檢警在偵辦的過程當中，通常是何種情況下會需要調取這些資料？而希望能夠達到什麼樣的目的來聲請要調閱資料？

鄭部長銘謙：就是我們有看到數位的……譬如說我們知道門號或者是email這一種的詐騙情形，我們最想要知道就是……因為這個是不明而且有人頭的帳戶、帳號的情形，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找出犯嫌的身分，所以我們去追，追IP或是真正背後的身分，我們才有上述溯源，這個就是一個在偵查犯罪最早最早的階段而已，這個在個人隱私這部分的關聯非常小，而且我們前提一定要有個案件，一定要有這個事實認為有必要性跟關聯性，我們才會去做，才調閱這些資料。

陳委員俊宇：好，那看起來在第十一條之一當中，並沒有特別規範調取網路流量紀錄的對象，只要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有關聯，剛剛部長您也大概說了，都能夠向法院來聲請調取票，但是如果要調取沒有犯罪嫌疑的第三人，是不是應該要有更嚴謹的把關門檻？

鄭部長銘謙：因為我們認為偵查其實是浮動的，一開頭沒辦法確認這個電話的來源或者email的來源，我們實在還沒辦法去很明確的區分這個是不是真的犯嫌或者是第三人，但我想只要我們認為這個對案件的偵辦是必要性且有關聯性，雖然要調這個通聯網路流量紀錄部分有法官保留，我想法官也會對我們的聲請做審酌，所以我認為在這邊的保護是夠。

陳委員俊宇：好，部長，我想請教的就是說，如果今天使用的是VPN上網，這個應該也有涉及到境外的部分，我們還能夠追蹤得到這些紀錄嗎？

鄭部長銘謙：這個VPN是一個虛擬的私人網絡，其實裡面都是加密的，它就是一個加密的中轉站，把真實的IP隱藏起來，然後另外再開一條加密的途徑，當然這個部分就會增加我們辦案的困擾，如果說我們這邊有一個網路流量紀錄的這些數位軌跡，我們可以試圖去做一個突破。比較詳細的部分屬於執行面，是不是可以請警政署針對執行面來做一個說明？

陳委員俊宇：沒關係，這個部分後續我再請教警政署，針對VPN的部分有沒有辦法有其他方式可以來突破。

以現代人的生活型態來看，上網的時間應該都遠過於通話的時間，對於調取網路流量的紀錄也誠如剛剛部長您說的，對於打擊犯罪有其必要，但也因為我們每天會在網路上留下大量資訊，所以對此還是需要更加的謹慎，避免涉及到、侵犯個人隱私這方面的問題。

鄭部長銘謙：是，謝謝委員。

陳委員俊宇：另外我想請教的就是對於AI應用的部分，因為近期的熱門搜索關鍵字就是AI，我想跟部長來討論一下，這幾天我們整個新聞、社群、媒體，甚至百工百業都在討論AI，不管是昨天經濟部長來備詢討論到AI在臺灣的發展趨勢，或是今天來隔壁委員會備詢的國防部長報告當中也提及到AI在軍事上的應用，過去在本委員會裡面也曾經討論到AI的輔助應用，對於現在司法體系遇到人力不足、工作量過大的時候能夠有所幫助或是紓解、舒緩這個壓力，甚至在過去法務部也曾經以科技化的法務部自詡，不過對於實際的應用成效，目前我們所知的資訊也都只是比較片段一些，我想請教部長，我們各部會都在積極部署AI在相關業務的應用，法務部也已經使用過一段時間的AI應用，目前看來使用的成效如何？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目前法務部的AI計畫已經完成了跟警方的介接，這部分基本上可以用於，譬如說詐團的幫助犯、人頭帳戶詐欺的附表或是酒駕這部分，可以用AI做一個處理，而且可以帶入警詢的筆錄，這個已經在臺中跟桃園來試辦了，我們希望下半年能擴大到臺北跟新北，希望能夠減輕檢察官的工作負擔，謝謝委員關心。

陳委員俊宇：好，因為我相信智慧AI將會是未來的趨勢，我們現在在全臺只有四個縣市的地檢署有在試辦AI的……

鄭部長銘謙：今年年底就要到四個了。

陳委員俊宇：就是臺北、新竹、苗栗跟臺南嘛，未來是不是有可能遍及到每一個縣市都能夠普及使用？

鄭部長銘謙：對，我們希望，如果試辦的效果更好，我們會整個全部普及來使用，我們是很期待。

陳委員俊宇：好，那就期待法務部來努力，看能不能儘早部署完成。以上，謝謝部長。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

主席：謝謝陳委員，謝謝鄭部長。

接下來請林委員思銘發言。

林委員思銘：（9時57分）謝謝主席，請法務部鄭部長。

主席：有請鄭部長。

鄭部長銘謙：委員早。

林委員思銘：部長早。部長，我們這次修訂的通保法，當然有很多疑慮剛剛大家也都有提出來，我首先請教部長的就是，我們通保法內對通訊的定義是否包括以網路通訊軟體，比如LINE或者是微信或者Message所傳送的文字、圖片及語音訊息？有沒有包含這些通訊軟體？

鄭部長銘謙：這部分不包括。

林委員思銘：不包括嘛，如果說不包括的話，以現在國人使用手機的習慣，我們大部分都是使用LINE的通訊軟體或者微信或者臉書的Message來做相關文字、圖片或語音訊息的傳送。所以如果沒有辦法就這些網路通訊軟體的通訊內容加以監察，是不是會導致我們犯罪偵查的效果就打折了？所以通保法的立法，昨天我們進行了科技偵查法的相關審查，但是如果對這方面我們沒有辦法去做相關的，就是如這一次我們把這方面的通訊做相關的監察，是不是在感覺上就好像少了什麼東西啊？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關心這個問題，事實上，這些社群網路的平臺業者，他們的這些通訊軟體是沒辦法去監察，因為都是加密的，所以沒辦法做通訊監察，如果……

林委員思銘：所以部長，我的感受啦，這個就變成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溫柔立法，很溫柔喔，對犯罪偵查的助益有限。也就是說，因為你沒有辦法做這方面的監察，那麼不管是詐騙或是組織犯罪的這些人，他如果利用這些通訊軟體來做相關通訊的話，以部長剛才的說法，是不是我們就完全沒轍？

鄭部長銘謙：昨天審查的科偵法，在通訊軟體這個部分，如果是植入小木馬這一種的話，當然可以去做這樣一個……

林委員思銘：部長……

鄭部長銘謙：但是因為對人權的侵害度大家有疑慮，所以這部分都另外處理，已經拿掉了，沒有這個問題了。

林委員思銘：所以我們未來如果真的需要這些通訊軟體的資料，比如說需要LINE軟體的通訊資料，我們也沒有辦法請他們來配合，我們的檢、警、調沒有辦法跟LINE的公司合作，因為我們有偵查犯罪的必要而請他們提供嗎？沒有辦法合作嗎？

鄭部長銘謙：目前的話，我們只能用協議的方式，那就要看這整個通訊軟體、社群軟體的軟體業者的一個配合度。

林委員思銘：我們目前有跟他們訂任何的協議嗎？

鄭部長銘謙：以LINE來看的話，我們的協議是沒辦法，它一定要有搜索票，也就是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聲請搜索票，告知LINE那邊有搜索票之後，它才會提供，而且它只能調到回溯80日跟連續7日的資料，基本上LINE的內容都是有加密的，所以事實上我們只能看到……

林委員思銘：調到的內容還是有限？

鄭部長銘謙：還是有限。

林委員思銘：好，針對這個部分，我還是希望法務部能夠就這方面的漏洞，這真的是一個漏洞，看看如何來做一個建置，次長有要補充一下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關於LINE的部分，如果LINE本身有投放廣告的話，在昨天大院審查會通過的打詐專法裡面，事實上，就這個平臺業者如果投放廣告的話，它有相關的留存義務，以及我們向它調取時它必須要提供的義務，所以未來如果相關的平臺有符合廣告業者的規定的話，可以用新的打詐專法去調取。

林委員思銘：好，OK。接下來我再請問，現在的詐騙案件，大多數投資詐騙的網站IP都是在境外，部長，對於這種國外IP的伺服器，我們是不是就都沒有辦法偵查？也沒有辦法來偵辦？

鄭部長銘謙：目前這部分的整個偵辦就會遇到阻礙了。

林委員思銘：是，所以如何克服？這部分如何克服？

鄭部長銘謙：目前……

林委員思銘：這樣聽起來，現在即便有科偵法或幾個打詐專法過，好像對這些境外的這些，它的機房在境外的或者它是用國外的伺服器，聽起來我們就完全沒有辦法去打擊啊！

鄭部長銘謙：所以委員就問到重點了，這就是我們第三條增加網路流量的紀錄，我們可以做判斷、分析，能夠追出這個IP幕後真正的人。

林委員思銘：所以即便目前我們在國際間的刑事合作有很多的管道，不管是法務部有國際及兩岸法律司，調查局有國際事務處，警政署也有國際組，刑事警察局也有國際刑警科，所以我們這幾個跟國外合作的相關單位都沒有辦法對這些來自境外IP去跟國外請求協助嗎？

鄭部長銘謙：這部分比較專業，是不是……

林委員思銘：警政署？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剛才委員講到境外的網路業者的部分，事實上我們昨天打詐專法裡面通過一條，要求境外業者要在臺灣準落地，它必須要在臺灣設置一個法律代表人的機制，如果它沒有設的話，我們會用高額的行政裁罰去裁罰它，透過行政上的管制，要求境外的業者在臺灣以準落地的方式去控管這些境外的業者。至於司法互助的部分，當然我們國家可以透過正式的司法互助去做請求，但這個速度當然比較慢，透過警政之間的情資交換也是一個途徑去取得相關交換的情資。

林委員思銘：所以打詐專法裡面已經有相關的……

黃次長謀信：對，準落地，有一個行政管制。

林委員思銘：如果這樣的話，警政署，這屬於你們的業務吧？未來遇到這種情況你們要如何執行？

陳副署長永利：因為現在碰到境外確實有它的困難，就是剛才提到VPN的斷點，就是伺服器在國外，所以就追不下去，那我們現在可以做的第一個是我們知道它這個網路，就把它封鎖；第二個，當然成效不一定，如果我們知道是某一個國家，如果我們刑事局有駐外聯絡官，或許可以請求協助，另外，我們現在積極在爭取，希望我們能夠加入國際刑警組織，但是目前這個還在努力當中。

林委員思銘：副署長，我覺得聽起來這方面我們真的要再加把勁。

陳副署長永利：目前是碰到困難。

林委員思銘：即便剛剛次長講說現在已經用相關法規規定，境外的這些業者要落地、要註冊，但是我覺得這些利用境外的帳號來做詐騙，好像我們還是很難阻絕。

陳副署長永利：是，目前還有它的難度。

林委員思銘：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再問最後一個問題。無論是訂立科技偵查或者通保法，我們總是再三考慮不要侵犯人權、不要涉及個資、不要蒐集到第三人的資料，而且昨天的科偵法也說，對於蒐集到的資料，除非認為有必要，否則要立即銷燬，有必要的也要在五年後銷燬。所以法律是訂得很嚴謹，但是我們看到還是有些人可以輕易的取得這些資料，比如說現在被臺北地檢署偵辦的王義川，他就表明了，對於民眾的個資，他掌握的有包含性別、年齡、數位足跡，所以我要問部長，他是否就掌握了通訊使用者的資料，還有我們的網路流量紀錄？依照王義川他的說法啦！

鄭部長銘謙：這是他個人的說法，這部分我們不知道他的說法的依據、來源，不過這個案件現在臺北地檢署已經在偵辦中，我相信檢察官會依法來……

林委員思銘：部長，我希望毋枉毋縱，他敢這樣講，他今天敢在電視上這樣講，可見他是真的有掌握相關的資料，他說他用膝蓋就可想而知，就可以去瞭解這些資料，部長你相信嗎？

鄭部長銘謙：這部分我們還是請……

林委員思銘：他這不是在胡說八道嗎？

鄭部長銘謙：因為臺北地檢在偵辦，我就不評論個案的部分。

林委員思銘：部長，因為已經在偵辦中，我要求你毋枉毋縱，一個人可以膽大妄為，在電視上說他掌握了這些網路通訊的流量紀錄以及使用者的資料，這個是很嚴重的事，所以我希望你毋枉毋縱。

鄭部長銘謙：謝謝，檢察官一定會依法妥適偵辦。

林委員思銘：謝謝。

主席：謝謝林委員，謝謝部長，謝謝副署長。接下來請羅委員智強發言。

羅委員智強：（10時8分）主席，有請部長。

主席：請鄭部長。

羅委員智強：部長，我念一個條文給你聽，就是我們昨天審的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第二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偵查中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時，得使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或其他非以辨識個人生物特徵之科技方法追蹤位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認有必要時，亦同」。我想請問你，這一條拿掉了嗎？

鄭部長銘謙：這條沒有拿掉，這是原來草案的第三條。

羅委員智強：非常好。

鄭部長銘謙：昨天委員很關心，因為這是列舉，我跟委員說明。

羅委員智強：我先跟部長講，我謝謝你澄清，昨天我問你這一條，你說拿掉了，但事實上是沒有拿掉。

鄭部長銘謙：因為……

羅委員智強：你先聽我講完，沒關係，部長，你說謊嗎？

鄭部長銘謙：沒有，可能是……

羅委員智強：你騙我嗎？

鄭部長銘謙：我們昨天是討論到，因為昨天委員一開始有……

羅委員智強：我直接幫你講答案好不好？部長，我不認為你說謊，我也不認為你騙人，因為你們的次長跟你們的幕僚跟我講，說你可能理解錯誤，我講這一條你可能理解到別的地方去，然後你也可能口誤。

鄭部長銘謙：這個是第二條，拿掉的是原本的第二條。

羅委員智強：我昨天明確的問你是第二條第一項，我不認為你說謊，你現在的意思是你騙我、說謊嗎？

鄭部長銘謙：我講的拿掉的是屬於原草案的……

羅委員智強：我沒問你這個嘛！

鄭部長銘謙：第二條的概括授權……

羅委員智強：我沒有問你概括授權嘛！

鄭部長銘謙：那個已經拿掉了。

羅委員智強：我昨天問你概括授權嗎？主席在旁邊聽到我問你的就是這一條。

鄭部長銘謙：這一條是絕對不會拿掉，這一條……

羅委員智強：答對了嘛！我之所以說你不會說謊，我不認為你說謊，因為這一條絕對不會拿掉嘛！可是你今天防禦心太重，我問你這一條，你直接說這一條拿掉了。我跟部長說，今天雖然國會改革法案已經通過，因為還沒生效，裡面有所謂的說謊官員罪，但這一罪我在這邊直接做示範，辦不到你，你知道為什麼嗎？你知道為什麼辦不到你嗎？因為我不認為你說謊，因為我認為我講這個條文，你可能理解錯誤，昨天主席也講理解錯誤，理解錯誤不算說謊，我接受，因為不可能拿掉，我不認為你說謊，我幫你辯護耶！部長。

鄭部長銘謙：謝謝委員。

羅委員智強：對，可是我告訴你，部長，請問昨天是你理解錯誤，還是我被你打臉？

鄭部長銘謙：昨天我們是就法條的內容……

羅委員智強：抱歉喔！雖然我很體諒，昨天也沒有要幹什麼，你有沒有發現，你問你的幕僚，來跟我解釋，我就接受，我當然說那我接受，我講的法條部長可能理解到別的地方去，我接受這個說法。可是抱歉，綠營的側翼可不是這麼看，到處做影片開始說我被你打臉，請問我被你打臉了嗎？有沒有？

鄭部長銘謙：我們在做一個釐清。

羅委員智強：對嘛！我們就在做釐清嘛！我只問你，部長，我被你打臉了嗎？還是昨天在溝通的過程當中，你對我講的法條有誤解？

鄭部長銘謙：可能我是對第二條是不是概括授權的……

羅委員智強：我就跟你講我沒有講概括授權，我講的是第一條第一項，我才講第一項，你就跟我講拿掉了，你就講拿掉了，我沒有講到概括授權的問題，我講第一項，你就講拿掉了，昨天的影片很清楚。所以抱歉部長，我告訴你，我也已經採取法律行動了，因為我沒辦法容許，今天這麼明顯的一個狀況，還要在網路上造謠扭曲，那個側翼粉專也把相關的文章撤下來，但是我今天要跟部長講，本來昨天說的，我也接受我們主席的說法，所以我昨天沒有說什麼事，可是抱歉，我今天必須鄭重的澄清，我還是說一句話，部長，以後我們在詢答的過程當中，請你聽仔細我的問題好不好？我沒有問的問題，你不要馬上跳出來先做超越性的回答。

第二個，針對今天的通保法包括昨天科偵法，我有很多的問題要請教部長，首先，我想請教您，你知道過去我們發生很多的大案，包括高虹安案、楊文科案或林姿妙案，都發生一件事情，就是在檢察官開始去偵辦的過程當中，奇怪！鏡週刊統統都知道所有的案情，所以很多人質疑你的偵查不公開沒有落實，可是部長，我有問過前面蔡清祥部長這個問題，他是說這個東西難以稽考，因為不能保證是檢察官或法務部洩漏的，你是持同樣的看法嗎？

鄭部長銘謙：媒體的來源我們並不清楚。

羅委員智強：非常好，我告訴你，其實偵查不公開的問題連我自己都曾經遇過，我曾經因為一個洩密案被當證人約談，檢察官還當場跟我說：羅先生，因為偵查不公開，你出去後不要對外講。結果一出去之後，媒體全部都報導出來了。當然法務部可以說這個跟法務部沒關係，但是實際上偵查不公開淪為一紙虛文，甚至變成是今天拿來帶風向的工具，這已經是大家昭昭然的事實。這跟今天不管是科偵法或者通保法有什麼關聯性？

我想要請教一下，第一個對通信紀錄的部分，我認同法務部說的，它的侵害性較小，你知道我為什麼認同通信紀錄侵害性較小呢？所以可以給予比較多的一般性授權，或是最多到所謂的事後或是檢察官保留，你知道為什麼嗎？你知道為什麼通信紀錄這一部分，我覺得相對來講侵害比較小，為什麼？因為現在沒什麼人在打電話了啦！大家談事情都用什麼東西在談？剛剛前面林思銘委員講的，是用什麼東西談？部長，你現在溝通還用電話溝通嗎？

鄭部長銘謙：我的習慣是用LINE。

羅委員智強：對嘛！所以換言之，通信紀錄這個部分確實如你所說，因為時代變遷的關係，它的侵犯性較小，但是抱歉！網路足跡我不認為喔！網路足跡我只問你一件事情，網路足跡今天你調查到，我舉個例子，賴清德總統如果說他很喜歡勞力士錶，他到購物網站去看勞力士錶，就被你們開始要去蒐集……這個賴清德不一定那位總統賴清德，我只是舉個名字而已，或是有一位賴清德的祖厝想要信託，他答應祖厝要信託，結果祖厝沒有信託、跳票了，他到法律網站去諮詢，這個網路的足跡一旦被列為你們要偵查的對象的話，這個網路足跡看不看得到？

鄭部長銘謙：網路足跡在第三條之一……

羅委員智強：看不看得到嘛？我只問你看不看得到？

鄭部長銘謙：這個有內容的問題，我們這個沒有內容……

羅委員智強：你們可以查他去哪個網站，我沒講內容啦！

鄭部長銘謙：因為哪個網站我是不能查的。

羅委員智強：那你可以查哪個當事人嘛！都不能查？請問你到底查什麼？你到底查什麼？

鄭部長銘謙：我們就是從裡面……我們不會知道網址，我們只知道譬如他的IP位置，但是我們不知道網址。

羅委員智強：你說IP位置不能查？不能做後續偵查？

鄭部長銘謙：那個是我們查的，IP是可以嘛！但是我們……

羅委員智強：可以啊！你就講可以啊！IP不能查？

鄭部長銘謙：IP可以查……

羅委員智強：你講的是後續作為要不要啟動的問題，對不對？前端作為你要做，你去蒐集IP，至於後續作為你要不要做進一步？那是進一步的問題，對不對？

鄭部長銘謙：對，這個是網路網址，這個就是……

羅委員智強：對嘛！部長，我時間真的有限，你每次在這種細節的地方都要帶到外太空去，我也質詢不完。可是我回頭要講一件事情，我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把這些資料交給王義川？

鄭部長銘謙：委員，不可能這些資料……

羅委員智強：你當然講不可能啊！你會不會……

鄭部長銘謙：我們這是犯罪……

羅委員智強：那我這樣問你，你會不會違法偵查公開？你會不會？

鄭部長銘謙：我們不會把這個訊息……偵查秘密，我們不會這個公開。

羅委員智強：我跟你講，你當然說不會嘛！就像說你會偵查不公開，你也保證所有偵辦案件你們會做到偵查不公開，對不對？

鄭部長銘謙：我們會要求要嚴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羅委員智強：對嘛！可是你的嚴守到現在事實上所有的案件，只要是重大案件，就有週刊馬上報導出來啊！到現在為止，只有法務部還在象牙塔裡面，認為你的偵查不公開做得很好。

鄭部長銘謙：沒有，即使媒體知道跟這個案子有關的，也不能就說是我們……

羅委員智強：我當然知道你的辯解，我講的是結果論，不是講你今天主觀論。你主觀論認為你偵查不公開做得很好，但是在現實上，每個重大案件都這麼巧，統統都偵查公開了！也許不是法務部，也許是警政署，也許是別的人，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看到這已經是普遍性現象，我只問一件事情，你空口保證說今天你不會拿給王義川，抱歉！我只能盲目地相信你，因為我很信任部長，可是我今天跟你講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今天立法院法制局講的，你今天如果事前跟我講，包括昨天我們講所謂的科偵的GPS的作為，你說事前法官人力不夠，檢察官人力不夠，沒辦法法官保留，沒辦法相對法官保留，沒辦法檢察官保留，我非得要辦案，我一定要有效率，一定要及時抓到人。好啦！為了打詐，當然其實這部法不只是規範打詐，沒錯吧？

鄭部長銘謙：這個以打詐為大宗。

羅委員智強：打詐只是其中之一嘛！

鄭部長銘謙：那個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羅委員智強：最重要之一也是你的主觀評價，但是它牽連到所有的犯罪類型，全部都有！沒有關係，我跟你講，昨天已經講過這個了，我不打算再跟你爭論下去。我要講的是什麼？我要講的是，今天這些東西如果你事前跟我講，檢察官保留、法官保留是為了打詐，這個目標很宏大，我支持打詐，可是至少你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事後總要通知當事人吧！

報告主席，這個問題，因為前面我先做很多澄清。你事後總要通知當事人吧？要不要？我今天被科偵了，我被找到GPS了，事前你說因為打詐的犯罪偵防的速率、效率……

鄭部長銘謙：我們監聽就會通知當事人嘛，這個也可以有……
羅委員智強：有沒有嘛？現在有沒有規範嘛？

鄭部長銘謙：那個監聽……

羅委員智強：監聽而已啊！我講的是科偵，我講的是GPS，我講的是通訊紀錄，我講的是今天網路的紀錄。

鄭部長銘謙：科偵法那個GPS那一種的法官保留，法官就會通知了。

羅委員智強：我講的是24小時內，你不要給我跳躍概念，我講的是24小時內沒有法官保留的，還是說你24小時內也是法官保留，是嗎？

鄭部長銘謙：那一個當然不是。

羅委員智強：當然不是嘛！所以部長，說真的，你昨天為什麼出這個狀況？就是我問A，你要跳到B回答，才會造成昨天的情況，我沒有認為你說謊，但是你的答詢模式大有問題。

最後還是要再強調一件事情，你事前說你今天為了犯罪偵防的效率，我跟你講，說真的這頂帽子很大啦！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講啦！但是人權保障的部分，你至少事後要做到，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今天不管是GPS或是其他，只要被調到的人，只要是今天通訊監察所謂的通訊紀錄跟網路紀錄被調到的人，案件偵辦結束之後，發個通知書跟他講：你被科偵了，你被通聯紀錄了，你被網路紀錄了。你們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就修法嘛！真的啊！事後你不要跟我講人力不足，事後人力不足變成藉口，事前是因為犯罪偵防，我給你這個空間，但事後連這個都不做，我跟你講其實就是「偷懶」兩個字，以上，謝謝。

鄭部長銘謙：這個只有法官保留，謝謝。

羅委員智強：還要再跟我講法官保留，你那個沒有法官保留……
主席：謝謝羅委員，謝謝部長。

接下來請沈委員伯洋發言。

沈委員伯洋：（10時20分）謝謝主席，有請部長，謝謝。

鄭部長銘謙：委員好。

沈委員伯洋：你好。部長，我今天不會花太多時間，因為我大概就只有兩個重點而已，畢竟這次通保法修的地方沒有那麼多。這次就兩個點，第一個當然就是使用者資料，這一次你們做了一些改變，再來就是有所謂的網路流量紀錄，所以我大概就問這兩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通信使用者，因為按照現行的法條，看起來是只要有關聯性就可以做調取，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法條現在是說，有事實足認，檢察官跟司法警察官就可以直接調取。因為這個在之前，我們看一下數據，其實它本來有檢察官保留或法官保留的狀況之下，這個核准率大概是九成，跟法官跟檢察官相比還有一點落差，但是一年還是會有四百多件在檢察官或法官那邊被駁回。現在如果走這一套，這個應該就不只四百多件了，應該會更多，畢竟警察人更多，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不是說這個完全不行，但這個一定要有配套措施和救濟，這種配套跟救濟現在法務部會怎麼去設計？

鄭部長銘謙：目前我們的設計就是，其實我們為什麼使用者資料……這是一個身分資料，委員也都很清楚，所以最基本就只是一個開戶的資料而已，就是基本資料，我想這對隱私權的干預是極為輕微的。而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讓檢警能夠直接去調取，不需要法官的許可呢？是因為這一定要有特定的案件存在，然後有它蒐集的必要性，然後……

沈委員伯洋：對，它會有一個案件，但那個案件本身……

鄭部長銘謙：一定要有案件，而不是浮濫地對社會大眾就可以廣泛地說，這個是要負民、刑事或其他責任的，所以這個使用資料不能夠隨便亂調，一定要有前提，要有案件、有必要性且有關聯性的才能調。

沈委員伯洋：這個案件跟關聯性的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我們左邊這邊整理了一些新聞，就是之前警察有一些濫用個資的狀況。那當然我們……

鄭部長銘謙：這些都有被辦了。

沈委員伯洋：對。但是因為這個事實存在嘛，也就是當這個制度被推出去之後，被濫用的可能性會提高。因為剛剛前面委員有提到通知，我覺得這個通知不一定是我們要採取的作法，但不管是通知還是救濟，因為今天如果沒有前階段的通知，你大概也很去做後面的救濟，所以濫權不一定要在程序上做保障，譬如說警察的教育訓練等等之類的，因為這一類的濫權可能性很高，如果我們在盤點的狀況之下，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定要注意，隱私侵害很小這件事情跟等一下我要問的比較不一樣，但這件事情我覺得要注意，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網路流量資料，因為之前有最重本刑三年以上這樣的限制，這個限制我看修法理由有提到，這就是會造成一些困擾，就是有些案件沒有辦法辦，但現在很麻煩的地方是，如果這個限制拿掉的話，因為他本身沒有重刑的限制或者這種中度案件的限制，變成他現在要做這件事情變得很方便，因為網路流量資料，這邊我就不進入細節，這個修法有提到叫做通訊設備識別資料，這個識別資料其實比較不清楚，因為它可能包含Device ID，可能包含IMEI，也可能有IMSI，因為它沒有講清楚，所以這些東西如果去跟IP來做拼湊的話，這個能夠造成的隱私侵害會比較大。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建議，因為我知道實務上會認為最重本刑三年以上，這樣會造成很多案件你們要做調查卻沒辦法調查，能不能用反面排除？譬如說我們今天排除最重本刑三年以下，我這樣講是因為量能問題，像現在有藐視國會罪，公然侮辱現在比較沒那麼容易成立，還有誹謗，這些比較輕的犯罪如果全部都可以走這一條路的話，有可能到最後警方沒有辦法負荷，沒有辦法負荷，但又不想用原來的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比較可以的作法是不是就是用排除法？譬如說把一些特定的輕罪排除，不然的話，到時候量能沒有辦法負荷的狀況之下，到最後不管是濫用的問題、量能的問題，還有隱私侵害的問題全部結合在一起，我覺得還是會有濫用的可能性。因為時間的關係，部長就很簡短回答一下。

鄭部長銘謙：其實我們是認為有取消這個也有限制，譬如說引誘兒少從事色情業的，這個都很輕，如果說這個不拿掉，這個都沒辦法調通聯，而有關於兒少從事色情業這種是我們社會大眾關注的問題。另外，像脫逃罪也是輕罪，像上次的殺警案，如果沒有調紀錄的話，我們沒辦法及時地啟動偵查，會延誤時機，我想這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想這部分，其實調這些資料，這只是一個偵查最早、最早的一個開端而已，至少希望能夠知道這個被告身分的基本資料，我想這部分對人權的侵害非常小，而且基於公共利益的維護，我們認為是有必要的。

沈委員伯洋：我覺得兩個點，第一個就是法定刑本身輕重必須還是要跟隱私侵害做衡量，這還是要做的；第二個就是濫權不一定是在法務部這邊處理，就是我剛剛講的，在第一線的教育訓練可能要來確保這件事情。

鄭部長銘謙：這個部分我們來加強。

沈委員伯洋：對，這可能要跨部會去討論一下，就這兩個點我覺得要稍微注意，尤其在進入逐條討論的時候。

鄭部長銘謙：是，好。

沈委員伯洋：好，謝謝。

主席：謝謝沈委員，謝謝鄭部長。也提醒一下今天的列席機關代表，未來我們在進入法條的逐條討論的時候，可能會有類似今天委員關切的部分以修正動議提出，或者以附帶決議的方式表達，請各列席機關代表要先預為因應。

接下來有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黃委員國昌：（10時27分）謝謝主席。麻煩有請部長跟司法院的刑事廳廳長。

主席：請鄭部長和李廳長。

鄭部長銘謙：委員好。

黃委員國昌：兩位好。今天針對通保法的修正，可以說是我們在科技偵查法律授權非常重要的一環，不過因為昨天就已經有民間司改團體聲明，說通保法侵害隱私、資訊自主，當然我看到民間司改會有這樣的聲明，我有點驚訝，所以我就必須要具體地看，通保法草案的侵害隱私跟資訊自主指的到底是什麼，我們等一下進一步地來說明。

不過昨天基層檢察官團體看到民間司改會的聲明，顯然是非常地憤怒，因為我很少看到我們基層檢察官用這麼重的詞，要他們停止禍害國家，這樣繼續搞下去是形同保護詐團。基層檢察官的聲明，部長有沒有看過？

鄭部長銘謙：這個有看過。

黃委員國昌：認不認同？

鄭部長銘謙：這個反映就是基層檢察官在辦案的困境。

黃委員國昌：是啊，基層檢察官的心聲，部長認不認同？

鄭部長銘謙：這個的確是反映事實面的一些偵辦困境。

黃委員國昌：好。我們具體來看，因為我不喜歡討論抽象的問題，用形容詞形容來形容去，一點意義都沒有，我們具體地看，這次通保法的修正是不是真的有去侵害人權的部分，還是在打擊犯罪兼顧保障人權的前提下所必要。

我想這件事情要回顧，在去年夏天的時候，非常多，包括現在已經當政委的臺大法律系的教授林明昕，還有很多臺大跟中研院的學者就說，應該要立法授權設備端的通訊監察跟網路流量紀錄，理由講得非常清楚，但設備端的通訊監察也就是所謂的小木馬，大木馬、小木馬，部長分得清楚嗎？

鄭部長銘謙：清楚。

黃委員國昌：分得清楚嘛，我們這次連小木馬都沒有放進來，就是擔心這一步如果跨出去了，我們對於有關通訊監察資料相關目前現有機制的保障是不是能夠做得充足，有很多人很擔心啊，所以最後你們草案也不敢把設備端的通訊監察放進來，我這樣說對不對？

鄭部長銘謙：有關小木馬這個部分，原來的草案部分因為各界有人權侵略這樣的聲音，所以這部分我們就拿掉了。

黃委員國昌：德國的刑事訴訟法有沒有？

鄭部長銘謙：德國刑事訴訟法有。

黃委員國昌：有嘛，我們看外國的立法例，因為臺灣在現行執行面上面的資訊控管，大家沒有信心，所以這一步，從保護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講，我認同學者他們所提出來的呼籲有必要，但現實上的執行機制大家很擔心，所以連行政部門這一次都不敢提，導致我們這次通保法其實只有修網路流量紀錄，而我們要調取網路流量紀錄這件事情為什麼必要？2002年8月裴洛西訪臺的時候，我們關鍵基礎設施遭到駭客攻擊，針對這種駭客攻擊，如果要進一步追查，網路流量紀錄有沒有必要性？

鄭部長銘謙：這個有。

黃委員國昌：有嘛。好，再來，我們在2020年年底的時候，突然有人在網路上面散播恐嚇的訊息，說要血染臺灣，那個時候可以破案最重要的關鍵，是不是一類電信他們在抽樣的時候剛好有留網路流量紀錄，實際上偵辦的時候是不是這樣？

鄭部長銘謙：對，這個有。

黃委員國昌：當初如果沒有留這個網路流量紀錄的話，這個案子可以破案嗎？

鄭部長銘謙：有流量紀錄的話，可以讓我們這個破案取得……

黃委員國昌：好，我們就進一步來看，但問題是網路流量紀錄的修法躺在行政院躺了非常多年，今天終於放到檯面上，針對網路流量紀錄，我們是不是跟通訊的紀錄一樣，到目前為止是採取法官保留？

鄭部長銘謙：對，是法官保留。

黃委員國昌：是採取法官保留嘛，這件事情要講清楚啊，由法官在最後把關，網路流量紀錄事實上對於個人資訊，比起通訊的內容，所謂通訊的內容是，我今天打個電話給部長，結果我手機被監聽了，我們兩個講什麼話全部都會被聽到，對吧？

鄭部長銘謙：對，那個是監聽的內容，流量……

黃委員國昌：就有關於監聽的部分是不是也是法官保留？

鄭部長銘謙：這是因為它對隱私侵害比較大，所以一定要法官保留。

黃委員國昌：是嘛。那以網路流量紀錄跟通訊的內容，哪一個對個人隱私權的侵害比較強？

鄭部長銘謙：通訊內容。

黃委員國昌：對嘛。所以如果我們第一步邁出去的時候，就針對網路流量紀錄的部分，我們還是採取法官保留嘛！但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比較擔心的就是通訊使用者的資料，這支手機是屬於誰的、住在哪裡，這個是屬於個人資料的部分，我們目前通保法的規定是不是採取法官保留？

鄭部長銘謙：目前是。

黃委員國昌：是嘛！為什麼我們提了草案？我們採取檢察官保留，你們現在一步從法官保留跳到什麼？司法警察官也可以，所以大家會擔心嘛！如果我們這一步不要邁得這麼大步，在兼顧人權保障的情況之下採取檢察官保留，這樣的立場部長支不支持？我問過很多基層檢察官，他們說通訊者的資料，如果這一步不要邁得這麼大，直接授權給警察，採取檢察官保留，他們認為在辦案的實務上是可以的，可以兼顧人權保障跟辦案實際的需求，但現在行政院院版這一步邁得非常地大，直接到給警察了。就這個部分，如果採取檢察官保留，法務部的立場贊不贊成？

鄭部長銘謙：我們是支持行政院版。

黃委員國昌：所以不贊成採取檢察官保留？

鄭部長銘謙：因為這個部分就是人頭門號非常多，要迅速調閱，如果他還要找檢察官，也人力……

黃委員國昌：不會啊！如果這種大型的詐欺犯罪、人頭門號，基本上都是報檢察官指揮在辦案啊！怎麼會是警察在沒有檢察官統一指揮的情況之下，像無頭蒼蠅一樣去辦？

鄭部長銘謙：跟委員報告，重大案件報檢察官指揮，我想這部分是純粹檢察官的主導，如果是一般案件，主要考慮到人頭帳戶非常多，如果每一件都找檢察官，檢察官的整個人力負荷可能會比較吃緊。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啦！這個可能會牽涉到人權保障跟打擊犯罪中間的平衡點嘛！

鄭部長銘謙：是。

黃委員國昌：我問過非常多的檢察官，他們都贊成，不過部長支持行政院版的立場，沒關係，我們到委員會審查時進一步講。我支持打擊犯罪，就像我今天提案說明的一樣，我們不可以讓壞人精神抖擻，結果好人累得跟狗一樣；然後那些壞人吃香喝辣，結果我們辛苦的基層檢警在後面苦苦追趕。這我絕對支持，但在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不肖的檢警跟犯罪集團勾結的話，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容忍，一定要嚴懲到底、嚴肅地追辦啦！部長同不同意？

鄭部長銘謙：同意，目前就是這樣做了。

黃委員國昌：好，我們繼續來看，郭哲敏洗錢上百億的，88會館的主人，之前你們前任的法務部怎麼縱放的？郭哲敏跑掉喔！檢察官去過他的招待所，結果你們前一任的法務部長軟趴趴啊！問他什麼時候要追究檢察官的責任，推三阻四的，結果不只是郭哲敏，我發現臺灣很奇怪啊！洗錢洗越多的、有招待所的檢警關係都很好啊！郭哲敏拖了快一年才抓回來，現在換涂誠文，涂誠文在去年11月檢方發動搜索的時候，他竟然跑了，他們兩個有什麼共通之處？涂誠文也有設招待所，檢察官也去過啊！警察也去過啊！到現在人還沒有抓回來。

我要問，就郭哲敏的案子，檢察官可以一邊限制出境，一邊放人嗎？郭哲敏的案子來看一下，2022年3月到11月都已經禁管、限制出境出海喔！結果他18號、26號要出境的時候，海關通知檢察官，檢察官說放人，這樣辦案正常嗎？請教部長，您當過檢察長，對犯罪偵查實務應該非常熟悉，我搞不懂，檢察官一方面限制出境出海，一方面放人，結果放人的檢察官去過郭哲敏的招待所，這是什麼跟什麼啊！這種事情不需要嚴肅檢討嗎？來，請部長。

鄭部長銘謙：檢察官那部分監察院也談了，現在也是移送到懲戒法院，在審理中了。

黃委員國昌：對嘛！部長，你不會覺得很諷刺嗎？當初我們相信法務部、相信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結果兩個跟檢察官最有關係的軟趴趴，反而現在是最不受社會信任的監察院最後把他彈劾了，您不會覺得很諷刺嗎？

除了這個以外，我們再繼續往下看，怎麼這麼巧，涂誠文，請部長仔細看一下他的犯罪歷程，2019年的時候檢警開始偵辦他地下匯兌及洗錢罪嫌，2020年7月檢警到他私人的招待所，你光看這個時序就會覺得匪夷所思啊！一個在被調查地下匯兌跟洗錢的人，我們的檢察官跟警察還呼朋引伴到他的招待所去，可以這樣搞喔！結果等到要對他執行搜索、拘提的時候，他已經跑了，怎麼跑的？有沒有內線消息？怎麼這麼厲害，又跑了！這件事情法務部偵辦的進度如何？跟大家說明一下，拖很久了啦！拖很久了。

鄭部長銘謙：北檢還在偵辦中。

黃委員國昌：所以要偵辦多久？

鄭部長銘謙：這個我們就尊重檢察官的……

黃委員國昌：我們當然尊重檢察官嘛！我們現在就是要增加檢察官辦案的能量，希望他們把壞人一網打盡，所以我們現在願意在這邊授權給檢察官更大的權力去做犯罪的偵查。但我要講另外一件事情，我要講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當這麼離譜的狀況出現的時候，法務部就躲在檢察官個案偵查後面，有沒有一個基本的態度啊？所謂基本的態度是，這種行為絕不允許，法務部的立場絕不寬貸、嚴懲嚴辦，這樣的立場部長可不可以公開宣誓？

鄭部長銘謙：以法務部的立場，我們是不允許所有的檢察官及辦案人員在偵辦個案時有接受招待的情形，我想這部分……
黃委員國昌：就有了啊！就有了啊！問題是有了以後，你們的態度是什麼嘛！你們的立場是什麼嘛！你們具體的作為是什麼嘛！

鄭部長銘謙：我們會責請臺高檢署再來做瞭解、調查。

黃委員國昌：這個案子我會持續地看，第一個，涂誠文什麼時候抓回來？第二個，他怎麼跑的？我們都尊重檢察官的偵辦，但是不要以為新聞熱度過了，偵辦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無疾而終、石沉大海，這個案子會石沉大海嗎？會不會石沉大海？涂誠文抓得回來嗎？

鄭部長銘謙：我們努力。

黃委員國昌：當初怎麼跑的？洗錢上百億耶！

主席：謝謝……

黃委員國昌：洗錢上百億耶！

主席：那個……

黃委員國昌：我們在修洗錢防制法、在修科技偵查的授權，我們就是希望落實到具體個案的時候，這種離譜的狀況不要發生嘛！新的部長，新的氣象，我希望部長硬起來啊！讓全國人民對我們檢調的偵辦是有信心的，嚴懲犯罪、打擊不法，特別是這種洗錢上百億的大亨，可以嗎？

鄭部長銘謙：我們努力。

主席：謝謝黃委員，謝謝部長、謝謝廳長。

主席（陳委員俊宇代）：下一位請鍾佳濱召委。

鍾委員佳濱：（10時41分）主席、在場委員先進、列席政府機關首長官員、會場工作夥伴及媒體記者女士先生。有請法務部鄭部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蔡處長以及行政院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陳科長。

主席：請部長、處長、科長。

鄭部長銘謙：委員好。

鍾委員佳濱：部長好、處長好、科長好。今天我的標題是「網路版的通聯紀錄有助於阻詐跟打詐，但通保法的授權應配套救濟保障」，這也是很多委員關切的。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先瞭解一下部長對這個的相關認知，簡報上是中研院的學術研究，它是利用手機的訊號資料去分析雙北的人口移動，這裡面有定位所謂的手機夜間人口跟手機日間人口，這是以手機的所在位置去取得，但它去對比當時手機用戶申辦門號時候的個資去對應到其戶籍夜間人口，分析這些人住在哪區，到了早上這些人又移動到哪區。我先請教一下蔡處長，請問你認為手機門號業者的這些資料提供學術研究是可以允許的嗎？

蔡處長志儒：是，如果它已經去識別化，沒有辦法再連接到所謂個人資料的連結……

鍾委員佳濱：好，陳科長，我請教一下，像這樣的一個研究，不管是基於學術研究或是商業統計，如果當時手機門號的公司跟申請人、用戶本身在契約訂定上有明定同意，那有沒有侵犯到個人隱私？沒有料到會請你上來備問，是不是？

陳科長瑾儀：是，如果說……

鍾委員佳濱：申辦門號的人跟手機門號公司有這個約定，同意可以做商業統計或是做學術研究，可以嗎？

陳科長瑾儀：基本上，如果是有經過用戶同意的話，當然是在這個範疇……

鍾委員佳濱：好，謝謝。我們看下一頁，為什麼要問這個呢？其實這個資料政府部門經常在使用，像剛剛顯現的調查就是早上8點50分、9點40分跟下午5點，臺北市交通尖峰時間40到49歲上班族的男性人流，它不是在追蹤個人的手機定位，而是顯示不同的時段、不同的區域，行動網路上抓到的門號數，它僅能顯示輪廓，不能回推個人。部長，你瞭解這樣一個經常性的應用嗎？部長，你對這樣的應用瞭解嗎？

鄭部長銘謙：時常是有這樣一個運用。

鍾委員佳濱：好，我接下來就要問你了，其實手機訊號用於商業或學術與犯罪偵查的區別，我大概簡單的闡明一下，基於商業的或學術研究的目的，通常是根據個資法及契約的約定，原則上要當事人同意，你看到有這麼一群人，這時是分析群體的輪廓，大概知道是具什麼特性的人，在什麼時候大概會在什麼地方出現，但具體是誰，因為去識別化所以不知道。

但是犯罪偵查就不同了，我們犯罪偵查要識別犯罪者，在這些網路的通聯紀錄當中，我要找到什麼？根據刑訴跟通保法，內容上則是依照法律的規定，找出第一個，特定的嫌疑人，但是我要區隔出潛在的受害人，有時候犯罪者是跟受害人聯繫的；還有共犯以外的第三人，譬如說家人、商業往來上其他無相關的客戶，是不是這樣子？

鄭部長銘謙：是。

鍾委員佳濱：所以這是我們在手機訊號上，就是現在說的網路的通訊流量或相關的通聯紀錄，在使用上的目的是不一樣的，對不對？正因為我們犯罪偵查必須明確的鎖定個人，所以我們在法律授權上有包括檢察官保留、法官保留跟後面一些必要的救濟、保障，是不是這樣的原因？請就麥克風回答。

鄭部長銘謙：是。

鍾委員佳濱：好，我們再往下看，目前詐騙前三名分別為簡訊、電話跟社群媒體，社群媒體越來越多人使用了，其實電商平臺、通訊軟體、電子郵件，都是屬於電信或網路詐欺，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詐欺這麼猖狂，就是因為我們的數位科技、通訊非常的發達。所以我舉一個例子，以LINE群組來吸金詐騙，在這個個案中，有個民眾失業了，他上網時有人邀請他加入LINE的投資群組，成員當中的其他人在跟他話家常，讓他對成員的其他人卸下心防，接著慢慢的就講到了有關股票、虛擬貨幣的投資訊息，甚至要花錢加入專案，但是你給他錢之後，他就叫你要先「退群」，然後跟著顧問學習操作，等到他投了40萬、退了群卻血本無歸，連被誰騙了都不知道，部長瞭解類似這樣的個案經常發生的情況嗎？

鄭部長銘謙：瞭解。

鍾委員佳濱：所以警方或檢調怎麼調查呢？首先，嫌犯既然涉及電信詐騙，他一定有受害人，受害人去報案，警察受理之後去調查，他要先去向電信業者調取使用者的資料，這時候檢警就需要電信業者或社群平臺的配合，以確定嫌犯的真實身分，是不是？

鄭部長銘謙：是。

鍾委員佳濱：這就是為什麼你們的條文當中規定要取得用戶的個人資料，這些個人資料是在辦理這些電信設備使用的時候必須要填的，對不對？

鄭部長銘謙：對，這是第一步。

鍾委員佳濱：業者要提供，才能知道是誰。但是接下來查到身分之後，我們要怎麼樣去查他有沒有共犯，或者他在對哪些被害人下手？這個時候就不是特定對象了，而是根據他網路通聯的流量、時間、頻率，然後來判斷他聯絡的對象是他的家人、共犯、車手還是被害人，所以，我要再確認一次，調取網路的流量紀錄，是不是只能看到聯絡的紀錄，看不到內容？

鄭部長銘謙：看不到內容。

鍾委員佳濱：是，你們就必須根據外觀來判斷，是這樣嗎？

鄭部長銘謙：就是從這些去做判斷……

鍾委員佳濱：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們要取得這個流量紀錄的原因。其實目前在通保法還沒有修改之前，平臺業者是怎麼回應警方、檢調要求提供這些個資的？譬如說我們搜索Dcard/FB，此時他們僅供17個重案個資；LINE的部分，也要搜索票。我們再看一下，像FB、IG，重案就提供；LINE，需要搜索票；Dcard，需要搜索票。實務上是不是這樣子？

鄭部長銘謙：是。

鍾委員佳濱：您也知道，還是要問副署長才知道？你確定是這樣嗎？

鄭部長銘謙：LINE這部分一定要有搜索票。

鍾委員佳濱：目前這些大的平臺它的態度是不一樣的，為什麼？因為沒有法律的授權，他們可以拒絕，是不是這樣？

鄭部長銘謙：對。

鍾委員佳濱：好，我們往下看，通保法第十一條之一第一項，這裡面有三個重點，第一個，關於「三年以上」，我們這次把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拿掉了；檢察官保留的部分，將來擴充到也提供給司法警察官；最後，書面聲請法院核發調取票，現在這個也拿掉了，沒有法官保留了。使用者從檢察官可以發動，到司法警察官也都可以發動，還有本刑規定的部分，剛剛幾位委員都問過了，請問一下，你認為做這些修正的目的是什麼？

鄭部長銘謙：第一，德國跟美國的立法例本來就沒有這種的規定，而且這個完全沒有涉及到內容……

鍾委員佳濱：你們今天的報告當中有說到德國的刑法，有這樣的一個立法例，就是這個東西司法警察官就可以開始發動的，是不是這樣子？

鄭部長銘謙：對。

鍾委員佳濱：所以你們是參照德國的例子？

鄭部長銘謙：德國、美國。

鍾委員佳濱：好，舉個例子，我常常去捐血，捐血到最後會要我填一個單子，上面說：你同不同意這些個資可以做學術研究？我同意；你同不同意把你的捐血的情況拿來做宣導？我說，可以，這是鼓勵大家捐血；你同不同意我們用你的捐血紀錄來給你做表揚？我說，那不用了，為什麼？因為捐血的時候，他要尊重我，但是今天衛福部如果基於疫病的調查要做疫調，因為它擔心我的血有被污染，強迫捐血中心取得我的個資、瞭解我捐的血的流向，你覺得可不可以？有沒有法律的依據？

鄭部長銘謙：這個是屬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問題，這個不是我們通保法……

鍾委員佳濱：部長，我瞭解您理解的問題、您的認知……

我這樣講好了，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就可以，因為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基於公益的目的，可以為了瞭解我的血液分布的流向，可以跟捐血中心拿到我的資料。同樣的道理，剛剛講到我們個人跟手機門號業者的契約內容，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但是基於犯罪的偵查，你們認為有法律的授權，當然可以拿到，是不是這樣？當然可以去取得，前提是有法律授權，但是在法律授權之外，有什麼要求呢？修正草案第三條之一第三項的網路流量紀錄，剛剛一直有談到，沈伯洋委員也問到了，這些內容上細微的差別，對個人隱私的影響是不一樣的，所以他剛剛很細緻地問到了一些問題，你們回去要趕快地把它區分清楚，同意嗎？

鄭部長銘謙：我們會再……

鍾委員佳濱：再來，修正後原則是由檢警聲請，經法官同意，但是有些重罪就無需法官同意，為什麼？

鄭部長銘謙：因為急迫性，而且要快速處理。

鍾委員佳濱：好，但不管是取得他的流量紀錄，或者只是瞭解使用者的資料，那被調查人士會知道嗎？剛剛委員一直在問這個問題，莊委員也是，還有羅委員也是，所以你們對這個部分有沒有一個想法？

鄭部長銘謙：整個要區分，要層次性的一個處理，就像……

鍾委員佳濱：流量紀錄的影響比較大……

鄭部長銘謙：對，一定要通知嘛！

鍾委員佳濱：但是條文當中有寫到嗎？有沒有？

鄭部長銘謙：目前是沒有，但是……

鍾委員佳濱：所以你們打算怎麼做？

鄭部長銘謙：我們會整體研議，我們在子法或是相關……

鍾委員佳濱：其實我昨天就提醒你們了，昨天在審科技偵查法的時候，我們有說，其實相較於科技偵查法，只是提供你們偵查犯罪的工具，但是到了這個部分、到了通保法的部分，雖然你們不涉及到對內容的監察，但是對於個資的使用，對於流量紀錄的取得，這對當事人的隱私跟人權是有一些影響。所以我要請你們趕快去思考，雖然目前的院版條文並沒有明定，但是後續執行的細則，你們要趕快去思考，程序上要予以規範，包括警務人員的教育訓練要予以增強，讓他有正確的觀念，我希望後面逐條的部分，是不是對於可能的附帶決議，你們要先行研議，可以嗎？

鄭部長銘謙：可以。

鍾委員佳濱：最後的結論，我們同意強化偵查效能達成打詐的目標，但是我們也希望你們完善個資保護並考量告知及救濟機制，這是我們每個人可能會遇到的情況，我可能是在犯罪偵查當中被掃到的、可能的一個無辜的第三人，但我有權利知道我的個資曾經被這樣的……當然是準個資進入犯罪偵查的使用，我有權利知道，你同意嗎？

鄭部長銘謙：這部分我們會再做釐清。

鍾委員佳濱：好，那趕快，謝謝部長。

主席：謝謝鍾佳濱召委，也謝謝部長的備詢。

主席（鍾委員佳濱）：接下來請游顥委員、游顥，游顥委員不在。

請賴士葆委員、賴士葆，賴士葆委員不在。

請蘇清泉委員、蘇清泉，蘇清泉委員不在。

請吳召委宗憲、吳召委宗憲，吳召委宗憲不在。

請吳委員思瑤發言。

在這裡先做預告，待會吳委員發言之後再進行後續議程處理，可能會參照昨天的方式，先進行條文宣讀，然後再休息，宣讀時間大概要20分鐘，讓大家有充分的時間休息。好，請。

吳委員思瑤：（10時54分）謝謝主席，請部長。

主席：請部長。

鄭部長銘謙：委員好。

吳委員思瑤：大家辛苦了，順著昨天的科偵法，今天進入通保法，我的立場是一致的──打詐四法加速立法。為了強化偵辦手段，給予更強大的打詐武器，但在某一個層面，我想今天與會的委員都提到，對於人權的保障、隱私的保護，我認為確實在子法、在更有層次的一些分析上，我們還要在條文中再做補強。

我也分享，為什麼我覺得打詐四法必須先通過，確實我們面臨詐欺案逐年攀升，這已經是各類刑案之冠，以簡報右邊這個表格，5年來詐欺罪共偵結了50萬7,859人，當中63%、六成三是以電信詐欺恐嚇案最多，所以我們需要強化偵辦的工具，我同意。

其中詐欺案件是網路犯罪之冠，這是我進一步去調閱內政部警政署的資料，請看簡報左邊的圖，四大類的網路犯罪，包含詐欺、妨害名譽、妨害電腦使用，以及侵害智慧財產權四大類，後三類都是逐年下降的，有的下降比率是越來越高，譬如侵害智慧財產權，其實它已經下降到只剩下6.9%，這個是很好的，我們透過各種管道去宣導，所以智財權的部分已經下降很多，但唯有一類──詐欺類，在網路犯罪上一直攀升，來到三成四，所以我們當然不得不支持今天的工具，讓你們更能靈活的使用。

這一次的修法重點我就不再贅述，也透過這次的增修，我們可以擴大實施通訊監察之罪的大概是13部法律，數十項都可以擴大使用，我也不贅述。

剛剛我非常同意，順著佳濱召委所說的，雖然我們通保法的修法不涉及內容，但是畢竟對於隱私的影響不可說不大。關於子法您剛也提到很多，包括當事人通知、確保人權等會用子法來規範，一般來講，法律通過之後6個月內提出子法，但是我認為，如果你們不能夠更早把子法的方向或者是期程在這裡承諾我們，早一點完備，其實我們要授權給你們，連我自己是執政黨的委員都覺得有所保留。所以相關的子法有多少？你們進入研議或者是已經有的期程是如何？來，就教於部長，你要先讓我們知道，安我們的心，否則就是一個空白的授權。

鄭部長銘謙：關於這個子法，在草案第十四條之一的第六項，子法這部分還是要法務部會同……

吳委員思瑤：會有幾個相關子法？

鄭部長銘謙：法條規定視需要……

吳委員思瑤：視需要是幾個？你們現在都沒有方向「茫茫渺渺」？你們去準備一下資料好嗎？我們等一下要逐條了耶！因為我們每個條文相關……

鄭部長銘謙：按照施行細則來處理。

吳委員思瑤：當然、當然啊！那你會有幾個相關的施行細則？

鄭部長銘謙：就一個。

吳委員思瑤：一個就好了？

鄭部長銘謙：一個。

吳委員思瑤：一個就夠了，是嗎？

鄭部長銘謙：一個授權的子法。

吳委員思瑤：那你們會拖到6個月之後，修法完備6個月之後才推出嗎？

鄭部長銘謙：我們會努力，我們會努力在6個月內完成。

吳委員思瑤：我覺得6個月是at least……對不起，是給你們最長的期限耶！

鄭部長銘謙：謝謝。

吳委員思瑤：這個一旦下去……要更快吧！我覺得你們可以努力在3個月內把子法完備出來嗎？

鄭部長銘謙：我們努力。

吳委員思瑤：這涉及隱私保護、涉及人權的保障，好嗎？

鄭部長銘謙：好，我們努力。

吳委員思瑤：努力3個月好嗎？這是我個人的期待。

鄭部長銘謙：好。

吳委員思瑤：我會來追蹤，如果只是一個施行細則的話，那搞不好是更快、更嚴謹啊！

好，進入我今天另外關切的，未來如果修法通過，網路流量的紀錄可有效、有利於偵查四大類，包含網路恐嚇信、假投資信件、資安攻擊性，還有我現在要論述的兒少性私密影像，昨天我也有在衛環委員會提案，針對兒少性剝削的相關條例協商已經有擴大要求。

我來跟您報告昨天通過的結論，也就是被害人不需要自己蒐集性影像，關於被害的那些部分，要讓查緝犯罪更有利的話，就必須建立一個性影像數位的鑑識資料庫，這是昨天的結論。而且也新增了3個犯罪樣態，購買、下載都一併要被懲處，就是無故重製兒少性影像、支付對價持有兒少性影像，以及支付對價來觀賞兒少的性影像，這個是昨天協商完的，我是建議部長要去follow我們昨天另外一套相關法律的協商進度。

我們來看看兒少性剝削的犯罪。左邊這個表格告訴了我們兒少性剝削的案例有7成是運用網路社群、通訊軟體或其他的社群平台來犯罪，所以當然社群平台的偵辦很重要。而右邊這個數字我覺得非常驚悚，這是美國的資料顯示，全球兒少性剝削的影像居然來自臺灣IP的通報數量，從2019年的三萬三千多件到2022年來到7萬2,902件，成長了2.3倍。我不想讓臺灣冠上這種是不是兒少性剝削影像的來源國，我們要努力去洗刷這樣子的罪名，所以網路的IP成為調查的重中之重。

我個人一直有一個遺憾，當我看到為了打詐、防詐、抗詐，行政院可以一次提出四法，一個專法、一個科偵法、一個通保法，對不對？我們四法一起來處理它。但是對於性影像犯罪的雙軌防制，目前只對於兒少的受害案件建立起比較高的防護作為跟偵辦的刑度增加，但是對於成人受害的案件，這一次並沒有一致性地跟上來。所以我在這裡提出呼籲跟要求，我過去都在其他委員會，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沒有機會跟法務部有比較多的溝通跟建議的機會，有關性影像相關的犯罪，目前是散落在4個法律，刑法，還有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還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其實吳思瑤本人我一直在倡議，我已經倡議了兩年多，我們需要有一個性私密影像犯罪防制的專法，才能夠從兒少到成人，從提高罰則到前端所有的建置、預防、調查、偵辦跟刑度，我一直認為要有一部專法，就比照我們打詐四法有一個更新的高位，代表國家的重視，那我不曉得部長，因為您新上任，你對於我的這個倡議，我已經講了兩年多了，您認不認為可以來研議有一個專法來擴大針對性私密影像的犯罪防制，不只現在著重兒少，對於成人的也要一起來強化防護？

鄭部長銘謙：這部分因為刑法有專章在處理，這部分我們再……

吳委員思瑤：就是散列各法啊！

鄭部長銘謙：我們再來檢視看看，因為販賣私影像這部分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九條……

吳委員思瑤：我都知道啊！我都參與啊！那你覺得如果一套專法……因為現在你看到都在保護兒少的比較多，可是事實上性影像被流散、被重製、被有價觀覽的受害者多數是成人耶！

鄭部長銘謙：對，所以這部分我們這次在通保法也有修正，就是委員關心的成人這部分也列入了通訊監察……

吳委員思瑤：好吧！大家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好！沒有關係，我不會放棄努力，我認為我看到了這樣一個犯罪行為的……很不幸的，它的發展趨勢就如同詐欺、詐騙案類，我們可以用一個更全觀的方式來統合性的處理它，我還是認為我們可以研議一下好嗎？

鄭部長銘謙：好，謝謝委員。

吳委員思瑤：好，我們後續再努力，謝謝。

主席：謝謝吳委員、謝謝部長。所有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發言完畢，詢答結束。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會。委員陳冠廷、翁曉玲、吳宗憲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委員陳冠廷書面質詢：
一、TikTok數位足跡

（數發部）部長，之前的質詢，我已詢問過TikTok的納管，目前數發部預計的規範是將TikTok列為資安危害產品，禁止公務機關與特定非公務機關使用。

根據資安法修法草案第三條第八款，非特定公務機關中「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的定義是「指維運或提供關鍵基礎設施全部或一部所依賴之資通系統，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送由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者。」

請問，業務涵蓋固網通訊、行動通訊、寬頻接取與網際網路、大數據、資安、物聯網、人工智慧、雲端及網路資料中心、各種OTT及匯流服務的中華電信是不是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

另外，台哥大、遠傳基於基地台數量以及用戶數量，是不是也能算是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

甚至，未來政府可不可以用這一分類將電信三雄納管，要求TikTok除非解決資安疑慮，否則不能協助在台灣提供下載、服務與更新？

我要強調，我們眼前有一個使屢次遭報不當利用使用者個資的TikTok處於無法可管的狀態，既然我們朝野都對數位足跡遭不當使用有疑慮，就積極處理TikTok這種有害平台的危害。

委員翁曉玲書面質詢：
本院委員翁曉玲，有鑑於政府為有效打擊犯罪提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包括修正得為通訊監察之罪名、擴大調取資料範圍、簡化調取票程序等，其修法內容涉及個人隱私權。爰此，特於立法院第11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31次全體委員會議，向法務部提出書面質詢。

說明：

請法務部針對下列提問於十五日內以書面回覆：

一、草案第11第1項規定「檢察官、司法警察官為偵查犯罪及蒐集證據，有事實足認通訊使用者資料於本案之偵查有必要性及關連性時，得調取之。」則，

1.所謂「通訊使用者資料」是否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對個人資料之定義完全一致？不論一致與否，未明文規定，妥否？

2.草案以調取通訊使用者資料對隱私權之影響較為輕微為由，不適用法官保留原則，法務部如何檢核檢察官、司法警察官之調取具有必要性及關連性？法務部之內控機制為何？

二、「通信紀錄」、「網路流量紀錄」，如LINE聊天紀錄、網站瀏覽路徑等，是否係個人資料保護法定義之個人資料「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草案第3條、第11條增訂調取範圍包括網路流量紀錄，偵查機關、司法警察調取應踐行之要件為何？如何保障人民知情權？

三、「監察通訊所得資料」是否包括監聽紀錄、通訊使用者資料、通訊紀錄、網路流量紀錄等，適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7條之保存、銷燬規定？

委員吳宗憲書面質詢：
本院吳委員宗憲，針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關於網路流量紀錄等問題，有賴主管機關之說明，特向法務部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所提出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第三條之一第三項新增規定：「本法所稱網路流量紀錄，指用戶或電信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後，公眾電信網路所產生之通訊設備識別資料、網際網路位址與位置資訊、通信時間、連線用量與封包數量、網域名稱、應用服務類型及協定等紀錄。」

二、請問法務部，何謂「網域名稱」及「應用服務類型」？而依據本條，檢調機關得調閱犯罪嫌疑人何種資料？還請法務部詳細舉例及說明。

主席：現在進行討論事項，先請議事人員宣讀提案條文，宣讀後，我們會休息到11點半，再進行討論；如有修正動議，請一併宣讀。請宣讀。時間大約20分鐘。

[image: image2.jpg] EHEEELEE S
> s BB NI HY
KTT ﬁ$wg4Amaﬁmmwf%mmmy ER

BUIRY | RV ENE « SETEE
¢ (B0 MOIIAN) FFPY 2 & R YL
W RNER 7MY B E S
SIBME) BT « DS B Y
B 2B B - A 2 E W
CHRMET S MR E « M Ty

WSIRY T RERE B Rr R SIS - T
» BEA Lk e o)
MERE R W E BB — 8 T )
&« UEMY R S T S B ol
SIEET - S BEVIEHES N
DB H—HAE e H—HIH
$H WU H—H—+#& zH
—HIHE R T HN A

° kB 2N4

Hy el S8 2) B Bir 5 B2 e 7 & 3
EVER - it ~ AR R A
- NE A ) 2V B RS
S TER S 4
o MW B E T AEE

g} - Bl - EJ il 2 B o)
« [ EVEE « 32 B 2 O K
R ILEWRKER B

~

ok

MBS L e Al ) 7 Wi 52

Lol 2 M Y e M Rl Y > FEY S 2T A ke ER AL HlH
OIS « BN B~ MRl - B EmE
@ EFHEEC « [REHZE T HEEE - EEECFNICIEEE L WA

TSR 2 i mr s | T2y SaplsaRl - RkENHEE R R21E

VM&S@%Q LT B

B A RARE E) BT «

HEI B Y e 2 328 =

mwﬁﬁ LSRR

> fok B 214 Erld
SEHi S BB Be e W SR 2V B
TR HEEd IS HREE B -
FNEZ T B ) VB E B «
ok B 22 B o) HE T EE%%

o PHEWEETYEELE) -
Sk~ T2y ﬁ%%ﬁ,@ﬂ@
B SUMRS) B L R
R BIRE) BT < P

ME B Y H SR A
Bf S WA R e

o 1k 214 Hr L
S SR EI B
AW

)R]
,ﬁﬁ,%$i%§
FEETY HHE
Q%ME@%@%E%%

- WEMENEE ETYMEREE) « Sk
wEmLEE\ FF )~ BEE)
< GG 2V B L K HOREER

AL SRl 2V BT < Sl

PaEZ

THMBVEEWHELYE  — | ANSBRHNYHAYRE T | YRHWYHHSRESHE | SREHHYHALREIHE
DETHAMIL | BHYEMMTY —2UCE | BYU2EMWRY —2YSE | BHIEMETNY —TH=E
i | X %) L X UE Y F A EE | ¥ WO¥ o ow O
X %) %v f:fs
%%%Héﬁ%%ﬂé%é<%%éa%&%% %@ ERAFEG
R T AR PSR AERT | BTN




[image: image3.jpg]ZULGEHEBETRE
WS U S EF AL (B HE

2B  hd 2+ =5
= [ SRR MR &

W 227 EE S R
BB ZEE L

F Y =G L H
08 LLY ) 8 [0k 08 35 (of L) T (—)
pbﬁ%%&@%ﬁﬁﬁaﬁ =

BT —=H & HE1ENM

HIBL 2B SR B — S~
> 36 4t
PHE T T =S e« —
° EEaTn1EHERE) « FEIEE
EREME B R L T IS
SNH BB MUEETE S
[oFHELR B I Y B Lo
S HAE Ll Dy ~ T2
I — e vz s By 23

ENEFTHEDNEED HUE

Y EH 8 - 451E N
T ad =Ty~ A= P= a1 N

o BE [

FHE B T YT = S B A
- Easom e HERE, B EIEE
CRENEE R A L2
JH B EEN R MUEEC =)
[o F e SR B L LU« Y BB (B
BE LYY « T2 X EDY
I8« —2MEEYE R4 BY 2%

ENESHENESES HHE

T H—% - 2FEN
BB 2B S B — SR - —
° 26 St

PHEE T YT =S S
L EEEANEEEEE) « ZEIEE
SR B AL TR
SH B EEYmENUEEE 2}
[oEHE S S W - Y EUEE| L
S E LSy « 2R FE
I — ez lie ] By 2
FESHENEED AHE

ST TS - —
: STILY

E

R WS = N

iy
\
%
7

c HEEE L B AR E g
B BE Y RO Y YL
PN E U R RHRE S B — 2 ¥ hd -
TS~ =

o%MNQWME@%
@mﬁﬁii YN E B B —
&% TR Y B T SRl
M%w<,%%nwgﬁéwﬁ
B =

i

.y.t\ oy UE R E_




[image: image4.jpg]& e 735 TAMEEGE) S 1s Ry
< AETICYE e LB, « dELE
NS Y B
-5 [ 2R LFEIK « Ll
L& BEMY R EY B N R
i ol B A BE Y B = S 3 —
LM Y Hh-- B ATE)
Er 8 B2
KEYTITHHYVA+T"HZ
BT B — P 3590 Chl)
- AWYEFEAZYH BT E
el s A AFETH
4B AT HY H
+ BT H—JRE X EH(=Z)
2 2R
VETHENETENE EE
IRE: 1N e EER 2
G B Y HE TN = B Y W B
FEEWEE NENETE
S AT 2 SRS H =
FHENY EHERENE
%@%ﬁ%ﬁm@ﬁﬁﬁﬂﬁ&
o FERTYE THENETE  @m

O%N@Q%
Br— 83 =/ EE A
CE—EH T\ RS T
o HE ) — SEOEEr TR
Br— 3 G S
oﬁﬁ@w
S LU L BB RASE ~ B
— &Y E Y HHET A E =
o HE LN AR E
—EE =YY =EH
HYA+=—H=% - HH=5
CErTEEEN Y E TR S Er
hdgs « Er— &4 - E T
CEr=8E  Br—EHN TR
22— HTE ¥
T4-hdH—5£ - Fhd--hd H —
& H—Y—-hdE 56 -
¥ _+hdEH 8 Er—Ed—
+EH—E =TT
B8~ Br—%—1-_H —
=] %E%,<m§ Br—
Y b8 HE— SN E
Bl — g HE 8! I (6 3 B L

Y= EH G e N
O%N%E%,
@ 5 N+<§%%§%

mma_ﬁ,Wz R
WV%H%W%H%,
Er— S " E g3 A S - i
o AEHHLL Y
S L R BB Erh A5 ~ Er
— 8 LGB HE L E
o AE L HIN AR E =80
=PV =E = HY
THE®E CYETE BT
N/ AHYETEE < BrhdSE - B
—HEYTEHTE E— %
,W\ ..... wﬁ%/\bxmm,i(t —
¥ —sHTE HHhdE
—& « Hhd-hdE—% - H=
+-hdH—%5 ¢l_§m1
Z—+=BH—8% - Br=%%)
H+Hm1%,ﬁ}+wm5
8 Hrhd®E « Hr— 8  Hr— 8
Y EEH % B EH =
— e E TR M (EE B

SN YWY =H=
£ =2YYS=EH=E
YA =H=% Y JE
=2 =YL H=%-
ZEYFE = iRk
THENE—E T E—
WHE=% BE=% B—%

eI = i
R = =T =
B IR E MR -
L= =R = 8=

m -5£
UL E T ERREH
Br— A TR T
H—eH "% AHAAEH—

i+ —5 - H=-+
hd B8 « - Fhd Bl —8
H—t=H S E=EH T
A e %,i s o0 =L -]
< Hrhdfe - dCeEH M Er—8
Y E % B8N =
Bl — e e TRl N (E 3 B EL Y




[image: image5.jpg]o HE Ly
%%m,%M%%@ﬁMW%
TR Y =M E R
OFBEEN AU A BT B & ()

° BELSINASE ~ M =R
N N R Y TR B =
B BT EHH O ERT 2L
eReIEL3E+ 8 R+
Vi SZLMEEHY R H
B2 e B B (M)
- 36 ¥ hdEE
figh 361 S HE TICA S N1 g I « 2
Hr R E AT E & R 5L
= HEEN BB & « ZHFIAL
EEM AE B =
A T 2 1) 360 D 12 DO e ¥ ()
- BELHVE
P\ L B e Ry g =
+ I E BT Y OEE
AR NEE T Z B TIE
= S B ST B (B 2 v
B o AME=HEIE M)
R RIE LR

R —

\

° 3E LB =S — - ME N
%Y TS Y
=S 1) ) 1 LA HE T B B
dE =8 Hr
— 8 H R
LB ER - BrhdsE
Br=5% Er—EH =%
S AR RS F B T EE RS
el L ye
BN L EH S
o B2 T2 AR
BN YR B FH
c AEDVE—HEI— Y T
B — S8 Y T
c B BT -« Erhd &
,%H%&M+%ﬁmm%
“EITH BT
-5 ﬁiiﬁﬂﬁpﬁl%g@
|-l
Er— B — 4 H—
W~ E PG B
» B Er—88
— P SR

%

==

b+

=

—

%o e

1

\/

ul

LA E Az B - T+
o BELET=E )

— RN T
= 4L B LT OB « hd -

O%N&
VERIPLWE « B % - B

—E 3 hd--5E ﬂ@gﬁ%‘M+
o AELET L8 « HrhigE
=% E—EH T =EY
S LR B RS -

c 2T LHA-T
S — 2 LB —+
o BE L T2 H-hl

ENE— 2P HREHSE
c L E—EE N T
B S8l B YT - I
c RSB
A= EEE R
Er Ewm B8 Er—EYT
AL 16 ) 1% S [ FE R Y -\
» IE L H=1-B—
WY E-ERE R

o AE L EI—52

E BT LN
—E YA HEREY  —

» BB 8

Br—8 2+ E e

—ZHFHRERSE

o T L
HEE YT U

B—SElhEg

Z'Erhd

Y=+ EEEhIg

TF

o FE

i |

=N E SR =

HERRE Y

B 4N En T8 Er—E T

.l

NG E AL BB R )/

YT E
EY T EH—

H=+--E=—

SNEEr Y

G SR

o BE L ET—&8
S AG 3B
« HE L EThd s

¥ =\ BN hd
\1%§H+<%%%%,m

L pat

= SN -

) T E NG H G

CERZIL

o HEHHLL

SESIBUERASE - B

hd




[image: image6.jpg]\\

Vm&&%xﬁg_
m%ﬁﬁﬂga?wmmﬁ%ﬁﬁ%

o TZ B LT Er
o ARV L )i

m@ﬂWQS

H BB MR E) [u
RS Y B R « RE SR L
£ 1) 25 1o 28 T B ) 2O B B P
I : XL s« f BRI E) B E
B EHETH Y
HEsELTY - B e a 2 B - 3
7y 34 72 B 1 2 YT 3 )
%%%@ﬁhmﬂﬁ%{\ﬁ
Hh §H) « =38 JAUEES
%%
N S e Bl R -\ -
o AEHrTEE -
Br— 8 TS - 3
oummme;bz Br—5E
T = ERENERE N
° AEET—EH =
M - %M%&<+m%
Erhdfe - Er TEEHAAHTE
Br— S =5 - ErhdS5%)
T ETEHA T
=& =\
+8 %%%%M#i B
§i§+iﬂ§%%@ﬁ,m+

m/

%,%§§£%%%R§ 1 e

 BHE EN B USROS [0
%%i%@%% BRI
i ) 25 5 5 T 7 ) 7 B E Pl 6
I« L3« A B EV B AF
EiETEH  BEY—EY
HesE LT - F)EDER S - 22
7424 S 7 B B T Y Y
o B 8 S 25 S T 2 éM%ﬁ
FHeh H) « 228 S EE

O

HD

B E

4
N A-hd LA R AR S V-

- HEZJE &R

Er—e9 T - O
cHEEITH B8

T ERENERS N

s BB — A=

N B HERVHHE

B EE3hd T8

Br—= %= 4% « Brhd5%)

T CEUEY
Er— Eﬁ%% CHr= S/
SEEE—EYO S BT

sli.w« %MW\T&kam»/S\N\%WXW% i*i
» BE L E— =N - B

T Sy

!

Hilt

Iy

TN - ErhdsE - ¢
B F N Er AT
Er—EEY = ErhlEE Y
T BT E
= B
45 BRI BT
EH R E an B - T
o 6 Er— ) — -4 ﬁ
YN HhASE ~
¥ — L LA HENCB Y « hil -
- HE7HNE
N B L S H) T
& W ERB LR - =
e ErhdSe W Er— 8 - Br—%8
N = RS 2B %2

HErhd%E « Br— B3N =5
S S Hr = R A Brhd &

S

Ei— Hr—8 $H+m%§

VB CENR =y 3RS ~ T+
A6

%




[image: image7.jpg]g2 « FLEILS2 ) EH E [ R e
ﬁ PSR LR o IS
B3 L e bmmg@ﬁ HLE
oA EHEE A NE
mi o L) e BB %::1@7%3 < AEl L
PO DAY 5T
T —M ) & HE -5 « M
i a7 L W S B B L
N N EINE
A SYEERH - B L B2
7 B o HRE o M sk « B
sk HEH S EEEE
o LB BRI
HEY LYW E] 223 UEES
ELE A - SRR 2 Bk
[F= =T INVESNVAVE Sivi Ve
HELEEHEBA DS YA
Y Mj\m ﬁmé\QWAQQEM &
ey < BRI ZEND « BIEMEN/
hAVYs « FER %&@WMW@@ :
AR &2 B B L H
WA KEERS SRR I ETT
A NG B REF L E YT &

- EWD

SAVEEL 2B TR LG L B
MI3E ATV T e
- EFETE B - ST
B3 LI e BB ) TEEL T 2
SIEEAE B -
STELNGWBAN BT « AL
B LAY SR T
A E Q5 < B
50 5 L L B L
S NEE N
T - DL BT
S OB TR -
W B S
o MLEF 2 R
Y LT R 5 LIS
SITEELT - TR BT B
(W - PRSI\ IS
R B U
gg% SN TR 2 3
FeE) « BEBLSELY | BRI
RINIR « AR B35 -
AL D T R L E R
VLR BRI

<//

% N ERER L IR
H o« MBS MUEO S [
I 52 Y e« SRR 2
) 2 I 5 5 0 ) 0 A B
TC : BEL R « of 2 Bl
EIESI  HE Y
YESEETY < HJEDSH R -
AT B A S S YT B Y
B 3 5 T [ ) B35

Hch ) « SR m Y

cHE Y =% -

H— =% 9+=% 9V
—EEEEOY ~—

EEZ
TIE - B ETEE N
=

¥ B AN E =
LT e -
v
N A-hd A Bl -~ \/+
HELETEE
Br—8&EU - LSy - -
° LWNW\H]}\‘( MH\ mm

T




[image: image8.jpg]HEHE

E 28

==
FpSmbiblE « ) EE
Z -~ B[] B R
ERRE R WAk 1 )i e
© EaTn R g AR FERR ]
el P B el T L B B

N =2

° T 2 2

FaEREERSEE BRI
el A EIR e

H

CANEVRE Pt =-2 L

> B 2w e L SR Y i RENRES

o LB R ) B
MigE « g SR VEH E I A e e
< PSRN B e R
B L B E N EL A Y

SN

omHEHER A A2 - S
st LU MR B B YT« AL

P LR 2
WY —l) g A5« ME

4 0 s L B 1
S NAHE TN S
AR - (B LT

ST HsE Hrasay - FH )
s~ HE RSN BRI

o MEE SR

YEY WG 5 U E

BN B o SR BT A b

[ =1272 1N E- N VAVES ST Ve
RS WA 22 Y
S - SINVRAX TER B3 25 4
TEL  PHBIEIEY ¢ BRI
R3] « fERR it A 2y -

&ﬂiu%wﬁ%gmﬁdﬁ
NS ERER LT




[image: image9.jpg]HEA AR « B mA WU B H
« M EREENCIHAS 2 A0 23 = H
TEA= WA EHEER - =
"
<%M,W@N<%%&
HEEIHEE « £TE
e~ W YRR
EL MBS N E
ENEN&H
o MHE—HATE & «
A E - D H N
BIEes[EAslik A [ = ES Ve

b
B A
L Uk
¥o |
Sl %‘@*%

L 85 B = S — -5
i+ EH T DB 8 - Br—5
H—+EEF L TR B

Vs - L& « £ T8
MR < 4R HENCR R 16 B — 5

D ETIIALL

s H =R -

kB — g 3 IE A ) WE BT 3 B
S EERN SR
Fr e~ WY AT 3,
=B =KW H T =EH =K
$+M@M%,$<+HEM%
CENATHZ=E HEA4T

—E A—+FETE &K%

,

Hmwﬁyﬁw+wuwﬁﬂﬁ
Er— B By
+%%§£ﬁw H =g HE

ClREEY ~ HEFE M IR L B
M e Er ~ B B S
Bl Y &~ AL gL =2
WEHVE LM LS
W FmEam By U RR R
B « R BRer 5T E Y T
Bk I MO B Y

EESHENEEES HNE

IR )W HEE) H BEE
2 SR FE W
FY WAL A+ =EH=8
Y~ =B=F -UI=H=

CHNVATHEHEE ¥ T
B=% -HHYA+T"H=% ¥
A ETE N ATETE
] M}iﬁE HVEH
B2« B8 « Er—E2hd
+& %Egﬁﬁ =g F s
ClR Y  E I MR A L
KA M 758 B B A T2EEE
B Y S ~ HhaSE 6308 Lol =2
HE - HVE - HIE S
Y FEdb BBy « U a8 w B
BV ~ A BRE R E Y HINT
LG = LR T B Y 23

ENESHENEEES HNE

B WY ITLY  hd2HY
+=H=EE =Y+ =H
= WY =B=FE AT+
ZH=Zg - H4+=H=% AV
HTH=E  EN AT HEEE
HEA+TH=F - — ¥ "=H
=8 - Y—|-FBTF - YN,

THTEH T TH TR
<V BRI H A
BRI T ARG ELS
CIRAREEY ~ EE K W TR A
ST AE g ~ BB T2 HE
Bl Y S~ hd a8 =2
TE - HVE - HIEHEE
WL FEERE Y « D AR L
&Y - FHEREERE Y N
EAE = RN B Y 2
EUESHENEES HE

° B 2 12 B
NG R LG, « T ERE
£ BB R

%ﬁ@?%%NM%%%@
SR H RS -

< %/Mwexﬂﬁm




[image: image10.jpg]TR R « TV
| ML S T ST
k716 ke

CAGNG BRI

R o HREER S
FREFUE VTR NGFRHAE
HV ST B « S B 2

mwmh[v Wvﬂw H @@3\55%{%\ﬁ
P o HHEEY o L2 S W St
=B-2 TACVEE TSR

R LS Y S EEE T B s B « 56
BN H) =
» 7 HHEE

H«Z

w@umﬁ BERHHMYEEIR T | AEVESEYEYNES | B HUEATHETEEE S | 8 AN EE ST SR VN
et KB B - AR S B ENYEE N EE | EVVREFHIEEETE | 3 Wi 5 ) e
@<E@£%&IW R — | B mNE@Em@L AHF=MY | B8 HSEFTEENGEE Y E | &5 W %memwm@i
DETYNIL | EEGHESY %1% | SRRk HEY %12 | = CEEE 22—+
o s TS ITH « R N
NS ST ESS -+ 1. ,,wmﬁ
> 3 m S IF « A ERE AR o s m ST « FERH R AN AR VYT « BedgEr
NATERTNEEE - 1210 &I BN VAVES S T NE e 2 [ i 2 1 i & 1 B g B2 34
SN/ R S BIAL « B2fEEr Il AN/ A-hA YL « BedgEr R o WORHHEE) E = 0T <
e 2 1 B2 B o B3 3 H A B E & B A28 B ) S R
o WO EHE) B R o SRR EFEIOT DB | 9k E.wm,, AR IR
D — | T DB BEYE | BN ASRE IS i S Y SN
LU E  TE2GAMMAEDS | YT TEEDEE B3R | BRI WEEinsdhs @%ﬁ_m\? 272 B | AN bl -
W RIMARE PN DM | RS BT | HESHEY R lEEp ) T Hr %N A —EE R
P ETEEE LS | WERM LA S MM | AR M AN AT SALLVEIN 57 B EL 228 ) - 22TAUE
o TZHET% « il | h--JIF « Bree 220 38— + Er s 7 23— SR L Mlﬁ <= 3 L e [ B
o Z[ERH— | BRI SR H 8 - 54 [ 55 300 S SE W ) - SETAHEEELL Y HEY S RS
W BmWTHEEWEL NI | SRR LM O R | LYRROMINEEINTEE | AR RS AR BT
Bl « WS GEANERS Y HE HICI 28 SR E BN | SRR SLTE & ) IS R B 2
ERHESH A « TIRPHEDCERE W | EHTe  FREARIUSEHE | B R W S RER T — ) %%@h)&% CELHE R




[image: image11.jpg]EH)—+T H TR -

BB REEEENY 2

WIS MBI BEY

GRELAEN = B L 2 B

B 2 2 RE N Ee < b Y

£ Y E) K BE 9 2y L e (—)
=

ilil-bgm " AE 2 I HH B T YT =

R HMAL  Br TS A

A E A RER B Er— e )

o T RkE B U, SR
2 —2H =TS W
IHEERPEOY &L EL S « HEY
AT M Bk S 5 B ) B B
Br—SE 5 SR GELEE - 1]

B BE ARG  WEBEET)
TP U B R e HEEE )« Ml
YR ERY B ) SV B T Y B By
< NS e LR T ER S S
G MEE e « E SR EHE
HEE S S SRl — = N
ﬁﬂﬁ@%,ﬁﬁwwwwgﬁﬁ
E AL AT Sl

—e LY«

) Y S B KRS -

“ W\H%:%L}w@m‘mw@ - GE
- B F LI
o M B B —

> [i%5
N%HEW%“%QW CHHBE -
HEBER B SY b H R
E%ﬁ@é SEYHE) Mgz

B« HeShg e e R EY -
leh ) S 2 B~ [ 3 T
I ANIHE T2 (TN 4 Rl A= e
EAOERImN@NE - e
Wi~ s - S8 80 6
<[ HE B Y <y - [ il 2
R S B2 - B3y
= KRR AR RS2
[B] « 3o 42 2 25 G HEME « L HYER
NBP)E) « Siiss VT 2 EE D S B B2
Erne BB AEIHENCY
WENERMEERZHE
=

Pramssd

M2 M — S B R Mg

HREHES ~ g3 e Ll =2 « fig

ST 1658 S [

BYSY « LB Y B

WUl - BRI =0T - B Y &

Warr ~ YEHIE - 28~ X080« HE

2 [ Y HE B YT - [f e Sl
BV R E - 2%

s MR SR A EE SRS

ol (o 42 H PR He g

B 5]  SHF RN TV B

G RE L 3 ¥ 0y E UL Bl
PN B e
EAEW GRS HZS R
FH L
Eir— S IH e g3 « BreE Y Pe gl
EHE - mIHPE R A S R R

RT3 AN ZFE ﬁﬁ%%%
AERIECE B SR EE N T
WE G B 2 I E U
RIS BEE T S  SEE
BHHEENSH S EHEY
EE- )=k 2

SR LU REBESTL « ZREREL

W7 ~ A ae R BV -
HEE A ~ FHSZ LM - g
59 I e IR e o 2 3R
B4~ FEE s s iEE
HREY © g BB al =" HE ~ g
e NS ST AN IR I CACR TN 4
BYSY « LB Y BB
W ~ B IR Y
W YHdE - B8 I8 HE
ZHPEEET T S

HHEH 2 mA e B9

- m M BESR A B R L E
/oI CI AR = 1AL L
B &) « SRR N Tl a0 B
S RE 2 S E Y SR

W EGE Y BEE s

HAENBHEY AEZHH=

HEL
Er— ) IR B e « ErER M=)
%m% 5 MHBEEE A L E 25
TSI N ZFREACE
AHRIECE B ST ER N T &
T E SR 23y B U

H =
S




[image: image12.jpg]8 S5 ST EN(T)

o

# L EEHEEHHE
mﬁn%mmﬁﬁﬁ B g
B S R A T I B BGRe
el B 2 S S T T Ay
Y 4 A RIMEBUIE 224
HE 350 % =) O RS (1 3 -
e LIPS T TH=
Wy BEEEH | DL KE 8
B Br B A6 S L 2E 2B TEH 4
Y B S H M (G2
Hr 228 e - e Y B
@%w%ﬁ@%m@<%%

Er TS ¥ -ha 55 1) ) (i 4
DR [P ) =y T B ~ HERMIAEY
B Erhd ¥ ARl H =
8BRS — 2=

=5 ESL M B R TR
ST H=E A0 Y R R

> [l 2 B
D) « RHRE SR S XA m2E =) B ol
Bl ) TR B E PR RO « e
VU ek B B B o M2 7 0 1 2 B
BMBE T EHEEE

@

BEST ) « HE MBS 2
> 4
SRR« S O MR R B

ZErhASE W Er T « Br—5

- SRS
ERZ-ES R A R
BeLIEE) B - RS =
- k2

e g

HE N E S

o EEY
g e s e

(6] 3% 5 1 BE 50 30 3 K e 7 0
BELIYERL B « BB =

o FEHE
USRI B EC R RE S
o FH3E « —

D BRI o MRREH ¢ mEIHEE
> & N BESE R LLB 2 g

300 N e B Y B T
o (4Rl 2B T IH A
wauwmmmkmmm_yﬁMmm E)E e -
AEEI=F-2 T 3=F-1 L:3I=Y}
) H 25 @mm@lit CRH A
HEm T EHEE I NE
WA R DY 2 e T B B B
CHERET V=% - 7Y

V= E RS [

o
S HEEREL N o B[O SR S RE
BTN = B &
- B

%%%ﬁw&&%%%%
BELIMEEELHH B « RIS

TR SR 2 B2 R - —

o BN

R R E v Es ey

ST« S e
EAE B2 T Y

G
B
mé
NN

2% 8 S L5 P 1 0 R

HYHE BN Wm0 E

NL

=2+ EEE- 7T UE
Hapl - =2 E— 2

TH YIRS U
BT RED Eh= 2

AT hiEAEE A%
BYHY IS R n
T TR« LA

&

AT HEE 2O T TERE
e IR et
THERE B EHEE Y




[image: image13.jpg]%WN%W@%N%%%?&W%
Y BN SERHY TR
it E%@N%%ﬁ%m@m s
o LSRR B « ) 2EHENCH &Y
25 BB %&N%EMW_E%@M
EEH B HEBD ) A HENCEE A
Wm < HOf) s EHEERNL - RTH )
SEAECICRIER R[] « HEp B Y

i’

AN W\H@ A mw@m\gH%@m@ +

AL e wmm%mm% ‘ %VWN%EM
BN 1 35 8 B B IO T )
Tl TR | 4 S e

KHRE B = fp o M Er R L)y~ =

o TZ)LE I ORTL
< AR MM B T T
= EE ) iz - B E
sib By « KEBESI U6 2T VT
= [ B i ] « ) o e B L
LB B B T S Y KR e
TN EE E R ESyEE 2T Y]
l [ 2 — el [ « BT
AR FE S

FEPEVE SN

EUSTRE I B kL

o

PO ABE Sy < (9 20Y B o)

EIEE S HE SR B
MRV Eaere - E558)
» 8 2B\ H &) <

%%%ﬁ@%%%%é%%
2 RSB EIREHEA) TS|
%I@ FEH S EEVIsk B E )
BT YRl « £ E)

%Tﬁﬁwiﬂ CIHBEE
o

BN HE = B SR 2

. ¥
VRSN « I

RS PEAVE =N
HEUSIEE R A B R
B AMEE MR RE S « E (Y B
SV 5« S ass N EETC

BE B re B8
o [ 7 Er V/IHE ) < Kl

B e 5 R e BB S BT

X EEEBRMLIMEH) TS|
LS FEISE R
WEEE T Y VA FARY - LE ) B

EBEERETH T LIRS
° 4

BENT ok « HE B IHRERE A




[image: image14.jpg]o Hr'lLEE « HIMEE
HNEGANELIE « T £ A LB/
LM« LI I )
K BE A B T S ek B 3 B i e
i — S S M T EE T S L
- BErF SRt « MEERhASE L)
MrATg) e « B L BT &
memmmw%m%m%m@mwmuﬁ Sy 2 E
IHEEA RIS ) T2y - B

o M BE R Y 2 EE 9
mrmﬁmgﬁﬁu@%/\@w Bl L

e

me%MmmmﬂmmﬂAuy w&MHmwvwmwmmmm
ot VCENIEVARE g Ao as . N1

AT HEE « A e
BipdEp @yl - R8s AL
BE YN - At RIS
o TR R - BENCRERY
LREE N BT Z LM | HET]
343 LU 50 ] R o W WD B A
AECEH MRS « e Y EEE
QUATHIR Y S EI I B AR g
LN CONG oS Tl =y < Y ERS © F38[m

(,s(,._




[image: image15.jpg]Y il e OEITHE
& SF TR RIE] TR 78 g T ER e -
S ECAREEr SR AT s
R SARBEAEY <= Rl sedlE
B I ELCEH IS
)5 B B0 H 2B )\
L) B AR WY 2 E
N /e BN E AR AE ) B)
We Ean A Rl ~ )22 2 BT U
KPR - SRR Y5
Ay  EX TR
SOQA R R B el « NI Ry32
H )85 B 45 22 B 3 JE SR (—)
; 2
B DEE R THEE28T <
o AUHYEr 1T L [ean & « Bl 2HE
o W8 B EPHEEL Y ) O
< FEOREVHC « of B B ) E wm
RELIE oY B 2) B e = By ~ U
o AT
SN HOEH BB E VS
° ETO-EE 14
AL W Er| b TR BN L -

Lot
_u
S B




[image: image16.jpg]FEVEERY | e « HEL
BRI A — £ B &
SCLRRAREL¥E < (S10TOV (

UOTIURIDY MH‘GQV usuwipusly

-~

SSO00Y pue uondaorajug
) SUOII-BOIUNWIWOID[I |,
¥ ¥ § B B
T—o IR « I6-RINNg
P Bl - BRI B Y B35
B AN G ) o5 W 2R )
AT B e B L
mﬁ%@@% RIABWLEE)
4278 AR NS B S R BN &
AN RS | BB
7 M e T O B TR Y
BV « SZRAUEBO Gl By < BB
P RS DY B) B g N R W BT R ()
HHTZLENZE Y
=225 22 KESACARE - =& A
NEGEE B NE TN
=M Rl
LD E YASTRE B [l « (]




[image: image17.jpg]SMEJEC ) B kB B MR
[ o BB TR W F e
S BT Y 3 Y e 2 W )
« MYIMERE Y Y B Y B B B
FHZES SR TR N H
ErfEm MY LY - B4 - B
N 3=l Y S AR AN W 3 W 1
Hy Ul SN E) B B R B2 e o SR E) B
< JrHe - MeEd KSR E - BE
WA HEE)EEZEM « 523
TR BN L2 ®mA 4 TR
S/ b Tk E R R 2 . —
 ETEEELEE S
o MM AT E U
R I RE [ 2R Er - S S ErL 8 -
EIAVAS 2= e 1R N
HE W B B HRE R Z£
SELTE 7D B Y i B B R
WA B 2 s 2 B AL « (
VATVO IOV UWI0JU Mme ]

J0J 22UBISISSY uoneduntuiio))

) L EAME B (

10y UOHEIIUNWWOY) PAIo)§ )

=

1%




[image: image18.jpg]B E SIS BEHEIMEE) R -
EMM&mmmwmwmwmmmmnﬁbmma B3
R EE A AT
LEONE LS R 25 AT % E) e ﬁrﬁ,i
HE AT EY
RERERE[ 25 « mm#nztw%mm@nmm,,w
M - HrhdsE - Er= 8 ErT Y
%&M M E)ERHBERET - TR
HEEHE VIBEHR « SZRAUEEER
%m%% 2 SN R =
VIES Y E YA SARSONE « 4T ¢ R
PaditiL: qh¢/mpﬁwwgwmwg LRSS 2
Yoy« U AT E - W
{2 L) Pl B R R SR e B
o ok B2 ) HE B
¥ [o 2 S Bt H S B e By
W) LS B « SRR R
%@M&%@ N VY ek B )
WEEGEN BED  SasssRamHerL
%@ﬁk&m% HEEE A
DWE— IR o EHE Y IR
EJAETICRERE YT « e B Rk E S L
S TEE A E - KRS T




[image: image19.jpg]BOE « RIEERET 2N =N
N = S E B O
B = 2UH-TEE - T
HBy =2 hlEE—2H
FHEHSHE « ABEHFEY
BT - U 28 E R IE WY < R
i Rl 28 N EL - A R B =
UEENIE S Hsmr & « B0 2k
ERCHE TN 2 o 2 s B ) ) T B S 1
B A E 8T S B e 2 L
YR m@wNﬁmﬁm@mmzé
L E USRI Z e S H ¢
%N%@@@%%%%&Eﬁmw
Wyt Bl 2 S B D ) 2 25 W )
< BEC RS R4 N HEE T YT
B SR RSB = S Y« hl

- MM HIE =8 « Bn &
HE - M Er— S IHE
Eres e R . k%%%%
m%& HEREE 3 [n A2 H R
M Bl 5 2 EHYE 3 2 ﬁ%%

%ﬁ%@%@%&@%@N%%
SIS E Y S Y 2 R Y B

HIK




[image: image20.jpg]4

B HTEN = ENE M | BYHEH  NEMBEERE | 4 wam RN EREOWERE | BN HECH DL

HS ¢ R e R B SRR L E & GLEY  HBETZEMH | 8RO HERTIHW | & B - MR «ﬂmwgwta
FEENE  BEZHBEUBCEE =4 o 12 HE LY [ B [ Eie O 3% T M2 B L) ek [ 4 1] B [1E 37 T 2 B LWk 7 8 I B [

SRS L RELIH 23 EE R - - ({2 o (A2 EY H B R Y =S - A2 E Y H AR SR Hy 24
ERHYCEN SE M AN c = | B H R SRR Y | BMEE RS NN | AWEREEMHAE ML

CBITEZ | REAHESMMOY SN | Y SMEHE e ERENE | RO MET | RSN
SIRELTEWCBCONVEAY SR M | (U TN EAENGE O | ECLD W (Y B SR e T O T @@ﬁﬁﬁ@%%%ﬁ%%%

SRS W RS B EdTE) HEREHNBYRESE FVEIE A RERE S &= BRSIERT B  REE
R SRR LR o [B[NE « &HEE Y Y o [BNE ¢ SRR T omagmﬂ %EMWM%MMEM

Ve ZRERYEEAE S | WOy 2REEVEAE B | ¥0EY  2TENYERAH « &

EEE S E AN e S !
WEREE ARV B - | R EER A 2 e L

l><4<-

BAMENEY EERAYE T | 25 IO A BB HT o 2
TN - — | DEE S B | RN  WEY | DB B
CEZANILL | PG ZE TEIE Y- | BN TS IR MR- | BSLIG TSR WA

o M-8 2R A« B
N@w%r SEME « HENGHE) L
UHIRNE RS DU E VB« kB

HrpEEERe « 23
S SHE By B 2 ERNE o T
OH@%NNWQQﬁ,

B SR T E s AN FEhlS

Liyr « T2 gyl 2 Erhd Il S0 ~ T2
o MY KEBEF Y

HE
- B
e
@ x




[image: image21.jpg]Y SRl Bl 2) By 7 B A
TEH T T EREEE RS

- M LI LHE H AR IR
B BT SE - Er= SEAE < Sl
iz QO AL BB S ES
LERENE  SEZHEWHCENE

hd

HERHS LREME 2REEE - =

OMKWH
HEANATZ) 2« HBE S TEHEEL
WA ) B SR E) BT B
BEN R EE B A MErhd g 1 &
NE < HEREY MRl 2) B T BN
HE Y =R I EBRES N
> ATZh¥Er—5E -

 EUEEE LTS

o 3

METhASE T ) SN « G
S B B B BT

AT 2 52 T8 LIS I B B A 3
VRSB H  EXBIE N ER 2%
TAHEEGN A RIS BT B &
MEr YT R A R B

o B S TR ELAH Y ATZ) IR

-~

g
SAVELEL E 1 i 200 i
B« B0 2 ek 2138
(s RSB IR DA S - S5
BAFAEHEH « B R0 2 A
Wiz TaMEE B (A M Er [

° J 38 [0 S Hif R EBEE o
LI i k= T S I iv%w_mz\%N
HEFSLTH) - HEEZYE

7 £ B ﬁ@.%%%ﬁwgﬁé
BB QA2 B o e

HRWS W E RS R

1
=52
HISBEAEY B Bl B (B 2y FHEg

Al AR

B R B RS LR s E
HH BB E Y 2 1dEd ) T3
(T2 MBS AT DA, - S4B
B EHH « &m0 2 1Y
(%4 B O

° 38 [o & Hf
BRI RS T B

Wlx\ﬁ i”n

A 2 HEHSETH) - $EE
ZYpE TSR « BRI
EFEHU BRI GUI 2580

Yo Hil BB 3 Y o HE B Y =
B =) B R B is L A B B

Hagom 1 H o N FRE 2} E
o oy R SRR
BRSNS TR EMEHE

A AL
M B R e tREME
B« B0 4 1 3ed ) s A3
(2 R B BT RS - 345
BEHEFEH MRS L FHE

s B E I Y Bl
o 38 [ £ HE TR
SN DINE = ER T I 55 2
MHZHEFSLTH - GEL
Wk SETENEE Y « EREIHE
BEHE B GRAYEE LN
S B ER UG A
B B B £ 55 S M oy 2 S B
EVENTRACRENE 343
o ZENT A [EBAHEY
B BB S £ H HE




[image: image22.jpg]SHIMEI BT BN GREEIE - il
- SE TS
\ﬁﬁu%wwﬁ%a,%ﬁw

T <L [ BH R SR E) B YT E
I 1l I DwM%N§%
SN 0B Bl e D Yk (T 2 5 )3
EE 4 « Erhd S Hr 8 [ERn %
B -  HE - BFE
Wk LD B WSR-Sl « —
S S ME RN TEREES - =

MY Er— B PR R B

HiHBEZFH WMEM.%M% BELE %%%é

.m_mm_u%% SRR EIENGRES

U ABRAERERIEEE -
D ETHIALL

I E YU SIRE L
LLELfE im%%

5 ‘Zwmmmwﬁmtmm%
I EW%,N“N#E\E%%%WHE%
@immmmwm BE w@ Y [ hﬁ_%ﬁ_w 5 Bl
EBRYTERENEES

o WS T ﬁ%w@?gmﬁ%%
EANARUIE gt S8 3= R xmzv
Nmmﬁ 2% i)&m m&%% B
=R wm\w__mﬁ% n;mm
@%%N%«Eﬁme (ORARY ~ X504
kBB FH M R BE L
(A A8 B B R =) BT

ENEEDE  — 2

prlE EE Y NAREINOE Lt <35
B U Bl il B LM % HWEE
B W FIRNEUEBRCE « 2 A
Bl B L 55 AU ,%MEE
SRETERENRESE
o p)ZBESALNENEEE, < LW
A« B S 2 U2
Eir — IHKHRE .@ e (0 I 2 5l
SRR ERENKES
w@.%;\é FEW x Rl
KHRE LIV ME N 28 B « 3 L]
B B 2 58 T ME O 2 Sl
SRR ERETREEE
ok S 2 B A MR RE L iy
[{H% %%L&,@ < RlRlE E) BT
BRENFESR —2HM+=

-

1

ﬁ%
Wy

o L H¥
hase AT 8l & « SRBE Yy s 5a
WeE M BRI BB « 28T
2 IR DNES O B ) S S Rl
SR « LB BT I




[image: image23.jpg]SRl < HMMEEOEREE— SR E =
MERFEYT « Br—S¥ (2
M A Y E W BE Ry e — 23—
EVFY BIASE « G E e
N ek 5 B M e Ee %:ﬁméﬁ%é
B NI E) B B FE R E)
D @%&i e o=R=1)-"ENA.
o RN -
 EREEELEERS
o HEYE B B E £ PR A
BB I « HreE S Y
SHBER 7Y f « BreE U S pEYE £
W - BTER BT E UIREL S « ML
- TS [2R0 % « SR
R E HE « MBS S 5
B ER SR WhEHEHLD
HEENEUSIHEN SN « T
- Er=E BRI E « BT
< RIZBUS LR EEE R HEE
VI SN LY e B ) B 352 el £
THRECAEATY « S E o B
N Er— B (A A N £ B

- L AR B B
S E LSBTl
Bres MRV H A EE R HEr Y
KERE « HEGEA) IS - [HTL)
B~ VLA I E VSR A
LEDRE)EC  {of B3 B ) 2
A=
W E R SME TREME
FHEH & - SAE R ERH « |
Fom V2 W 3kd) B AT
Y WS Bl B — S i B T 1K)

et
BSHEEEY Y B B R EUIEE
54 @ AR A [B] B R L
FOlE 2 B RV H (B8R - B
7~ HErRERE  HEeRd) 2
m,@%%%,ﬁﬁﬁ%,ﬁﬁ
e W E Y ST bl
SEEHER  HBEET L F
el B AR R B W R
BE LI 7 £ ) S B p Y S S
DFE YRS ) B FE
S B 4 2 SR ME g = S Bl
SRR ERENKRES
O%QM%%WE%ﬁ

N




[image: image24.jpg]OMmﬁw;%Am
Risk « B LEEEESIMEI B Y
VEIENGREEENSLHT S8
BESAE R « HEE 3 5
) i T 38 R D R K B e £k
B 2 M 2SR S B
BUBERENRESE W ERLD

BN E USRI £ -

L .

- BT= %
M (BRI « AW « BJERGH
I HER 9 « (&R TS 2
Y 2 B o B B2 L el KR R (o
%@J%@%%%%%é%* S
TENE VST T R Y B « f5f
%WE@%%@Q%@%&&@%
SYIME BT EENEEER - i

o A L
S BEEE  BYUgH-EHE
FEZ YT « ¥l B B L [o U SRk
1=V ENARE (e h Pt SR vt
M Hr T [2RrE o BRI b
o BH L P%ﬁ < THEERS
HH TN GEIHNEY




[image: image25.jpg]EEEX | WE N SEZHEN
O I & LB S LSRR LHE Y

S A E AT E T E
B W TR R B b« 2

LUHEHTmE TR BEsE L
EHELEE 2 E T

& T E B L SR B
H &% « Z 2 2B A
1

N SREEJEY  [BUME | ZETEHMENE - (8D HEENE RN RS | FENE  RENEN R
L) 3H B s e ch S R ' R B MmN e B YU | BRVER ESEIBEUES | BRVER ESHBREHERS
PESTMLL ) BWELOGEEE ¥ | BWEDWWERE ¥ =% | BWELEEYE Y =%

o FLHEFNY ° LHE R

° wOHE R rHAEL « E[ERo e — AR HhEEl « EERoEE — HEE

s =L LETHEHNYATEE ATE) Y | RHEU  Be30sE L — YR BB —OMEE RS = | B W BT =

WML EE - VH%%@%mWQ%
T —

o TG EI s+ e
WA « [ B ARk

15 50 B e e B PA L « HSE Y E TR
B (A B 2SR 2 B T B R

MBSO T 2 R B
 EZPNTLL

FARVE Al S 1 e
> L
GHEAE W« LHE 7 N
EE BT HINEEY
(§) BASIIRERESE « =
» o WY —
B2« F—2 A B B
PEHC Y T YT

> LG

FEL B« LHE R
TSRS/ RN « VBT
TV FE Y 3B 2 5 5
EIENINA- FERE S: - -

> o U VHER R - —

PUEN B -2AEINL B
RO YRS YT

- L&
FEL B « Lo E K
WRARE IR BT~ VBRI
HAEE <1W§@ﬁwé
BR=/ER RV E S  REE
Q£EM%%%$,E
sy « F—2BL B
U HEBE Y 2ET MY

o L ABHFARE B R R Y
W EEELIHHI M  bES
e EE 2 HEN S HE

%%,&%%&N%W,ﬁﬁﬁ%
V NEHDRE) B YR R Y

=/ H

§ ,ﬁ%wwmwmAm@immwngmmmmw,




[image: image26.jpg]o HEH ER T X
2T hiE P S B BESW «
o N Er—HE)

TN B S SR LI H 3k

R R B B T g,
EE—EH - EHHIEESH  —
 EUEEEETIES

DR

&

HYWNHREZYBE

¥
7

2

ged.

s

BE

& FFLIEEERT

ERTE « HENEHERID B E

FH B L 2 L

) 2B

[ o« DB H MR REE N

E%@W%m,%@%%%é,w
o R [ 2k

BT LB — wﬁL“ﬁﬁﬁﬁ

SENEH— 5 — 2 h - B(EL
SIRME BT B NRES R - T

M —EE 4T « T D EATE)
HENEEY
SR e B« S EET I LN
BB IU B S W A o g2

NEETE AmE NN oS d=Rlh N e

o B

FEEREL IR « DEBIEEC H 2 « B L)
R Of) I DV | [ B« 2B DS

o HFEHENT L)

ey =R N Al
TENT - B % gﬁ%é@%mwwwﬁgw
TONTENE BUHYEE | BEVENVERIER
<W%www BTHEEY T
TR NI NEEH | W BTN oE EWE
@ﬁ THE A N HE THNT BN G EE
TEWE | VEENEEYR I UEEY
TTHRENCEENTARY | EUSI R MR
T YRR EREEE . | DTN AT R G
42 %ﬁ !@tﬁﬁ?&% BBV < BL)
2 « B LYTR ) L YRR Bl G LTI B« 0
%f%m%aﬁﬁ+mqua LU+ T E T TaE 4





[image: image27.jpg]LS ot
BRI IEBIMINGY MY BHEEEY
BVETEE « G E Y
RYRHBEAEA N L8 B g Rl E) B
BT ERENEEER  — 2%+
L hd-E T2 g (21O JTE Sy
LARIIE LS Wal-thiii= 2 ATE= R0 AV4
EE— A RIS BN =





休息（11時22分）

繼續開會（11時31分）

主席：繼續開會。提案條文已宣讀完畢，現在進行討論事項，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等二案，本案經上午詢答後，各位委員，我們就先大體討論。

請問委員是要直接進入逐條，還是要先大體討論？

黃委員國昌：直接逐條吧？

主席：有委員建議直接逐條？好，我們就省略大體討論，直接進行逐條。

現在進行逐條，首先是第三條之一，有行政院提案跟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是不是請民眾黨黨團先表示意見？請。

黃委員國昌：謝謝主席。針對有關我們在第三條之一，其實配合修正關鍵的條文是對於網路流量紀錄的定義。在網路流量紀錄NetFlow Log裡面，事實上從1995年以後，Cisco其實不斷在演進那個系統所謂的NetFlow Log它裡面所指涉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因為其實我們在做定義的時候，我第一個問題是，你們這裡的網路流量紀錄是不是已經包括了通訊設備識別資料？你們這個通訊設備識別資料指的是IMEI嗎？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問題。你有包括那個設備的IMEI嗎？因為通常我們在講網路流量紀錄的時候，事實上在紀錄的是那個date的flow從哪邊出來、從哪邊收，所以你有source的IP address、你有destination的IP address、你有在過去的時候封包的數量及封包的大小，這個是我們一般在看網路流量紀錄的時候，我們所做的定義。

在這邊，你們的意思是你們所講的網路流量紀錄，有包括了那個通訊設備的識別資料，也就是可以特定到是哪一個特定的通訊設備嗎？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問題。如果是的話，這樣子的特定，基本上它的目的是什麼？也就是說，你藉由通訊設備的識別，你是不是已經可以在這個流量紀錄裡面去特定到每一個設備，就每一個設備的識別嘛？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其實不一樣的地方，還有一個通訊埠的規定，就是他在進行通訊的那個port，是不是在你們的定義裡面是不需要蒐集的data？這是我的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是，事實上就網域名稱的系統，你們用網域名稱的系統，它事實上包含了兩個部分，也就是我在上面所寫的查詢跟回應的網域名稱系統及其域名解析器與域名伺服器協力查詢的資料。

基本上就網路流量紀錄的這件事情，我們不會堅持要用自己的定義，就是你們如果確定你們的定義，是符合你們現在實際上面的需要時，我們會尊重。但是我想要確定的一件事情是：第一個，通訊設備識別資料指的是什麼？因為我一般在看外國文獻的時候，就NetFlow它事實上是不會有這個東西，你們是不是特地把它加進來，目的是什麼？第二個部分是通訊埠的部分，這個data是不是沒有需要？第三個部分，你們針對網域名稱的系統，就是這個概括的詞，是不是事實上包含了我剛剛所講的那個查詢跟回應的網域名稱系統及其域名解析器與域名伺服器的協力查詢資訊。就這個部分，你們希望按照你們這樣子抽象的寫？還是能夠像我們在黨團的版本裡面，寫得更具體一點？因為我們寫得具體的部分是按照目前網際網路位址及頂級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辦法，我們針對於網域名稱系統所做的定義，把它做了一致化的定義，就這個部分，看是不是再請主席請主管機關表示一下他們的看法？

主席：謝謝黃委員。因為這裡面涉及到是設備端的專業、專有名詞是否指涉的是相同的對象，或者目前通用或限定的名詞是哪些？來，沈委員先詢問後，我們再統一請法務部這邊回答。

沈委員伯洋：好，在法務部回答之前，我想再確認一件事情，跟剛剛黃委員講的一樣，因為原來的行政院版本有識別資料，所以識別資料這一邊到底指的是什麼？還有它會拿到哪些？它有Device、有ID、有IMEI、有IMSI，到底它拿的是什麼東西？因為這個在民眾黨的版本是沒有的嘛！我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差異，這個一定要優先說明，後面那個，我倒是沒有什麼意見，謝謝。

主席：好，請列席官員說明，請法務部。

黃次長謀信：跟各位委員報告，關於網路流量的內容怎麼去定性它，事實上我們在討論之前，因為我們已經融合了兩個建置機關，一個是調查局，一個是刑事警察局，在辦案需求上做一個統合性的，把它規範成現在院版條文這個定性的模式。至於剛剛黃委員所提到的，有沒有包括相關手機的IMEI跟IMSI這部分，據我個人所知，待會我請我們兩個建置機關再補充，就是識別資料是可以知道門號，也可以知道序號，它是可以的。另外就是通訊埠的部分，我再請我們建置機關補充。有關網域名稱的部分，他們給我們的資料是說網域名稱，它可以去cover民眾黨所包括的這幾項比較更具象的名詞，這當然是科技技術上的一個定性名詞，可不可以用網域名稱去cover？我待會再請我們建置機關來補充。

主席：請機關代表分別說明，請刑事警察局代表，還有另一位是調查局代表，也請就位。請先自我介紹單位及職稱。

林科長煒翔：主席、各位委員好，我是刑事局通訊監察科科長林煒翔。剛剛委員所垂詢的，有關IMEI的部分、通訊設備識別資料的部分，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會希望是，經由這個法規的保留，我們希望使用者所使用的設備……

黃委員國昌：IMEI？

林科長煒翔：對，IMEI。為什麼會需要這個部分？我們之所以會需要知道是因為，只有IP其實我是不知道是誰在使用，經由IP查詢他使用哪一種設備，我們才有辦法去做後續的偵查。這個是我們考量過，在犯罪偵查上必須的，最少的一個欄位需求，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欄位可以保留。

黃委員國昌：不好意思，主席，我可以再進一步請教嗎？

主席：請。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大概比較清楚了，因為其實你要的不是只有flow data，其實你已經要特定到在IP address的時候，他連的東西是什麼。

林科長煒翔：是。

黃委員國昌：如果要特定到連的東西是什麼的話，你們在具體上面是認為IMEI就夠了，不用到IMSI，因為他那個equipment的序號，就是那個東西到底是誰買的。其實買手機是不需要有個人的資訊做強力的連結，我今天在地上撿到一支手機，你沒有辦法去把那個手機跟我個人做連結。如果你真的要連結到個人的話，我的問題就來了，不用IMSI嗎？因為你拿那個SIM卡，是要跟個人的資訊連結在一起的，所以你們實際的考慮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必須要老實跟你講，或許這裡不是我的專業領域，但是我們那時候在定義的時候，我大概把在外國文件上NetFlow Log的定義大概全部看完了，我在所有的定義裡面，真的沒有看到一個是你們要跟設備端的device去做連結這樣子的程度。當然我再強調一次，因為我們現在採取的是法官保留，所以我覺得會盡可能滿足你們辦案上的需求。但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我覺得道理更要講清楚，要不然的話，你們到時候會導致外界很多的疑慮跟批判，譬如說如果是IMEI，你只連結到equipment，你真的有辦法跟使用者連結在一起嗎？

主席：來請說明，再來是沈委員。

林科長煒翔：是，謝謝委員的問題。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如果做資料保留，其實我們從IP的部分，就可以查到這個IP是由哪一家電信業者所配發，那其實IP……

黃委員國昌：不是啊！你又繞回來，所以我才說你如果有IP address，除非是發送端跟接收端都有就夠了，那你要去連那個equipment要幹嘛？因為你那個equipment就像我剛剛講的，我現在用的一個設備，可能是我在立法院的一個角落，用人家把SIM卡拿出來，沒有用的手機。因為他買了下一代的，上一代的他覺得不好用、不喜歡、不好看，隨手丟了，我撿起來就可以用了。所以你去連那個資訊，到底對犯罪的偵辦有什麼幫助？這是我的問題。

主席：科長，我看需要科普一下，是不是請沈委員說明一下，我再試著把大家的問題釐清，了解你的需求，那個沈委員請。

沈委員伯洋：因為我覺得還蠻重要，就是跟國防部要作戰需求一樣，你們有辦案需求，所以到底是需要哪一個？哪一件事情是你們最需要的？像剛剛有提到，第一個是device本身，不是device ID，是那個IMEI，然後另外一個是門號這個IMSI。另外一個是那個TMSI，就是我今天傳給中華電信，中華電信要回傳給我的那一個，這一個其實到時候你問，他都有辦法特定。

但是在最後這個TMSI，搞不好是屬於剛剛講的flow的一部分，其實這個flow要怎麼定義，我們國家可以自己定義。但現在問題就是說，哪一個才是最需要的？然後我們再去盤點，後續到底要怎樣的保留？就是到底我們要檢察官保留？還是要什麼之類的？我們要先把這個定性。所以是不是可以說明，譬如說幾個辦案的情境，你們最需要的會是哪一個數據資料？

主席：科長在你答復之前，因為要幫助大家，我試著用一般常識說明。我們用戶會有一個手機門號是系統給的，那系統會給我們一個SIM卡，讓我跟我的手持設備做連結。手持設備可能是蘋果手機，它有一個手持設備的單機ID，所以有三個東西。一般我們只記得撥的號碼，你給別人的是手機號碼，但電信公司給你的是SIM卡，SIM卡是專屬於你，那SIM卡在申辦的時候會有你的個資。但是空機，蘋果手機本身有個設備的ID，所以蘋果手機如果被人家撿走了，如果你有設一個軟體，蘋果手機的系統會告訴你，你現在這個設備在哪裡連上網，大概這個情況。所以至少有三個，手機門號、SIM卡ID、手機設備的ID，剛剛沈委員講的部分，可能已經包含了更多，希望你們具體說明你們需要什麼來辦案。

林科長煒翔：好，在這邊補充，因為在網路流量紀錄的部分，其實是沒有保存通訊內容。所以我們如果經由這個網路流量紀錄，去查詢到相關犯罪者的時候，去追蹤到誰在用這個IP。但是他所使用的設備，是不是涉及到真正的這些犯罪內容？我可能需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用這個設備。以目前來講，我後續可以去做相關的手機鑑識動作，確認相關的這些詐騙行為，是不是存在雙方的設備中，這個部分就需要這個參數，再去做後續的偵查使用。

主席：所以剛剛沈委員講的那幾個參數，跟黃委員講那幾個參數，他所指稱的名稱，是不是你們認為，就是已概括的寫在通訊設備識別資料裡就夠了，不需要再細分去一一表達？還是未來在你們的細則當中，在操作的時候，你會跟業者，因為你們要根據法律的授權是訂定施行細則。這個細則是你們跟業者溝通的一個依據，業者會根據你們這個依據，因為他要提供嘛！所以你的細則如果沒有載明，業者會說這個是立法通過要給你們要的嗎？今天我們擔心的是這個部分嘛！你不講清楚，你們可以說這個都是我要的啊！立法院通過法律了，設備就包含這些、這些、這些啊！

林科長煒翔：是，我們預計留存的手機門號序號跟卡號，這個部分就是包含來源手機的跟目的手機的門號。然後來源手機跟目的手機的序號，還有SIM卡雙方來源跟目的手機所使用的SIM卡的這些資料，就是都包含，剛剛所提到的都包含了。

主席：都包含了，這樣各位委員，剛剛黃委員跟沈委員關心的，他說都包含在這裡面了。

沈委員伯洋：那我有一個建議，因為在修法裡有講到像未涉及內容，然後民眾黨黨團是把未涉及內容放在這個本文。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未涉及內容這句話特別重要，所以不知道你們的意見是什麼？就是未涉及內容這個東西需不需要把它放在法條上？

主席：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那個沿著下去講，我必須要講為什麼當初在提的時候，我特別把沒有涉及通訊的內容，放在法律條文當中，而不是像你們放在立法理由裡。因為這個老實說啦！去蒐集這個data，在國外其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在臺灣是第一步。所以我們在走這一步的時候，不要去引發一些不必要的臆測跟困擾。你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是不是像我們這樣的寫法一樣，把它寫在法律的條文當中，這樣子大家會很清楚的知道，跟通訊的content是沒有關係的。

主席：莊委員完就請答復，你們試著想一下修正動議的內容。

莊委員瑞雄：謝謝，我還是要來請教，今天早上廳長還有部長，你們的回答讓我全部都聽不懂，真的聽不懂。之所以說聽不懂，我還是從整個第三條之一第三項裡面，本法所稱網路流量紀錄這個部分，我再來讓你們回憶一下。早上大家講的，我問的是要不要有告知義務？因為涉及到權利救濟。我們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一十六條裡面，2014年修法的時候就把通信監察的部分放進去了。也就是說，你要屬於通信監察，你才有救濟，才有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一十六條，針對這個部分來申請，讓所屬的法院來撤銷跟變更。

早上我不是問為什麼沒有新增網路流量告知權的一個要求？法務部的講法是說，如果是為了要救濟，是不是要給予通知跟救濟，應該由司法來整盤的考量，那你們的考量是什麼？顯然你們是沒有答案的喔！不是嗎？顯然你們是在這個法律，要立法院來給你做出最後的決定，要通過這個法律以前，你們還沒有考慮好喔！因為我還真的沒有看到啊！這是事實。

另外就是後來部長說，要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一十六條來提供救濟，好啦！講了一半，廳長你就上來了，對人民的權益只要有侵害，應該都給予救濟的一個機會。法務部的立場是表明說，認同流量紀錄如果是屬於通訊監察，所以才會適用刑事訴訟的救濟，你都沒有通知，我要怎麼救濟？你這不是矛盾嗎？所以這個核心的大家先講清楚，第三條之一裡面所稱的網路流量紀錄的部分，我還是認為，這是憲法保障的一個資訊的自主權。

部長早上是說，只要使用基本資料是非常輕微的事，要法官保留，是經過許可的，這個意思是他認為不是喔！所以才有廳長你上來救援，部長早上的講法是修正第三條之一，這不是通訊的內容，只是一個數位的軌跡。廳長你早上的講話，我就覺得更奇怪了，你說按照法務部的定義，如果不是的話，把使用者的資訊通訊的一個紀錄，做了不同的定義。你早上講這個，我整個路上都在想，我想說廳長你怎麼這麼有智慧，講那個我都聽不懂，你聽懂我的意思嗎？所以說那要定義什麼？

廳長你說當事人的不符的救濟程序，第四百一十六條準抗告程序，擴張解釋是可以處理的。我們為什麼要擴張解釋？你為什麼不把它定義清楚，一定要來擴張解釋第四百一十六條？這個是我的重點。因為你們是司法，你現在不是跟法務部綁在一塊的。當初為什麼整個通訊監察，到最後大法官會議解釋認為是違憲的地方？就認為法院畢竟是一個比較屬於聽訟和客觀的第三者，是這個原因才放到你們那邊去的。

所以我的結論就是，這個網路流量紀錄的告知權，部長跟廳長，如果法務部跟司法院認同是救濟，是準用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一十六條，要準用的話就一定要告知。因為這個弄下去是神不知鬼不覺，沒有人知道的，尤其涉及到你用第七條的帝王條款以後，沒有超過24小時，沒有連續48小時，這個部分是沒有任何義務，你們司法部門沒有任何義務去告知。這樣你們現在跟我說救濟，我就覺得奇怪了，到底網路流量紀錄是不是通訊監察的一部分，要定位清楚。

如果是，那你要有救濟；要救濟的話，你就必須要有告知。如果認為不是，要擴張去處理，廳長的意思是說可以準用第四百一十六條。可以準用就等於是你認同，法務部又認為不是，你們法務部跟司法院就在打架了。我覺得我提的是核心問題，我只是提醒，真的，這個還涉及到整個權利救濟的問題，再想一下，你們可以回答我嗎？

主席：主席這邊先處理一下會議時間好不好？莊委員，我先處理會議時間，我們先處理會議時間。

莊委員瑞雄：因為兩個回答給我打架，是矛盾的啦！

主席：好，主席這邊先處理會議時間，上午會議時間繼續進行至議程討論事項處理完畢為止。我現在先把剛剛討論的部分，因為莊委員進來的這個部分，跟前面黃總召所提的、還有沈委員提的，我先做文字上的一個整理。

那麼剛剛沈委員的看法，綜合我們黃總召，就是在第三項的最後一行，服務類型及協定等，後面的加入民眾黨團版的那8個字「未涉及通訊內容之紀錄」。這樣的話這兩個版本如果不討論第三項，那些包含設備項目的名稱指涉，如果指涉的內容一樣，只是名稱用法不同，那麼或許在行政院版的最後，第三項的最後一句話，加上民眾黨團版的那8個字，就達到剛剛那樣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莊委員的問題，就是說是不是加了這幾個字，未涉及通訊內容的字樣，就表達了網路流量紀錄，有別於通訊內容的敏感性，它對於個人隱私的影響，強度不及於需要到更嚴格的保留或者是救濟；還是說就算是不採用保留，但是有沒有救濟或是其他事後告知的程序？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法務部來說明？我們剛剛講的，主席先試擬了一個條文的修正內容，再看這樣的內容，可不可以滿足剛剛莊委員所提到的，定性上的分類，請。

黃次長謀信：跟各位報告，我們在修正第三條之一的網路流量紀錄的定義部分，其實我們列舉那六大項，就是說在定性上，它想當然就沒有涉及到所謂通訊內容的資料。這個立法模式是比照我們第二項的通訊紀錄，那些紀錄其實也都沒有涉及內容，但是我們原來的條文也沒有把它寫出來，未涉及通訊內容之紀錄也沒有把它標示出來，所以就想當然它沒有涉及到通訊內容。但如果大院覺得，加上這個幾個字外界可以釋疑的話，我們也尊重大院的決定。

主席：莊委員的意見你答復一下。

黃次長謀信：關於莊委員的意見，提到通知跟救濟的問題，事實上我跟莊委員報告，我們訴訟法上有很多的偵查作為，檢察官有很多的偵查作為，包括司法警察也有很多的偵查作為。並不是所有的偵查作為都一定要告知，或事後一定有讓他救濟的途徑，這涉及到一個層級化保障問題……

莊委員瑞雄：次長，這個我就反對！，你那個強制處分，你這種通訊監察比一般的強制處分還強大，而且都沒有人知道，這個影響才可怕。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這個架構是在原來通保法的架構底下進行的。原來的通保法裡面，就通訊紀錄的調取這部分，本來就沒有相關的通知，跟後面的救濟的規範，他是透過一個內控的機制去做監控。所以我們這次在十四條之一要求要訂個子法，如何去監督他，已經比原來的通保法，強度更強化了。它是在原來的通保法架構裡面去做設計的，只是我們這次原來只有通訊紀錄，我們現在多了一個叫做網路流量紀錄的東西，我們不去變動原來通保法相關的救濟機制、架構，以上補充。

主席：我知道十四條之一，來請羅委員，再來是吳召委。

羅委員智強：我真的非常認同剛剛莊瑞雄委員講的。說真的第一個這是新法，我要講的是新規定，你今天適用的既然是新態樣，我要講的是，過去你前面要講的所有東西，因為要打擊詐騙。我也講過，你們其實不只是打擊詐騙，你這個法律的所有適用，是包含所有犯罪態樣，大部分犯罪態樣看你們幾乎都含括進去。可是事前，你為了所謂的偵辦效率，辦案的效率，事前的部分我保留，我沒有表達一個偏向的意見。但是你連事後的通知都不願意做，基本上這一點其實你已經在侵犯我們自己的通訊、通聯的秘密，跟網路所謂的秘密。

這種情況之下，你做事後通知，確實會有人力上的增加，可是你不要跟我說，人力的增加就能作為今天可以侵犯人民隱私的藉口。其實民眾對這件事情，我認為是持很多保留的態度，這是我今天早上質詢的過程中，比方我們莊委員，他從科技偵查法到現在都講一個重點。今天因為沒有這些事後的機制存在，他變成一個情況，事實上我今天不管是用GPS定位、調你的通聯，調所謂的網路的流量紀錄，我調完之後神不知鬼不覺，只有你們執法單位知道。換言之，最後這些資料會到哪裡去？也只有你們自己執法單位，自己做內控去管制。

可是今天我們是當事人，我被科偵了，我被這個所謂的通訊、通聯調查了解了，我被你查我的網路紀錄，這種情況之下，我身為當事人，我覺得事前你可以為了犯罪偵防，沒有辦法告訴我，這我覺得可以接受。但事後你居然可以跟我講不需要通知？我覺得執法單位連這一點都一直說影響範圍很輕，範圍輕重不是執法單位一句話說了算，也不是法務部一句話說了算，你去問民眾覺得到底重不重，他們覺得輕判重不重？我們會擔心這些資料你們拿去用了之後，我早上質詢也講了，雖然你們一直講你們偵查不公開做得很好，但今天我去作證，隔天報紙就出來了，原因是什麼？原因是在你們的內控機制，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內控機制的績效，今天你叫我空白授權給你，然後說連通知都不要？抱歉，對這一部分我個人持很大的保留。

主席：謝謝，在吳召委講之前，剛剛次長有提到通保法本身有依照它對象內容的強度做層次化的不同的保障，對這部分，因為我們修的條文，你提到第十四條之一，在第25頁、第26頁的部分，可能你要做更完整的說明，因為目前我們在討論樹，但你講到林，這個樹林裡面有不同的樹，現在我們關注的是這個林，你講的層次化的分層保障有不同的強度，我知道你的意思，但要比較清楚、完整的敘明。我這邊有兩個文字可以讓大家參考，我待會請會務人員印給大家，剛剛大家討論的內容，根據剛剛法務部的回應，我試著把它文字化。現在請吳召委。

吳委員宗憲：有關這個部分，我是滿認同莊瑞雄委員的想法。從最近這幾個法的修正上面，其實我是非常站在檢警的立場去思考每一個條文，尤其是在偵查期間。昨天我也提到，因為偵查是非常浮動的，所以我希望在偵查的階段不要給太多的限制，包括不需要每一個東西都要法官保留。我希望讓他們能夠充分的去行使偵查，但在結束後我們是否要做事後的通知？我認為這一塊還是有其必要性。雖然目前對於調閱通聯不需要做事後的通知，但我們可以回過頭去思考，這個東西是不是我們在調閱這些數位資料的話，在相關的資料裡面你可以知道很多我個人的習慣，這跟打電話的通聯紀錄不太一樣。通聯紀錄的電話碼可能你還要再去分析對象是誰，像以前我們都會從通聯去分析，如果這個通聯只有15秒左右，那應該就是買毒品用的，打個15秒之內講說要買，在哪裡，然後就去買；跟家人就會超過15秒，可能是三、五分鐘。所以我們會從這個數字、通聯的長度做一些初步的判斷。但是在數位資料上面，我們甚至可以分析出你的喜好、你的習慣、你日常生活在做什麼。我個人認為在偵查階段、偵查的前階段，你不通知，不讓他知道，這是有偵查的必要性；但在案子結束後是不是還是不要通知？我覺得這個大家要思考一下。當然，案子在承辦一定有它的例外，比如A案結束之後，引起另外一個B案要繼續辦，這個東西就暫時不通知，我們可以用內控的方式去解決嘛。比如我在查A案，查甲這個人，可是查一查之後發現甲還涉及B案，我們在A案處理完畢之後，我們偷偷的在查B案的時候，這個東西不要讓他知道我們有，我覺得我們經由內控去對這種暫時不通知還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法條的設計是都不必通知？這可能要再去思考對不對。而且如果我們是設計在結案之後，比如檢方已經起訴之後，然後再定一個，比如說起訴後兩個月內要通知，給他們一個彈性，但我們做事後告知民眾，我不認為這個會影響，第一個我不認為這個會影響到偵查；第二個在人力上面，我認為這個負荷還好。像最早期，在座比較資深的檢察官應該知道，早期的通訊監察結束之後的通知其實規範得非常簡略，所以當時有很多警察是怎麼通知的，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實務上很多警察故意把地址寫錯，然後就寄到別人家去，別人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在卷裡看來已經通知了，已經完整程序了，但實際上根本沒有通知到受監察人，早期是這樣玩，後來程序慢慢的補充到現在不會有這樣的狀況發生。有時候是這樣，不能說一廂情願的認為這個根本不需要通知，我覺得不是！更何況這些數位的資料就像我剛剛說的，它可以分析出你的生活習慣，就像以前我們在查案子的時候，我們會從他的很多資料知道他上哪些網站，知道他喜歡什麼，所以對這個東西我個人認為事後通知還是有它的必要性。請大家參考。

主席：謝謝吳召委，待會兒我們請沈委員，再來莊委員，在他們兩位發言之前，因為本條第三條之一是在討論設備名稱，但委員們關切的在本法的第十五條關於結束後的一些告知。但第十五條在本次修法並沒有修，所以我們無法對第十五條進行修正。倒是第十四條之一有寫到網路流量紀錄的相關文字，如果委員們關注的話可以到第十四條之一在第26頁的部分去參考一下，有沒有可能在那裡面把大家的意思放進去，我現在已經有兩個附帶決議的文字供大家參考。

接下來我們請沈委員，再來莊委員。

沈委員伯洋：我剛剛其實要講一樣的事情，就是我們先把第三條之一搞定，因為通知在後面。的確，第十五條就是沒有在這次修法裡，我的意思就是說，第一個，剛剛講的未涉及內容要不要放進去？這是剛剛討論的。剛剛聽起來對於通訊設備識別資料，看起來大家並沒有意見，所以它應該會留著，我是要確認這件事情。

最後就是使用者資料、通聯紀錄、網路流量、通訊內容，這四個是不同層次，網路流量資料在這次第十一條之一是把它放在法官保留，所以我滿贊成可能要有一些告知義務，因為它畢竟就是把隱私拉到那麼高，拉到法官保留。

主席：請莊委員。

莊委員瑞雄：謝謝。其實我剛剛這樣提是希望司法院和法務部這邊，我是做出一個提醒。因為這涉及到……我當然知道是在討論第三條之一，還是要定性的問題，如果你認為整個網路流量的紀錄不屬於通訊監察，當然就不會跑到第十五條。剛剛吳宗憲委員也有口誤的地方，通訊監察當然那是在所謂的第五條的部分，我會提到第七條霸王條款、帝王條款，我當然也知道那個內容不同，但我是在講整部法已經那麼強大了，既然整個網路流量的部分第十五條你沒有修嘛，剛剛黃次長的講法是說我們在整個強制處分裡面有很多態樣，確實沒有每一樣都受到告知。問題是這種涉及到整個資訊的自主，這是很強大的，這和一般的強制處分不一樣。一般強制處分是去搜索、扣押，還有到現場去，當事人還可以請律師。但這個是完全沒有，沒有人知道。我講一個最難聽的，政黨最害怕的就是這種事，每個人當立法委員可以當多久？問題是搞到最後，這部法下去以後，我擔心啊！你們立法的出發點當然是要打擊犯罪，這是對的。問題是，當對憲法保障的權利做侵害的時候都沒有救濟手段，沒有這樣的設計也很奇怪。你認同它是一個權利，我看廳長也認為它是一個權利，有權利真的要有救濟，你有救濟你沒有告知，怎麼去救濟呢？除非你告訴我這是很輕微的，這哪算輕微？這個大家先講清楚，我做這樣的一個提醒。

主席：請沈發惠委員。

沈委員發惠：我想我回到第三條之一。這個部分剛才在前面有很多專業性的討論，大致上發言的委員就是擔心目前院版的規定裡面有一些在偵查過程應該取得東西，但是你們現在所列的這些要件並不包含這些。法務部的說明是已經包含了，你們的概念大概就是說你們覺得需要蚵仔煎，我已經將蚵仔煎寫出來了，你覺得他們提的這些就是蚵仔、青菜、雞蛋，蚵仔煎就已經包括這些了。但有委員認為我這不是青菜、蚵仔，我這是牛肉、鮑魚，蚵仔煎沒有包括我這個鮑魚在裡面。因為偵查者是你們，所以你們基於偵查的需求、偵查單位的需求列出這樣子。就我們立法委員來講，在立法過程中我們是善意的提醒你們，因為這未來會牽涉到包括你們對於相關的民間公司要求相關資料的法律依據，也會牽涉到未來相關案件在司法審判裡面，法官的認知是否包含你在們所列的這些專業項目裡面。我個人比較建議，如果偵查單位認為這個部分他們需求的東西就是這些，那麼我們就尊重院版所列的這些要件；其他增列的這些東西，未來如果我們真的認為……這確實有些在解釋上面，光是對Netflow Log的內容到底包括什麼東西，剛才就已經有爭執了，定義上就有爭執，這部分未來你們在制定施行細則，或者以其他方式處理，必須要再加以定義更明確化一點。

主席：謝謝沈委員，這個時段你講到蚵仔煎會讓大家有其他聯想。

請吳思瑤。

吳委員思瑤：我想很多討論，我看到有兩個附帶決議，還有等一下再看第十五條之後要不要再補充處理。

回到條文，我覺得要考慮的就是兩點，剛剛民眾黨黨團裡面寫得比較細的，起迄時間、通訊埠、協定、封包大小數量等等，他們明列出來的如果已經含括在院版現在寫的大主題裡面，所謂的通訊設備識別資料裡面的話，如果都已經包含在內那就不用放，我同意。

第二個是最後一句話，剛剛次長也講了，如果是為了讓閱讀者或一般大家覺得比較安心而且覺得可以接受的話，放入「未涉及通訊內容之紀錄」，我個人可以支持，我覺得就直接處理條文，好嗎？

主席：這樣好不好？委員關心的問題在後面第十四條之一也可以再做一些討論，本條先做這樣的建議：沿用沈委員的蚵仔煎，大家都知道蚵仔煎裡面有青菜、雞蛋、太白粉糊，但如果我們說不含其他動物性蛋白質，你要加進去讓他安心說不會吃到其他牛肉、豬肉的話，是不是這一條，待會兒要用正式的修正動議，剛剛主席有做一個宣讀，就是在行政院版的最後一行，第三項最後一行服務類型及協定等加八個字「未涉及通訊內容之」，然後接著「紀錄」。剛剛次長說的沒有錯，第一項、第二項也是望文生義，就知道不含這個；但第三項大家可能擔心蚵仔煎裡面摻了火腿，所以乾脆想未含其他動物性蛋白，就把它寫上去，這樣比較安心。

這個修正動議我們討論到這裡先暫時結論，原則上是照行政院版文字修正後通過，修正動議我再請大家補簽一下，大家是否同意這樣？最後我們再做個確認，好不好？

吳委員思瑤：可以。

主席：第三條之一，我先暫時宣告按行政院版文字修正後通過，但文字修正內容待會兒再請三黨團看過一遍，再以正式修正動議方式確認。

接下來看第五條。第五條有行政院版和民眾黨團版的部分，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要詢問？它只是罪名的增列，請問在場委員有沒有要進一步詢問？

吳委員思瑤：我問一下。

主席：請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早上在質詢時我特別關心兒少性剝削、性私密影像的部分，那個相關要查辦的部分，所以我們在第十二款裡頭有處理。我早上也有問對於成人的部分，早上部長告訴我也有在裡面，那是放在哪裡？第十二款是在兒少性剝削，是在刑法……

主席：請黃次長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我們擺在第二款下面的第三百十九條之一底下。

吳委員思瑤：把它標清楚，在第二款下面的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

主席：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看到了。

黃次長謀信：那就是去年過的性私密影像的相關條文。

吳委員思瑤：就只有這一款，沒有漏掉嗎？

黃次長謀信：沒有，整章都包括進去了。

吳委員思瑤：好。

主席：在第七頁的部分，第七頁下半段：第三百十九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及該二項之未遂犯。

吳委員思瑤：未遂犯這一項，好。

主席：如果委員同意，是不是第五條條文按行政院提案通過？好，通過。

我們接下來看第六條。第六條部分有行政院提案跟民眾黨團版提案，第六條是關於罪名，修正的罪名跟程序。請問委員會對於第六條內容、文字上，它就是把罪名增列，沒有問題的話……，請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針對第六條的部分，基本上它只是就適用的罪名上面，主管機關法務部認為應該適用的罪名予以增列，這部分我敬表同意，沒有問題。不好意思，剛剛第五條有相同的問題，可是我剛剛到交通委員會質詢，所以跳過去了，所以等一下問的問題如果在第五條有討論過的話，請見諒。

打詐專法裡面電管法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四條，你們所設定的罰則的加重，你們在定性上是刑總性質的加重，或者是刑分性質的加重？我為什麼問這個問題？因為我看起來像刑分性質的加重。如果是刑分性質的加重，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新的罪名；如果是獨立的新的罪名，那這一次在配合整個修正，你們現在裡面不管是第五條或第六條，都沒有把現在正在併案審查的打詐專法放到涵蓋的範圍當中。我先以第五條來講，第五條第一款有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可以cover到打詐專法第四十三條，這沒有問題，但cover不到第四十四條。到第六條的部分是用列舉的方式，連最輕本刑三年以上都沒有了，所以你在所列的條文當中，你當然有講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你說如果連第三百三十九條的普通詐欺罪都有了，那麼第三百三十四條的加重詐欺當然要有，那這次打詐專法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四條沒有必要放進去嗎？你們可能會說這是未來的法律條文，會不會通過我們還不確定。問題是你們在這次修正裡面條次上的處理，我看到你們已經把洗錢防制法第六條調到第十九條了，現在不是在第十九條了，這個第十九條是未來的條次，我的理解應該沒有錯。所以你們在草擬這個草案時是說，我們在整個立法上把它看成一個bundle，也就是說這次通保法的修正和洗防法的修正是掛在一起的，到時候到院會時希望兩部法律都順利三讀通過，這樣子這一次通保法的規定和洗防法的規定條次才可以對在一起，你們在立法理由上是這樣寫。既然你們已經考慮到未來條次的更正，也就是相關的法律修正以後的配套，已經反映在你們這次的行政院院版，那我的問題就來了。除非你把打詐專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認為是總則的加重，如果是分則的加重，你們認為需不需要在上面把它明定出來，讓它是很清楚的在第五條和第六條的射程範圍之內？這是我的問題。

主席：謝謝，是不是法務部這邊針對委員的問題要統一的答復？

剛剛第三條的文字修正已經擬好了，待會兒發下去請各位委員參考。

請次長。

黃次長謀信：謝謝黃委員的提醒，的確有黃委員提的那個法律上的問題。我們在修的時候因為打詐專法同步在修，所以我們原來草擬的時候，打詐專法那時候搞不好還沒有存在，所以條文未來在適用上的確會有委員所提的那個問題。第四十三條監聽的部分，因為第四十三條本身是最重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罪，所以它可以被這個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cover沒有問題。第四十四條的部分，跟緊急的部分、第六條的部分可能就……因為我們認為它只是刑分的加重而不是刑總的加重，它是一個獨立的犯罪類型，並不是刑總加重，所以它的確會有連動修法的問題。所以如果大院支持的話，是不是我們附帶修正把條文加進來？

主席：這樣好不好？黃總召，因為第五條剛剛雖然已經討論通過，第六條大家要討論，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一下，這一次三法的審查我們最後預告可能都以全案保留方式送交委員會，出委員之前有一個黨團協商，如果有一些比較需要更深入的地方，在那個時候也可以再來做跨條次的處理。

請黃總召發言。

黃委員國昌：謝謝。這個問題釐清了以後，我相信以後我們在打擊相關詐欺犯罪的時候就不會掛一漏萬。好不容易搞了一個打詐專法、好不容易有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可以加重刑罰，結果竟然沒有配套在通保法裡面？這個真的是不好。所以也感謝次長剛剛的說明，釐清了、講得很清楚，打詐專法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是刑法分則性質的加重，已經構成一個獨立的犯罪類型了。

所以我們的修正動議其實剛剛也早就準備好了。針對第五條跟第六條的修正動議，第五條的部分因為有最輕三年以上本刑徒刑可以cover第四十三條，所以第五條的部分我們增列了打詐專法第四十四條；第六條的部分因為沒有那個cover的條文，所以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兩個條文都必須要含括在裡面。剛剛那個修正動議已經送出去了，我也尊重，召委等一下可以發給大家，因為我也沒有說今天一定就按照我們的修正動議通過。召委願意多保留一點時間給法務部看一下我們的修正動議，看一看、想一想，覺得有道理就把它納進去，我們也沒有說今天這個條文就一定按照我們的修正動議送出去，要保留也可以。

主席：主席這邊口誤做一個更正。我們還是希望全案審查完竣後保留送協商而不是全案保留，全案保留是沒有討論到一個共識，今天我們希望審查完竣後全案送黨團協商。

好，現在有修正動議在場，剛剛的第三條之一請大家看一下，文字的部分已經把剛剛民眾黨團提案內容的部分文字融入。至於剛剛雖然已經審查通過第五條，但是如果大家願意，我們第五條、第六條的修正動議請大家一併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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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先做程序上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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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第三條之一若以目前這樣修正後的文字加8個字，大家覺得是否同意？

吳委員思瑤：同意。

主席：好，那麼第三條之一按行政院提案文字修正後通過。

剛剛是第五條，那第六條……現在其他的修正動議是不是各位已經拿到手了？第五條、第六條的修正動議？還在印？那這樣好不好，黃總召，我們先往下推進，可以回過頭再來看。第六條先暫保留。

第十一條之一有行政院提案跟民眾黨團提案，是不是有要做補充的？請黃總召發言。

黃委員國昌：第十一條之一其實是大家比較關注的條文，我相信法務部也知道。第一個，我們先確認網路流量紀錄的部分我們還是採取法官保留，要向法院申請調取票，跟我們在監聽時候的那個監聽票採取相同高密度的法官保留，這個我覺得在邁出第一步的時候，雖然老實講，網路流量紀錄給你的資訊，跟我們在打電話的時候聽的內容、對隱私權保護侵害的程度其實也沒那麼嚴重，但我還是贊成用法官保留。

我今天再跟部長就一件事交換意見。就是針對關於使用者的資訊，譬如說這個電話是誰的、他住哪裡，把它特定到人的那個使用者資訊這一件事情，你們有一定堅持要一口氣就放給警察嗎？因為這是大家很注意、很在意的事實，你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在第一步第一個階段的時候？因為使用者的資訊，在過去的通保法，我們把它定在法官保留，所以搞到大家都很累，我又不是要知道甲跟乙裡面談了什麼話，我只是要知道這個電話是誰的、他的住址在哪裡，其實是沒有必要那麼嚴格限制在法官保留的事項，這個我同意；但我們為了配合你們辦案的需要，現在我們要把那個管制稍微放鬆，但放鬆是不是有必要一下子就鬆到直接給警察就可以了？是不是還是讓檢察官稍微控制一下？那你說警察有緊急必要怎麼辦？我們黨團的條文上面也設計，當你有緊急必要你還是做嘛，但是事後你還是要報檢察官的許可。是不是在現在修正的第一步的時候我們原則上還是事先得到檢察官的許可？如果有緊急狀況，你們事後可以補跟檢察官申請許可。我是建議這樣子一個比較穩健的修法態度，能夠提供給主管機關審慎的考慮。

主席：好。有沒有其他委員要做詢問？是不是請法務部……

請沈伯洋委員發言。

沈委員伯洋：在這邊我覺得至少檢察官保留應該還是比較合適的一個作法。我有一個小問題，因為民眾黨黨團的檢察官保留後面有一個如認有急迫情形者之後可以再報請，我不知道現行的實務上是？因為我之前是看數據，其實檢察官許可的機率算是高的，所以要不要後面這一款？因為對我來講，有時候是他可能要了之後，結果當然後面就說不行，但他也已經拿到了。這個部分是不是也可以順便說明一下？

主席：請法務黃次長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各位委員報告，謝謝各位委員的關心。就法務部的立場，行政院版的條文這部分我們認為是讓司法警察可以依職權來調取，最主要的理由我們說了很多次，它只是一個開戶的資料，包括地址、身分證、個人的地址，是非常單純的個人資料，沒有其他的任何內容，甚至也沒有軌跡，所以這一部分事實上我們辦案有很多的個人開戶資料，銀行也有開戶資料，很多的東西申登都有開戶資料，這種東西在辦案實務上並沒有要求一定要檢察官保留或法官保留。但因為通保法在這邊做了非常嚴格的規定，所以這部分如果要採取以前的法官保留當然不可採，那採檢察官保留我們認為是沒有必要，它相對於其他的開戶的資料其實都是辦案上的一個需求，因為事實上它的資訊量實在太低了，而且是個人直接填載的資料，所以這部分是不是請大院支持院版的條文，這部分讓司法警察可以直接來調取？

主席：請莊委員發言，之後我再做整理。

莊委員瑞雄：我再來提個醒，因為黃次長的意見表達得很清楚，在打擊犯罪的立場上。我來請教司法院，第十一條之一，檢察官或者司法警察官在偵查犯罪蒐集證據的時候，你說有通訊使用者的基本資料，要去打擊犯罪時你當然會認為有，那我來請教，德國的立法例是怎麼樣？德國的立法例，法官保留，對不對？廳長，沒錯嘛？民眾黨現在認為是檢察官保留。

李廳長釱任：我查一下。

莊委員瑞雄：我在請廳長回嘛！

主席：在查的這段時間，莊委員你是在等候回應嗎？

莊委員瑞雄：民眾黨認為是檢察官保留，我要來聽聽司法院的意見，你們認為怎麼樣會比較符合？

李廳長釱任：我剛剛看了一下，在德國的刑事訴訟法第一百條G這個部分講的是通信紀錄，應該不是使用者的資料，大概是有點差距。根據剛剛第三條之一那部分的通信紀錄使用者資料來看，這部分是有點區別的。

莊委員瑞雄：對呀，通信紀錄德國的立法例是法官保留啊！

李廳長釱任：對，通信紀錄是採法官保留。

莊委員瑞雄：是啊。

李廳長釱任：包括國家調取的紀錄、已經存在的通聯紀錄也是法官保留的部分。

莊委員瑞雄：對啊。

李廳長釱任：趁這個機會回應剛剛莊委員的提醒。有關於救濟的部分，剛剛也許我回答得比較快，因為我剛才在思考……
莊委員瑞雄：沒關係，我是提醒你而已，你們做出一個可以跟社會對話的我可以接受。你說法務部的立場，我也知道他們的立場，問題是你們比較屬於一般……整個條文討論到最後，為什麼大家會認為是不是到最後應該保留給法院？他認為你們比較有第三者公正的立場。

李廳長釱任：如果以司法院立場是，目前在偵辦中的案件，包括所謂金融開戶資料的調取、戶政資料的調取，這個就是警察機關直接就去做調取的動作，包括前科資料也是，這個行之有年，它對於個資保護的部分、包括措施，說實在的在目前的狀況之下稍微比較低，警察機關在做初步偵查的時候就會調取相關的兵役資料，包括他的金融開戶資料，都會直接去做調取，相關機構也會跟我們配合，包括直接上戶役證去查詢相關的戶籍資料。相同類型的東西目前在調取他開戶的使用者資料的時候來類比這樣的資料，是不是用相同方式就可以處理？這個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雖然原先調取票的審查密度拉得很高，用到法官保留來做處理，但我覺得法務部在這部分的立場我們是可以理解。

主席：那麼是不是容我整理一下？關於目前在討論的第十一條之一有行政院提案、民眾黨黨團提案以及原條文。原條文的第一項包含四個部分，它的差異在於：第一，原條文是由檢察官發動；行政院版跟民眾黨團的提案都是包含司法警察官。第二，原條文當中是限定於最重本刑三年以上；在行政院跟民眾黨的提案當中就把這個拿掉了。第三，原條文是將通信紀錄跟通信使用者資料並列，在行政院版跟民眾黨團的提案當中有做個區隔，行政院版是限定是指使用者資料，民眾黨黨團提案也是以使用者資料為限。最後，原條文是通信紀錄及通信使用者資料都需要由法官保留，要由法院核發；行政院版的部分就不需要；民眾黨團版是認為是要有檢察官保留。

大概有這幾個差異，剛剛的爭點主要是在於援引德國的法例認為使用者資料不在他們原來的法官保留範圍內，所以行政院提案就比照將使用者資料排除在法官保留，至於是不是要加上檢察官保留的部分？這個委員們有不同的看法，大概做這個整理。

這一條大家覺得……先保留是不是？

黃委員國昌：我覺得剛剛發言完一輪以後，多數委員的意見其實聽得出來，只不過法務部這邊還是似乎希望就直接放給警察？因為這個是一個滿重大的政策決定，我覺得是不是先沉澱一下？然後讓法務部也回去跟刑事警察局的同仁、跟調查局的同仁稍微再協調一下，是不是真的要那樣子一下就直接放給司法警察官？所以我建議這條是不是就先留著，讓法務部有一些時間跟空間再沉澱一下。

主席：因為這涉及到……

來，請沈伯洋委員發言，然後再請沈發惠委員發言。

沈委員伯洋：我也贊成先保留，我覺得先綜整一下，到時候協商比較方便。一個是檢察官保留，剛剛民眾黨的版本是檢察官保留，但是有一個急迫情形者；再來一個就是完全按照院本，大概有這幾個層次。

主席：請沈發惠委員發言。

沈委員發惠：我只是要表達我也贊成保留。

主席：好，OK，這裡的保留是指條文保留，所以第十一條之一就保留。

接下來進行第十四條，有行政院提案和民眾黨黨團提案。請問在場委員對第十四條有無意見？

沈委員伯洋：我想問一下，第十一條之一剛剛都是討論使用者資料，但是後面的……

主席：後面的項次……

沈委員伯洋：後面的都沒有處理是不是？

主席：都一樣。

沈委員伯洋：好，OK。

主席：我們只是針對第一項的規範，到底使用者資料要不要有所……由檢察官或是不用檢察官保留，大概是這樣。

第十四條部分請委員表示意見。

吳委員思瑤：各版本都一樣？

主席：是。如果沒有意見，第十四條就按……

黃總召有意見。

黃委員國昌：因為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基本上一方面是有網路流量紀錄，另外一方面是配合電信管理法的規定。在條文第十四條的規範因為都是配合電信管理法的規範，所以實際上面的內容沒有什麼不同，但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們當初在送修法的時候，台灣民眾黨黨團除了通保法以外，其實我們有送電信管理法。我們為什麼同時送電信管理法？因為你要藉由科予這些電信業者，要求他那個NetFlow Log的紀錄要給我留下來，那等於是你必須要透過國家的法律課予那個業者義務，在規範的體例上面，因為現在的電信管理法裡面的保存義務其實沒有什麼？其實沒有網路流量紀錄！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在修法的時候是配套的，通保法也修、電信管理法也修。你們這次這樣子修只修通保法，我知道啦，你們是把你們想要的東西全部塞在通保法裡，電信管理法你們有隨之配合修，以後這樣看起來就會很怪！就是在電信管理法裡面電信業者他要留存東西的義務，跟在通保法裡面他要留存東西的義務那個範圍是不太一致的，我只想要知道為什麼你們這次在處理的時候沒有一併把電信管理法提出來，而直接把它塞在通保法裡面？

主席：好，法務部請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這部分因為涉及到NCC的業務，因為主管法規的是NCC，是不是NCC代表說明一下？

主席：好，請先自我介紹一下。

蔡處長志儒：我是NCC法律事務處處長，我這邊簡單報告一下。在現行電信管理法第九條已經針對通訊者使用資料以及通信紀錄部分的資料留存有規定，至於網路流量紀錄這一次在通保法、特別法來做相關規定的新增。當然，相關資料的留存在特別法這裡面去做增訂，這是法律所賦予的義務，電信業者必須有這樣子的配合。電管法因為已經針對通信紀錄以及帳務紀錄做了規範，且網路流量紀錄將來又涉及到一些經費上面的處理，這部分將來由政府編列預算來做處理；電管法的部分，因為那一部分是業者本身自行建置留存，供使用的用戶來調取，他只是做為帳務紀錄的使用調取，所以那一部分的經費，他們必須自行處理。至於這個部分，特別法有另外的建置費用，所以是將這兩部分區隔開來。

主席：請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我跟NCC的官員交換一下意見，課予業者這個義務，然後國家在金錢上面要不要予以補償，這是一回事。有的是無償，但我就要你做；有的是你做了，國家因為施加你這些義務，給你補償，這個跟在電信管理法裡面要不要同步修，我的看法，這兩回事。要不然以後你法律適用上會變成怎麼樣？我唸給NCC的處長聽。目前電信管理法第九條第四項的規定是：電信事業及設置公共電信網路業者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協助執行通訊監察，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義務。一般正常人看到電信管理法第九條，會問電信業者有什麼義務？它有保存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的義務。你說：「啊！不對，你的法律念得不夠通透，怎麼會只看電信法第九條呢？你要回去看通保法那邊還有別的規定。」這等於是讓我們的法律體系很破碎，得自己要把它拼湊一起，你懂我的意思嗎？我如果想要知道電信業者有什麼義務，當然是看電信管理法，我看到電信管理法第九條，然後再去看第四十條的第七款寫什麼？現行法第七款─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具有提供通信紀錄等資料之功能。但那個通信紀錄在你的射程範圍上面，沒有辦法涵蓋網路流量紀錄。所以我們必須要老實講，你們之前也知道，電信管理法第九條跟第四十條在這一次配套修法的時候是要跟通保法一起修的，我只是沒有辦法理解，行政院這次提出來的版本，為什麼把電信管理法漏掉？你當然可以說，反正我就放在通保法，電信管理法法條文字不一樣的部分，依照後法優先於新法的原則，我們自己知道要把通保法的規定跟電信管理法的規定拼在一起，這樣就完整了。但請你們冷靜的想一想，作為法律人，這樣的體例真的好嗎？這是我的問題。

主席：請蔡處長回應。

蔡處長志儒：網路流量紀錄的一個建置，它不是一個補償概念，因為是政府要進行的事務，所以通保法就規定，這部分是由機關來提出這個建置費用。委員提到相關法律確實有比較破碎的這個樣子，應該比較完整來做規範。其實電管法當時在制定的時候，是從電信法轉軌到電管法，一個新法的成立，因為通保法已經存在，對於委員所提示的，我們將來在電信管理法修正的時候，也願意把相關的這一些銜接過來。

主席：好，我先做個整理。目前的爭點是這樣子，因為電信管理法第九條、第四十條，誠如黃召委所說的，裡面只有寫通信紀錄或者是使用者資料有保存的義務；但是現在通保法裡面創設了一個流量紀錄，流量紀錄在通保法裡面有定義，在電信管理法當中並沒有規定，所以就在兩個法之間，對於新增事物的定義跟管理產生問題。針對這個部分，沈發惠委員剛剛是不是舉手要表示意見？沒有？好，是我看錯了。請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我再強調一次。這一部相關的法律，基層的警察跟調查員，還有檢察官，已經等太久了，真的等太久，所以我不會因為這一次電信管理法，你們沒有併案審查，就去阻攔這部法律，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不好，不夠完美，但可以用，可以符合實際上面的需要，本席希望主管部會特別是NCC，草擬一個附帶決議，等我們到院會處理所謂的打詐四法時，提一個附帶決議，即法案通過後，未來NCC針對電信管理法相關條文的調整，應該要把它們提出來一併修正，把這個附帶決議當作提醒。讓大家知道電信管理法這次漏了沒有處理到，沒有關係，我們下次還是要處理。這樣NCC可以接受嗎？

主席：請蔡處長趕快擬一個附帶決議。請莊委員。

莊委員瑞雄：黃委員提的很有意思─不好，不夠完美，但是可以用！當然啦，我們今天在這邊講的，都是一個提醒；但我怕的是什麼，你知道嗎？就是我們現在都通過了，其他部分，你們都說好啦，後面子法再來做，甚至你們早上在講的，這是你們行政內部的一個監控。但我剛剛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像這整個網路通訊流量，其實就類似軌跡，要放多久，你們有沒有初步的想法？

主席：請黃次長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

莊委員瑞雄：我們說的這個其實真的都是核心問題啦，我可以讓你一輩子收在那邊，哪一天你們心情好，司法警察就可以來調取？喔！沈發惠三十年前經過哪裡，我這個有點開玩笑；但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要有一個初步的構想，不能說好啦，等子法通過後，再來想一下！當然就是要讓你們去用，審這個法律本來就是要打詐。可是我都認為有點在偷渡啦，這個也不只是在打詐，說是打擊犯罪，我認為也都OK；問題是帳目要先算清楚，要先講清楚。法律由立法院訂定出來，本來就要一個明確性，可是我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你們初步的想法。你們先想想這些東西要留多久，要不然我也要來當業者，投資那個資料巨量分析啊！開什麼玩笑，那整個影響層面都很大，應該要有初步的一個想法，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要求，不是嗎？

主席：請黃次長說明。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就已經通過的電信技術部分，它現在大概留一年，未來在網路流量部分，其實我們在行政院審查時，早就已經評估過，這涉及到留置時間的長久，還有抽樣的比率、漏接的可能性，相關的費用都不一樣。所以我們有各種評估的模式，A案、B案、C案、D案在行政院都已經討論過了，我們在子法裡面的第六項，包括保存的期限、保存的方式，因為太細了，還涉及到行政預算負擔的問題，未來在子法裡面都會去訂定。

莊委員瑞雄：我現在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主席：莊委員，我們在增訂的第十四條之一最後一項有寫。

莊委員瑞雄：是，我看到，所以我問的就是你有想法要讓我們知道，畢竟這些都牽涉到國家預算，是要花錢的。我們從無中生有，去建置了以後，就變成業者的法定義務。

黃次長謀信：跟委員報告，包括建置費用，我們請各大電信業者也評估過了。

莊委員瑞雄：大概需要多少錢？你們要留多久？也要讓我們知道……

黃次長謀信：因為就像我剛剛講的，要留多少，取多少，費用都不一樣。

主席：好，請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我很欣賞次長的坦率。業者都評估過了，不同的範圍、不同的期間，會有不同的費用。顯然業者有給法務部他們評估的估計，那個資料可不可以提供給司法法制委員會全體委員？一定有啦，要不然你不會講這個話！這些資料應該提供給所有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委員，業者一定有提供給你們多少的範圍，多少的長度，大概費用是多少錢，這個對打擊犯罪絕對有必要。老實講，該給電信業者的就要給電信業者，我們不會有意見；問題是，你要讓大家知道，我們現在談的是多少錢？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由召委請法務部提供？

主席：這個涉及到犯罪偵防，未來我們需要取得犯罪偵防的成本的問題，也是立法院未來審議預算的時候，所要說明的。就黃總召剛剛提到的，因為待會兒我們審查第十四條之一第六項就是在處理這個部分。

黃次長謀信：要不然這樣子，我們把相關的評估，因為這涉及到業者的營業秘密，我們把它用抽象化的代號方式……

主席：就是用去識別化的方式來表達業者評估的成本，我想至少在我們進行黨團協商之前要提供，好不好？黃總召，我用黨團協商之前做一個時間點。

黃委員國昌：不要啦！現在給他兩個禮拜，好不好？

主席：搞不好我們下禮拜就要黨團協商了。

黃委員國昌：不是啦，因為任何的資料，都需要負責任的先消化，如果你要預防這樣，我就具體建議押三天，因為這個去識別化，很簡單，就把那個碼掉嘛！

吳委員思瑤：問一下他們合理的準備時間需要多久，不是我們喊時間。

主席：你們覺得合理的時間是多少？

黃次長謀信：這是建置機關他們要去評估的。

吳委員思瑤：你們要清楚的講，我們給你們合理的時間。

主席：一週！

黃次長謀信：建置機關他們評估說一個禮拜。

主席：我們就在這邊做要求，一週內提供。因為接下來第十四條之一的核心就在這裡了。第十四條是不是就按照行政院提案通過？好，通過。

接下來，我們看第十四條之一，剛剛的核心內容在第六項，有行政院提案跟民眾黨團提案。就文字來看規範的對象、範疇都相當接近，因為剛剛要求的資料是未來在黨團協商的時候所需要確認的，第十四條之一第六項的部分都要在細則裡面表達，第六項最後兩行相關辦法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並會商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相關機關定之。因為是一個授權，我們需要知道委員所質疑的或想瞭解的，有沒有被包含跟表達進去。請沈委員。

沈委員發惠：主席，我認為我們委員會想要瞭解這個資料，是因為我們想進一步瞭解他們所訂定的相關設置期限、保存方式，保存期間等等，作為將來的一個審查基礎。我想不管那個資料內容如何，法條文字上應該不會有影響，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會授權主管機關來訂定子法，也一定要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子法，不然這個法怎麼執行。所以，我認為法條文字的部分應該跟剛才所謂資料的無涉。

主席：請吳委員。

吳委員思瑤：關於這個部分，確實需要相關的施行細則─子法來處理。早上我在質詢的時候，也有就教於部長，一般來講，相關的法律修法、立法過後，訂定子法的時間，給你們時間大概是半年，但我早上有具體要求，要儘量去縮短，因為這些東西的處置都是委員所關切的，如果還要等半年，給你們這麼長的時間可以空白授權，大家會覺得不安心。所以早上質詢的時候，部長說給他三個月來努力─子法三個月出來，我把我早上質詢到的這個資訊提供給大家，有沒有需要特別用一個附帶決議，要求他加速把這個子法提出來，我尊重大家，只是我早上的質詢是有這樣具體要求部長，他說三個月他會努力。謝謝。

主席：我們是不是再商量一下，因為還剩兩個條文，是不是結束後再用餐，我怕現在發便當，會影響到我們討論的秩序，可以吧？委員再忍耐一下！

增訂第十四條之一，依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是第二十九條，有行政院提案跟台灣民眾黨的提案，請大家翻開會議資料第28頁，行政院提案跟民眾黨提案的內容文字是一樣的，可否按行政院提案通過？

吳委員思瑤：可以，都一樣。

主席：第二十九條按行政院提案通過。

接下來是第三十一條，有行政院提案跟台灣民眾黨團提案，內容上有些許的區別。請問委員有沒有要表示意見？請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我只是要請教一下，因為之前針對電信業者他們在行政法上的協力義務，如果違反這個協力義務，是處五十萬以上，兩百五十萬以下的罰鍰，這是第一個，我們在整個行政法上如果違反這個協力義務，除了罰鍰以外；經通知限期遵行而不遵行，按日連續處罰；最後還有一個法律效果─可以把它的特許或許可撤銷掉。我們現在改回來以後，這個協力義務的執行，到目前為止就是處罰鍰，並按次處罰，但最後那個效果最強烈的，卻把它拔掉了。理由是什麼？如果電信業者跟你皮皮的，老實講，罰個新臺幣五十萬以上，兩百五十萬以下，跟他每年的營業額比起來，都是零星的啦！我這樣說應該沒有錯啦！看起來金額好像很嚇人，但是跟它每年的營業額比起來，那個真的都是零星的。你們怎麼最後自己決定要把最有牙齒的那個東西拿掉？

主席：請蔡處長說明。

蔡處長志儒：跟委員報告，從電信法轉軌到電信管理法，先前是採許可─特許制，可是電管法現在已經改成登記制，登記制有提供電信號碼及電信服務，目前這三大主要的業者，強制他們是必須要來登記，不是一般的自由登記。所以它的登記是因為它提供的這些電信服務，而這些電信服務是考量相關的一些民眾，他們在電信上的一個需求所提供這個服務，所以這部分它必須是在這個登記的範圍。什麼時候會廢止它的這個登記？在我們電信管理法第七條，除了它終止營業，或是它的營運計畫有非常重大的疏失，才會採取比較特殊的這個廢止作為。所以在原先最初的草案確實有廢止的這個部分，不過後來經過行政部門內部的討論，認為罰鍰應該可以達到監理的這個要求；而且在過去的實務上，我們瞭解通訊保障相關機關對於電信業者的一個調取資料，應該還沒有處罰過；也就是說，電信業者的配合度也都應該相當高，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主席：謝謝蔡處長的說明，大家可以參考業務報告第六頁第五點。

請吳召委發言，再來是黃總召。

吳委員宗憲：我覺得法律的設置還是要有它的效果，對於這些不配合者，我不想再重演之前曾經去搜索過台灣大哥大還是哪一家業者他們的機房。五十萬到兩百五十萬的這個罰鍰，根本就是在對中小企業處罰的金額，今天拿去罰那三大電信業者，我覺得這一點效果都沒有，其實現行的反而有它的效果，結果你把自己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你自己把它自廢武功，理由是什麼？我也是想不通。

主席：請黃總召。

黃委員國昌：我這樣說明好了，依照電信管理法的規定，申請電信事業登記者，應檢具申請書，向主管機關辦理。我知道你剛想要把它鋪陳的方式是說你有提供電信服務，你就要登記，但我覺得你話不能這樣子講，第一個事情，臺灣是一個法治國家，我們什麼時候變成了你只要有提供電信服務，你一定要來登記，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我們政府一定要接受你的登記，登記完了以後，我們拿你沒皮條，怎麼可能是這樣子嘛！在登記的過程當中，如果有出現違法的事情，你剛講的是廢止，廢止是事後發生的事由，營運計畫書的變更，它歇業，所以才用廢止的概念。有一個最簡單的事情是，它如果在取得申請登記的過程當中，本身就違法的話，你要怎麼處理？所以對於這些大型的電信業者，法條的文字上面我覺得可以修正、可以再論，但對於違反這一些在法律上配合義務的業者，誠如剛剛吳召委所講的，你罰個50萬到250萬，有什麼實際上面的效果？我們本來的法條，還不是這一次修正的時候新增加上去的，本來的法條就有賦予你們這樣子的權力了，你只是配合電信管理法的修正，文字略做調整就好，怎麼會搞到現在，我們現在在整個通訊偵查上面，我覺得整個大的方向上面，不好意思！我這樣講，請不要介意，這好像是要讓電信業者他們比較開心嗎？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還要編預算給它錢；不配合的時候，罰50萬到250萬，把終極的武器自廢武功，即這次修法的時候，我們主管機關面對電信業者竟自廢武功，這樣真的對嗎？這樣真的好嗎？

主席：好，謝謝黃總召。這樣好不好？因為這事涉到電信管理法的修改，從原來的特許或許可改為登記，在電信管理法新的第五條、第六條有明定，這條我想有大家有疑義，我們是不是就保留，好不好？就把它保留，好，第三十一條保留。

現在這邊做幾個處理，要徵得大家的意見，首先，第十四條之一我們剛剛有通過，但是有一個附帶決議，是不是請大家看一下，可以的話我們就來處理，請簽名後發給大家。

再來，跟黃總召說明一下，第五條的部分，因為這裡有一個修正動議是第五條跟第六條一併修正，但是剛剛我們在審查第五條的時候已經通過了，第六條因為有這個修正動議，所以我們先暫時保留，但是我看這個修正動議內容第五條、第六條是連動的，要是第六條修，第五條就要跟著修，是不是我這樣建議，第六條比照第五條，就按行政院提案通過，但是我們在黨團協商的時候，這個修正動議還是因為……

黃委員國昌：沒有啦，我這樣講好了，我們現在委員會還沒有結束，我就很清楚地講，法務部都已經講得那麼清楚了，第五條、第六條不能夠按照現在行政院的版本，因為它沒有把打詐專法的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放進去，你這樣子修會很好笑啦！所以我認為兩個方法，第一個，第五條、第六條都保留，這我可以接受；第二個，要不然你就第五條、第六條依照我們剛剛提的修正動議，因為我剛剛所講的那兩個法條要放進去，法務部也同意了。

主席：瞭解，那我們第五條跟第六條也保留，那個修正動議請法務部帶回去評估，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在黨團協商時，第五條、第六條就按照修正動議通過，因為這是基於我們議事的效率，還有議事的規則來考量，因為第五條剛剛已經有宣布了，我再回過頭來把第六條保留，第五條也保留，可以嗎？好，第五條、第六條、第十一條之一和第三十一條保留；通過的是第三條之一的文字後修正，以及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現在請大家看一下附帶決議，有沒有看到第十一條之一？第十一條之一，我們既然保留，有附帶決議怎麼處理？剛第十一條之一有保留嗎？有保留，現在附帶決議是針對第十一條之一嗎？不對，剛發下去的是什麼？對不起，說錯了，是第十四條之一，更正。現在就請大家看第十四條之一，剛剛審查通過的條文要不要加個附帶決議？請發下去給大家參考。

討論事項第一案附帶決議1

	行政院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14條之1

	附帶決議內容

	有鑑於調取網路流量紀錄對於人民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有所干預，除事前採法官保留外，並應有事後監督及控管機制，以落實人民基本權之保障。

爰請法務部與司法院針對調取流量紀錄相關通知、救濟及加強監督等程序，於修正草案第14條之1第6項之授權子法內通盤考量。


鍾佳濱　　黃國昌　　羅智強　　吳宗憲

主席：我就直接唸一遍，「有鑑於調取網路流量紀錄對於人民隱私權及資訊自主權有所干預，除事前採法官保留外，並應有事後監督及控管機制，以落實人民基本權之保障。

爰請法務部與司法院針對調取流量紀錄相關通知、救濟及加強監督等程序，於修正草案第14條之1第6項之授權子法內通盤考量。」請問法務部，文字你們看到了？請問各位委員，對於這樣的附帶決議，要補簽是可以的，我們就通過嗎？好，同意，我們附帶決議按照剛剛宣讀的內容通過。

本案逐條均已處理完畢，作以下宣告：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本案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鍾召集委員佳濱出席說明；附帶決議一項，一併提報院會處理；條次、引述條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語，授權主席及議事人員整理。

議程討論事項已處理完畢，本次會議到此結束，現在散會，謝謝大家。

散會（13時7分）
提案條文：










